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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謹提釋憲補充聲明暨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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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鈞院所詢，公務人員於核准退休時，選擇月退俸、月補償金、月 

優存利息等非屬一次性之退撫給與，究係於【選擇決定月退時】即 

已終結之法律關係；或係【於逐月領取時】繼續性之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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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原則，以及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疑義，說明如下：...... 25

七 、 就鈞院所詢，系爭法律制定過程，是否有顧及警消工作人員，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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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就鈞院所詢，倘若如重病老年人受到重大影響，是否還是關係機關

在制定時所念茲在茲的適足生活保障？且應確保老年經濟生活安 

全無虞。為什麼系爭法律沒有針對年齡、經濟能力而有差別待遇， 

有違平等原則之疑義，說明如下........................... 31

九 、 就鈞院所詢，關於系爭法律第39條第2 項但書，有關原領取退休

金額即低於最低保障金額（即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 

本俸額與該職等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是否與最適 

保障有違乙事，說明如下：....... ........................32

十 、就鈞院所詢，關係機關就聲請方所提窮困抗辯、情勢變更等節之答 

覆意見，說明如下：..................................... 37

十一、聲請方主張，國家依法負有最終支付責任或最終支付保證責任。 

因此退撫基金若有收支不平衡，即應由國家編列預算填補，而非删 

減退休公務人員的退休金云云。惟查：..................... 38

十二、聲請方質疑，對於退休公務人員權利可以為不利之動態調整，卻 

不能作有利之動態調整，例如系爭法律第3 7條就規定退休所得審 

定後就不再調整云云。惟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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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聲請人代理人蔡進良律師所提釋憲聲請辯論意旨狀，於 第 1 3頁指 

稱退撫基金長期所謂不足額提撥係可歸責於政府之事由，但認為系 

爭法律第7 條提高現職人員退撫基金法定提撥率上限有違反憲法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參第 2 6 頁）云 云 。惟 查 ：............. 41

十 四 、鑑定人李來希先生稱政府未依法調整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是政府 

失職云云。惟 查 ：.....................   43

十 五 、鑑定人李來希先生復稱政府從未依基金管理條例第8 條規定撥補 

退撫基金，是政府違法云云。惟 查 ：..........................45

十 六 、聲請方主張「8 4年修正退休法（實施退撫新制） ，沒有設退休金 

上 限 ，沒有戴帽子」部分云云。惟 查 ：....................... 46

十 七 、聲請方稱，釋 字 7 1 7號解釋僅承認合比例之優存利息調整，系爭 

法律修訂優惠存款分階段調降至零（現行民法法定利率為5 % ) ，並 

退回本金，其手段、方法及侵害程度，均與釋字717號戴然不同云

云 。惟 查 ：.................................................. 48

貳 、就鈞院所詢系爭法律制度面、統計資料陳報如下：..............50

一 、 就鈞院所詢，請關係機關提供4 份試算表，就銓敘部106年 4 月 18

曰公布「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調整成本分析財務評估報告」之 表 6 - 5， 

請照三讀通過法案所定優存利率及月退休所得調降方案，更新現金 

流量表。另請依三讀通過法案，按以下假設調整現金流量：一 、從 

116年 1 月 1 日起不再依系爭法律第37條附表 3 規定調降替代率的 

現金流量表；二 、從 117年 1 月 1 日起不再調降替代率的現金流量 

表 ；三 、從 118年 1 月 1 日起不再調降替代率的現金流量表等節， 

說明如下：............. ............. ....................50

二 、 就鈞院所詢及聲請方主張有關0ECD制度疑義，說明如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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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就鈞院所詢事項及聲請方各項主張，補 充 說 明 如 下 ：

一 、 社會國原則確為我國憲法之根本要求，應為同負憲法忠誠義務之 

立 法 者 所 肯 認 ：

聲請人等之代理人於本件言詞辯論提問時首以憲法並無「社 

會國原則」之 明 文 ，並稱許宗力院長暨大法官於釋字6 7 0號解釋 

對我國憲法是否確遵社會國原則語多保留，進 而 質 疑 、否定我國 

憲法對於社會國原則要求之存在云云。惟 查 ：

(一 ） 按 「促進民生福祉乃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此觀憲法前言、第 1 條 、

基本國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 條 之 規 定 自 明 。」本此原則國家 

應 提 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 

求 ，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 

施 。前述措施既涉及國家資源之分配，立法機關就各種社會給付 

之 優 先 順 序 、規 範 目 的 、受益人範圍、給付方式及額度等項之有 

關 規 定 ，自享有充分之形成自由，斟酌對人民保護照顧之需求及 

國家財政等社會政策考量，制 定 法 律 ，將福利資源為限定性之分 

配 。」鈞 院 釋 字 第 4 8 5號 解 釋 文 、解釋理由書分別著有明文，明 

白揭示我國憲法遵奉社會國原則。而許院長暨大法官於鈞院釋字 

7 6 7 號解釋協同意 見 書 亦 以 「社會補償與社會國原則」為 標 題 ， 

認 「系爭規定排除這種重大藥害於救濟範圍之外，首先我們會聯 

想 到 的 是 ，它違反了憲法的社會國原則（民生福利國原則，參見 

釋 字 第 4 8 5號解釋）」 。足見許院長暨大法官並無所謂對我國憲 

法是否確有社會國原則語多保留之情形，反於其意見書中明白肯 

認我國憲法確遵社會國原則。

(二 ） 姑且不論許院長暨大法官於釋字第6 7 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係 

對將憲法上社會國原則作為刑事補償之基礎論理依據是否有當， 

詳 予 闡 述 ，不在根本否定我國憲法遵奉社會國原則，況 查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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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濃 厚 社 會 主 義 色 彩 的 我 國 憲 法 奉 促 進 民 生 福 祉 、實踐社會正義 

的 社 會 國 原 則 為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其追求的社會正義是一種實質平  

等 的 理 念 ，它 並 不 滿 足 於 禁 止 人 為 的 不 合 理 差 別 待 遇 ，而是更積 

極 地 課 予 國 家 作 為 義 務 ，調 整 既 存 的 社 會 資 源 、條件與機會的不 

平 等 分 配 狀 態 ，以 消 弭 或 緩 和 結 構 性 、系 統 性 資 源 、條件或機會  

不 平 等 分 配 狀 態 為 追 求 目 標 。這 種 符 合 社 會 正 義 的 實 質 平 等 狀 態 ， 

絕 不 是 泯 滅 差 異 ，要 求 眾 生 在 經 濟 生 活 關 係 上 的 齊 頭 式 事 實 平 等 ， 

反 而 是 尊 重 ，乃 至 欣 賞 差 異 ，其 不 能 容 忍 的 只 是有結構性或系統  

性 資 源 、條 件 或 機 會 上 弱 勢 、次 級 地 位 的 存 在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蕙 法 除 了 奉 社 會 國 原 則 為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外 ，多處條文還具體指示 

要 保 障 階 級 平 等 、保 障 人 民 生 存 權 、保 障 扶 助 身 心 障 礙 者 、實施 

保 護 勞 工 與 農 民 之 政 策 、扶 助 救 濟 老 弱 殘 廢 ，無力生活及受非常  

災 害 者 、保 護 母 性 、實 施 婦 女 兒 童 福 利 政 策 、促進兩性地位之實  

質 平 等 、保 障 扶 助 原 住 民 並 促 其 發 展 等 等 。以上是作為根本大法  

之 憲 法 的 規 範 性 要 求 。」更 為 許 力 院 長 暨 大 法 官 於 2 0 1 7 年所編 

「追 尋 社 會 國 ：社 會 正 義 之 理 論 與 制 度 實 踐 」一書序文所清楚闡 

明 。誠 哉 斯 言 ，社 會 國 原 則 確 為 我 國 憲 法 之 根 本 要 求 ，而應為憲 

政 機 關 所 共 同 遵 守 、維 護 ，聲 請 方 否 認 憲 法 此 一 原 則 之 存 在 ，甚 

以 許 院 長 暨 大 法 官 之 意 見 為 據 ，恐 與 事 實 恰 相 有 悖 ，委 無 可 採 。

二 、 就 鈞 院 所 詢 聲 請 方 主 張 ，國家與公務人員之間的法律關係係契約  

關 係 云 云 ，顯 有 誤 解 。我 國 公 務 人 員 制 度 是 以 「得相對人同意的  

行 政 處 分 」為 基 礎 建 構 之 公 法 職 務 關 係 ，而 非 契 約 關 係 ：

( 一 ） 關 於 我 國 公 務 人 員 法 律 關 係 之 性 質 ，早經鈞院多號解釋確認為  

公 法 上 的 職 務 關 係 （如 鈞 院 釋 字 6 5 8 號 解 釋 、6 0 5 號 解 釋 及 575 

號 解 釋 等 ） 。此 公 法 上 職 務 關 係 乃 是 建 構 在 「得相對人同意的  

行 政 處 分 」這 個 制 度 之 上 ，亦 為 行 政 法 之 通 說 所 不 爭 。聲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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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忽略我國的公務人員職務關係所植根的整體法制，並引用 

美國法上的公務員法律關係是契約關係為其主張之論述基礎， 

業經關係機關於言詞辯論時一一駁斥，指出其論述錯誤之處， 

並無可採。退步言之，縱然聲請方確實準確描述了美國法上的 

公務員法制的契約關係，但 是 ，比較法的比較對象的選擇，必 

須考慮到該國與我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法制狀況是否具有一 

定程度的類似性1。美國法上以契約關係作為公務員制度的基本 

法律關係，與我國公法上的職務關係完全不同，毫無可比較性。 

聲請方執以為論述的基礎，貫有未當。

(二）  再 者 ，我國的公務人員法制乃以公法上公務人員職務關係為基 

礎 ，並 以 「得相對人同意的行政處分」這種單方行政行為為其 

基礎手段，這個制度即為我國立法者就公務人員法制所確立下 

來的基本立法原則。後續的立法與修法，原則上皆應遵循此一 

基本原則。就公務人員的退休法制，自無例外。否則即有違背 

體系正義，而有違背平等原則之嫌。聲請方強以契約關係相比 

擬 ，用以正當化其等有關公務人員退休金的種種論述，衡諸上 

開說明，亦有違背體系正義之重大疑義，從而並不可採。

(三）  最 末 ，倘若果如聲請方主張，國家與公務人員間之法律關係係 

屬公法契約關係，行政程序法第146條與第147條有關行政機 

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内調整契約 

内容或終止契約，以及因有情事重大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 

而依原約定顯失公平者，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適當調整契 

約内容或終止契約之相關規定，自得適用於公務人員的法律關 

係 。但 是 ，聲請方一方面完全不提及這二個法律明文的契約調

1 關於法釋義學與法體系，以及社會與文化環境在法比較中的重要性，請參閱 christian starck著 ’林三 

欽譯 ，公法上之法學比較，法學 、憲法法院審判權與基本權利’元 照 ’ 2〇〇6 年 ，頁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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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規 定 ，另 一 方 面 卻 又 根 本 性 的 反 對 情 事 變 更 。聲 請 方 的 論 述 ， 

實 無 可 採 。

三 、 就 鈞 院 所 詢 ，公 務 人 員 依 據 憲 法 第 1 8 條服公職權制度性保障對  

於 憲 法 審 查 密 度 及 意 義 ，說 明 如 下 ：

( 一 ）  如 同 關 係 機 關 於 1 0 8 年 6 月 1 9 日提出之蕙法法庭言詞辯論爭  

點 聲 明 書 中 所 言 （請 參 聲 明 書 中 第 1 3 頁 至 1 7 頁 ） ，現代意義 

之 制 度 性 保 障 制 度 ，係 在 敦 促 國 家 必 須 建 立 各 種 足 以 實 現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之 制 度 或 法 律 （例如國家必須建立 完 善 之 私 有 財 產 制  

度 ，來 保 障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是 憲 法 第 1 8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  

之 權 利 ，旨 在 保 障 人 民 有 依 法 令 從 事 於 公 務 ，以及由此衍生享 

有 之 身 分 保 障 、俸 給 與 退 休 金 等 權 利 （鈞 院 釋 字 第 5 7 5 號解釋 

意 旨 參 照 ） 。因 此 ，國 家 建 構 完 善 之 退 休 、資 遣 、撫邮制度來  

確 保 公 務 人 員 服 任 公 職 後 之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自屬制度性保障之 

一 環 。然 查 ，制 度 性 保 障 係 指 該 制 度 及 法 律 形 成 之 際 ，除有因 

而 使 人 民 因 該 項 權 利 保 障 之 核 心 領 域 有 所 欠 缺 而 導 致 違 憲 者  

外 ，概 都 容 許 立 法 者 有 廣 泛 之 形 成 空 間 ，是 以 ，該項保障並非 

絕 對 保 障 。蓋 以 任 何 法 規 皆 非 永 久 不 能 改 變 ，立法者為因應時  

代 變 遷 與 當 前 社 會 環 境 之 需 求 而 為 法 律 之 制 定 、修 正 或 廢 止 ， 

難 免 影 響 人 民 既 存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因 此 ，倘立法者審酌法律  

制 定 、修 正 或 廢 止 之 目 的 ，原 則 上 亦 有 決 定 是 否 予 以 維 持 以 及  

如 何 維 持 人 民 既 存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之 形 成 空 間 （鉤院釋字第  

6 2 0 號 解 釋 意 旨 參 照 ） 。

( 二 ）  憲 法 學 上 ，即 認 公 務 人 員 制 度 享 有 公 法 上 之 制 度 性 保 障 ，而得 

涵 括 公 務 人 員 制 度 内 之 不 同 内 容 ，但 仍 然 不 能 理 解 為 「不容變 

更 」 、 「只 能 維 持 原 狀 （Statusquo) 」 ，此即德國學理針對憲 

法 上 有 關 公 務 人 員 制 度 形 成 之 規 範 委 託 ，換 言 之 ，即使在德國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基本法第3 3條 第 5 項 、作為傳統職業公務人員制度之制度性 

保障的憲法拘束下，仍強調「在特別是社會國原則及制定法目 

的在於促進基本權實現的要求下，立法者必須持續地，藉由法 

之持續發展，例如調整因應之立法，去反映新的發展與認知， 

相對的，來自於相同之理由，規範委託不能意味著固守與堅持 

(Versteinerung) 原有向來之内容」2。在相同邏輯下，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更強調，為公眾與國家之利益，憲法之形成公務人 

員法即便指向既有之要素，但並非以個別公務人員之利益、公 

務人員個人之法律地位為導向3。事實上，早在戰前的威瑪憲法 

第 129條 ，就沒有意圖保障公務人員業已取得之權利，而是從 

「建立職業公務人員制度，以公眾之利益而加以維護」作為出 

發點4，在德國基本法制定伊始的制憲會議中，亦同樣清楚表明： 

「涉及的是保障職業公務人員制度作為制度，不是公務人員的 

主觀權利」5 ;是以，聯邦憲法法院繼續說道：「從基本法第33 

條第 5 項 ，不能導出公務人員據以主張現有個別規範應予繼續 

存在的結論，進而強調憲法法院對之負有權利保護之委託，換 

言 之 ，就算沒有如此之規範委託一學理上稱之為「帶有特殊結 

構 指 向 的 規 範 委 託 」 （ Regelungsauftrag mit spezifischen 
Strukturvorgaben) 6，也無從得出公務人員制度上特別規範之個 

別規定都只能繼續保留、不能變更7 ，德國基本法第3 3 條 第 5 

項的職業公務人員制度，「並非真正之合憲的個人權利，而是 

一指向立法者的規定」8。

2 Philip Kunig in: von Munch/Kunig, Grundgesetz-Kommentar, Band 1, 6 Auflv Miinchen 2012, Art. 33 Rn. 53.
3 BVerfGE 11# 203 ( 215 ) ; Lecheler, HdbStR V, § 110 Rn. 56.
4 BVerfGE 8, 1 ( 1 2 ) ;  3, 58 ( 1 3 7 ) ; 8 ; 332 ( 3 4 3 ) .
5 Matz,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Artikel des Grundgesetzes, JoR n.F. 1 ( 1951) , S. 314, 317, 319, 323.
6 德國公法學的標準說法，請參考整理出文獻加以說明之Mager, 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

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gemaRe Neubestimmung einer dogmatischen Figur des 
Verfassungsrechts, TCibingen 2003, S. 352, 354 o

7 BVerfGE8,1 ( 7 )  ; 25,167.
8 BVerfGE 61, 43 (63 ) ;  76, 256 ( 2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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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雖說如此，在憲法學理上，並不代表全然否定公務人員個人的 

主觀權利，而是必須在「憲法對於立法者的規範委託」之前提 

下 ，包括因應現實之調整後，即當有公務人員個人權利可言9。 

聯邦憲法法院即清楚表明：必須將「適當生活扶助之保障，當 

做特別重要之公務人員制度傳統原則」 ，以拘束立法者，亦即 

法 院 所 說 之 「符 合 特 定 嚴 格 限 定 之 憲 法 上 最 低 要 求 」

( bestimmten eng begrenzten verfassungsrechtlichen 

Mindestanforderungen entspricht) ，對 此 ，職業公務人員制度當 

然包涵主觀權利，在與法治國、社會國基本原則相符之情形下，

直接涉及之公務人員當擁有個人權利，其憲法上之地位方受保 

障10。

(四）  即便著眼於制度保障之憲法學理，也可以看出所謂「鞏固現狀」、

「不 容立法者嗣後加 以 不 利變更形成」等 ，從來皆非「保障」 

之意旨，制度或制度性保障，並非從憲法上排除將來之所有立 

法者干預的同義詞。Carl Schmitt區別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 與制度保障（Institutsgarantie) ，後者是指對於某些 

典型的、傳統中所形成之規範整體與法律關係，亦即其作為某 

一 「法律制度」本身的保障，例如私法上的制度，而只有在其

「典型與作為核心特徵」的制度範圍之内，該制度方受憲法上 

的保障。而前者之制度性保障，則為不同之意涵，它是指公法 

上相關制度的整體，包括其所有相關之聯繫或補充性質的保障 

與 規 範 ，此 作 為 「公法上的規範整體」 （6ffentlich-rechtliche 

Normenkomplexe) ，表徵的是一種公法上對於特定社會生活領 

域的規範性理解，包含其中所有相關聯的制度、規範與個別基

BVerfGE12, 81 ( 8 7 ) .
BVerfGE 12, 81 (87 )  ; dazu auch Mager, 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 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gemaRe Neubestimmung einer dogmatischen Figur des Verfassungsrechts, S. 35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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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權 ，而貫穿其中的「規範性」 ，本身就具有限制立法者形成 

行為之效果及任務11，但並非「禁止」 ，不能混淆。

( 五 ） 承 上 ，以 Schmitt的理論為基礎，戰後德國公法學界便發展出 

Albert Bleckmann與 Thomas Wiilfing戶斤稱之「制度性的基本權 

理解」 （institutionellesGrundrechtsverstandnis) :拋開 Schmitt 

理論可能帶來的弊病（例如單純作為基本權對立面的誤解與模 

糊）11 12。戰後的發展，受此分類的啟發，試圖將基本權視之為現 

實上的生活關係，將基本權作為特定制度的基礎，而非反之的 

「制度作為基本權的基礎」 。也就是說，將所有或至少相關聯 

的基本權，抽離出客觀面向而賦予「生活關係制度性」的意涵， 

在此意涵下，所有相關的基本權都是涵括其中的，是以從基本 

權人的角度觀之，基本權係作為主觀公權利，然而從社會之生 

活關係的面向視之，基本權卻又作為「制度」 ，亦即給予基本 

權一個客觀與制度面向的意義13。在如此的基本權客觀面向上， 

「基本權所綜合產生之規範性内涵」是相當重要而關鍵的，因 

為它將左右著對於個別基本權的解釋，亦包括不同基本權衝突 

之間的解決傾向，也當然擴及立法者形成行為的控制：如同 

Bleckmann所指出的，立法者之任務，應在於在此制度性理解 

的 「指導」下 ，將社會現實朝向符合此生活關係規範性的方向 

去形成，亦即使基本權在社會現實中獲得實踐，而且是在此客 

觀規範性指涉下的實現，如同他所強調的：「必須把制度保障 

的觀點做一必要的導向，亦即至今為止的法律規範不能完全固

11 Schmitt,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a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2 AufL, Berlin 1973, S. 114ff., 214f.
12 Mager, 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 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gema^e Neubestimmung 

einer dogmatischen Figur des Verfassungsrechts, S. 33.
13 Bleckmann, Staatsrecht II -  Die Grundrechte, 3 Aufl., Koln- Berlin-Bonn-Munchen 1989, S. 226, 229; dersl., 

Die Entwicklung der Allgemeininteressen aus den Grundrechten der Verfassung -  Zur Staatszwecklehre des 
Grundgesetzes und zur Interessenstruktur des Europaischen Gemeinschaftsrechts und des Volkerrecht, 
Saarland 1991, S. 5, 21f.; Wulfing, Grundrechtliche Gesetzesvorbehalte und Grundrechtsschranken, Berlin 
1981, S. 65ff.。Schmitt在討論其制度性保障的理論時，亦對於基本權作相當類似的解釋，亦即不將基  

本權完全限於主觀面向來加以理解 ； dazu Schmitt,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atze, S. I I 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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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僵 4匕」 （dafi die bisherige rechtliche Regelung nicht v6llig 

versteinertwird) 、「制度的必要調整能力，必須回溯事實上的 

發展…不 然 ，這個事實之觀點將無法扮演其唯一的角色，如此 

一來，面對現實，憲法將喪失它的引導功能」14。如此之理解方 

式 ，相當程度的在戰後德國公法學界引起迴響，特別是在對於 

基 本 法 第 1 9 條 第 2 項 之 基 本 權 本 質 内 容 保 障  

( Wesensgehaltsgarantie) 的解釋上，更具其重要意義：基本權 

在憲法保留層次上所謂不容立法者侵害的「本質内容」 ，顯然 

不能從主觀面向去找尋（例如作為防禦權的基本權） ，答案應 

在於基本權客觀面向的「生活秩序」 、「生活關係」或 「生活 

事實」之上15，也只有在如此的客觀面向上，主觀基本權的内涵 

與保障，才有其意義與憲法規範性效力，如試圖從基本權主觀 

角度出發，加上所謂「保障」 ，進而理解為「排除立法者不利 

變更」 ，不但簡化、甚至錯認了制度性保障、乃至於此處制度 

的基本權理解之真正意義。

(六） 於此理解下，立法者的任務顯然在於促使社會生活的現實，得 

以符合此制度性、規範性的内涵，只要社會現實與之不相符， 

則立法行為在此規範方向下便有介入與干預的義務，反 之 ，如 

果社會現實已相符，在立法者便無須再加以介入，如果反而以 

「使社會現實更形脫離與牴觸制度性的規範内涵」 ，則就有違 

憲的危險。如此之傾向，吾人可從戰後作為制度的基本權理論 

代表人物之PeterHSberle的說法，看得更加清晰。Haberle認為 

Schmitt的制度/制度性保障之區分，過於單向且對立，彷彿基 

本權與制度涇渭分明，一個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所有的基本權， 

既有個人的、亦有客觀制度面的兩體呈現，亦即 HSberle的名

14 Bleckmann, Staatsrecht II, S. 229.
15 Klein in: v. Mangoldt/Klein, Das Bonner GG, Ba. 1, 2 Auflv Berlin 1966, S. 84ff.; Bockenforde,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S. 221ff.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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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從基本權人的角度來看，基本權是主權公權利，從生活關 

係而言，基本權就是制度16。在他的定義下，制度擁有法律規範 

面的、以及事實面的兩種存在方式，而制度之現實，主要靠規 

範與社會實體的銜接，它既穩定、又動態，雖從歷史上形成， 

但存在著不同時代下的形貌與現實17 18 ;特定的基本權，如果出現 

在特定的、被無數規範所貫穿的客觀生活關係中，就會產生自 

我限制，「透過法律規範，基本權理念落實於社會現實之中」 

18。然 而 ，在 Haberle眼 中 ，重點不是攸關基本權的法律條文 

(Texte) ，而是在整體社會制度下的關聯（Kontexte) ，亦即 

並非涉及基本權的法律條文決定基本權的意義，而是基本權釋 

義學所彰顯的基本權關聯，才能決定基本權的意涵19 20。對Haberle 
而言，制度所表達的，其實就是生活領域，作為客觀秩序的生 

活領域，不能從個人自由、對於該個人自由的限制等模式中去 

理 解 ，生活領域絕非單向的「國家一個人」關係，就基本權的 

保 障 、乃至於干預，都必須找出生活領域的客觀、制度上的意

涵 ，這才是一個基本權的理解或理論，所應該圓滿達成的任務

2〇 〇

( 七 ） 當然，HSberle自己列舉出的制度、客觀秩序，或許不多：例如 

契約、財產權與繼承秩序，婚姻與家庭秩序，結 社 、集會與同 

盟自由21，但他所提出的制度的基本權理解方式，與前述 

Bleckmann &  WUlfing之進路近似，都是企圖聯繫de iure &  de

16 Ha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S. 237.
17 Haberle, Allgemeine Staatslehre, Verfassungslehre oder Staatsrechtslehre, ZfR 1965, S. 387f., zitiert nach 

Mollers, Personale und institutionelle Doppel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und ihr 
Wesensgehalt. Zur Grundrechtstheorie von Peter Haberle, in: van Ooyen/Mollers ( Hrsg.) ,  
Verfassungskultur. Staat, Europa und pluralistische Gesellschaft bei Peter Haberle, Baden-Baden 2016, S. 
143.

18 Ha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S. 96.
19 Haberle； Verfassung als offentlicher Prozess, S. 587; dazu auch Mollers, Personale und institutionelle 

Doppel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und ihr Wesensgehalt, S. 143.
20 Ha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S. 70.
21 Ebenda, S. 7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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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連結蕙法暨法律上之基本權規範、社會現實之努力，而 

其核心中介無疑就是制度、客觀秩序、生活領域，主要的理論 

工具則為基本權理解方式。在此範疇下，個人的基本權，不論 

是防禦權或給付權，方得被理解與定位，即便是涉及私法的基 

本權衝突，也方得以圓滿的、不損及該制度所涉及之社會功能 

的處理與解決。當然，何謂制度、客觀秩序、生活領域，不會 

因為單單提出如此的思考方式，並自然迎刃而解，這必須關照 

更多的其他面向，引入更多的其他學科與思維，未必是法學所 

能單獨承擔與吸納，但它至少指出一個重點：如果刻意忽略社 

會制度，僅停留於基本權體系内，特別是利用比例原則所帶來 

的操作，則從理論面向來看，本身就有問題；基本權的法適用 

者 ，未必要自己去定義制度與秩序，但卻在具體的操作運用上， 

不能忘記基本權所指涉之制度與秩序，那個生活領域所帶來的 

基本權現實意涵，或謂這是制度的基本權理論帶給吾人的最大 

啟 發 。是 以 ，不論制度保障、制度性保障，或是戰後努力建構 

而試圖取而代之的制度之基本權理論，都清楚地呈現此「基本 

權-制度-立法形成」之三角關係：制度性保障重心在於描述「整 

體規範之形成」 ，同時存在兩個指涉，一個指涉「法律上整體 

規範」 （rechtlicheRegelungen) ，一個則指涉「社會層次的制 

度」 ，性質上對映的是基本權的客觀法面向，也只有在這樣的 

理解下，主觀基本權方有其意義，強加主張從基本權主觀保障 

而延伸至「排除立法者將來的形成」 ，進而鞏固與僵化現狀， 

從來都不是這個理論角度下的憲法規範性内涵，職業公務人員 

制 度 ，包括其個別的制度内容，例如退休公務人員保障，亦不 

例 外 。

(八 ） 以系爭法律所涉及爭論而言，公務人員退休衍生之財產請求作 

為制度性保障所涵蓋，為通說所共認。然 而 ，應強調的是，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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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包括條件或期限已經成就之權 

利 ，以及尚未成就之期待權，並非均屬憲法財產權保障對象； 

其必須同時具備「個人支配性」 、「基於個人先前之給付而形 

成」及 「為確保權利人之生存而提供」等三項要件，始受憲法 

財產權之保障。此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考量法定年金請求權 

動態調整之需要，進而發展出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年金 

計算公式中，涉及個人繳費累積取得者，具有「個人關聯性 」， 

受較高程度之保障；相對地，公式中具有社會重分配功能要素 

者 ，屬於「社會關聯性」，立法者享有較寬廣的調整形成自由。 

因此，18%的優惠存款利息應非憲法上財產權所保障之範疇。

退步言之，倘若認為18%優惠存款利息亦屬蕙法上財產權範疇， 

但是蕙法上的財產權乃以財產權整體作為單位。質言之，公務 

人員的退休金的整體才是財產權的論斷單位，應就退休金的整 

體來觀察是否侵害其財產權，而非就退休金當中的新制退撫基 

金與優惠存款利息等個別部分來觀察，因為此等僅具有退休金 

的組成部分的性質，尚非退休金本身，亦非憲法上財產權的標 

的 。

(九 ） 據 上 ，聲請方主張，不僅是優惠存款部分調降違憲等主張容有 

誤會外；更嚴重的是曲解公務人員退休衍生之請求權，於制度 

性保障下不得變動之錯誤認知。反 之 ，於制度性保障下之公務 

人員退休衍生財產請求權，其憲法審查時應注意容任立法者基 

於社會經濟發展、國家財務狀況變遷有更多形塑空間，始為的 

論 。承上以言，憲法第18條服公職權利之制度性保障，旨在要 

求國家必須建立制度或法律，確保人民得以藉此實現服公職之 

基本權利，就該制度及法律之形成，除根本使該權利之核心領 

域完全欠缺而導致違憲之情形外，立法者有廣泛之形成空間’ 

應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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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就 鈞 院 所 詢 ，公 務 人 員 於 核 准 退 休 時 ，選 擇 月 退 俸 、月 補 償 金 、 

月 優 存 利 息 等 非 屬 一 次 性 之 退 撫 給 與 ，究 係 於 【選 擇 決 定 月 退 時 】 

即 已 終 結 之 法 律 關 係 ；或 係 【於 逐 月 領 取 時 】繼 續 性 之 法 律 關 係 ？

( 一 ）  按 依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 「此 種 情 形 ，係將新法規  

適 用 於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内 已 發 生 ，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並 非 新 法 規 之 溯 及 適 用 ，故縱有減損規範 

對 象 既 存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無涉禁止法律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是就新法規適用於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 ，無 涉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僅該事實或法律關係繼續存  

在 即 為 已 足 ，至 該 項 法 律 關 係 是 否 反 覆 發 生 ，又是否係以行政 

處 分 所 形 成 ，則 非 所 問 。就 公 務 人 員 選 擇 非 屬 一 次 性 之 退 撫 給  

與 而 言 ，公 務 人 員 係 就 國 家 於 退 休 後 就 以 金 錢 給 付 履 行 其 照 顧  

義 務 之 部 分 ，選 擇 開 始 以 按 月 支 領 金 錢 之 方 式 接 受 國 家 此 部 分  

之 照 顧 ，就 此 部 分 之 法 律 關 係 因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時 此 一 選 擇 開 始  

並 繼 續 存 在 ，並 非 因 其 選 擇 而 終 結 ，合 先 敘 明 。

( 二 ）  查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以 下 簡 稱 退 休 法 ） 自 民 國 3 2 年 1 1 月 6 曰 

公 布 建 制 ，於 退 休 金 種 類 向 分 為 一 次 給 付 及 定 期 給 付 ，並由當 

事 人 依 其 意 願 擇 領 之 。其 中 定 期 給 付 ，最 早 訂 為 年 退 休 金 ，一 

年 發 給 一 次 ；自 4 8 年 1 1 月 2 日 修 法 後 ，改 為 月 退 休 金 ，其發 

給 期 程 原 訂 為 每 4 個 月 發 給 一 次 ，嗣 改 為 每 6 個 月 發 給 一 次 ； 

1 0 7 年 1 月 1 日 起 再 改 為 按 月 發 給 ；上述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  

給 時 程 沿 革 ，詳 附 件 1 1 。

( 三 ）  次 查 退 休 金 之 發 給 ，初 始 於 3 3 年 2 月 1 0 日發布之退休法施行 

細 則 規 定 ，年 退 休 金 係 由 所 在 各 縣 市 政 府 經 發 ，發給後應在退  

休 金 證 書 註 明 發 款 數 目 ；3 6 年 1 2 月 2 2 日修正發布之退休法施 

行 細 則 第 1 8 條 規 定 ： 「退 休 人 請 領 退 休 金 應 於 每 年 4 月前將 

退 休 金 證 書 送 支 給 機 關 並 開 具 詳 細 通 訊 地 址 及 通 匯 郵 局 或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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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請 求 匯 發 … … 」 （附 件 1 2 ) 。自 此 ，公務人員退休金之發給  

明 文 規 定 採 申 請 制 ，嗣 隨 著 資 訊 發 達 ，改 為 直 撥 入 帳 ，免去退 

休 人 員 逐 期 申 請 ，但 仍 須 由 各 發 放 機 關 透 過 主 動 查 驗 機 制 ，確 

認 退 休 人 員 領 受 資 格 無 誤 後 ，始 得 主 動 發 給 ；相關規定演變摘  

述 如 下 ：

1 、  前 述 退 休 金 採 申 請 制 之 規 定 ，於歷次退休法施行細則規定  

均 予 維 持 ，迄 至 6 8 年 6 月 4 日修正發布之退休法施行細 

則 第 2 5 條 第 3 項 規 定 ：「退休人員每次請領月退休金時， 

應於個別定期前2 個月將退休金證書及全戶戶籍謄本送

支給機關或轉發機關，並 開 具 詳 細 地 址 及 通 匯 郵 局 或 銀 行 ， 

請求發給。」 （附 件 13)

2 、  嗣 考 量 前 述 月 退 休 金 發 放 作 業 影 響 退 休 人 員 生 活 ，且擇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逐 漸 增 多 ，各 項 作 業 方 式 與 程 序 ，亟待檢討 

改 進 ，銓 敘 部 經 參 酌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退 休 俸 發 放 作 業 暨 各  

方 反 映 意 見 ，擬 具 「中央機關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簡化  

發 放 作 業 注 意 事 項 」（以下簡稱月退休金簡化發放注意事  

項 ） ，報 奉 考 試 院 7 5 年 6 月 1 6 日 7 5 考 台 秘 議 字 第 2061 

號 函 備 查 後 ，由銓敘部發布並通函中央各機關（附 件 14)。 

上 開 注 意 事 項 雖 免 除 領 受 人 逐 期 申 請 手 續 ，但仍須於收到 

郵 局 領 款 通 知 後 1 個 月 内 親 自 前 往 郵 局 辦 理 印 領 手 續 、登 

薄 或 提 領 ，逾 1 個 月 未 至 郵 局 辦 理 印 領 手 續 者 ，郵局即將 

該 筆 款 項 退 回 發 敘 部 。

3 、  復 因 前 開 月 退 休 金 簡 化 發 放 注 意 事 項 施 行 1〇 餘 年 ，部分 

作 業 與 程 序 需 待 檢 討 改 進 ，銓 敘 部 爰 於 8 4 年 9 月 2 5 曰 

邀 集 原 交 通 部 郵 政 儲 金 匯 業 局 及 相 關 單 位 研 商 改 進 中 央  

機 關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之 月 退 休 金 發 放 作 業 方 式 ，並簽訂

「銓 敘 部 委 託 交 通 部 郵 政 儲 金 匯 業 局 （以 下 簡 稱 郵 匯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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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發 中 央 機 關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月 撫 慰 金 、年撫卹金及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合 約 」 ，即 自 8 5 年 1 月 起 ，中央機關之 

月 退 休 金 、月 撫 慰 金 、年 撫 卹 金 及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等 發 放  

查 驗 業 務 ，均 委 由 郵 匯 局 代 為 辦 理 。

4 、 銓 敘 部 復 以 各 機 關 發 放 三 節 慰 問 金 、年 終 慰 問 金 等 作 業 ， 

較 銓 敘 部 瞭 解 退 休 人 員 或 遺 族 之 動 態 ，故 於 8 8 年 3 月 17 

日 以 8 8 台 特 二 字 第 17 3 9 5 7 6號 函 ，將中央各機關退休人  

員 退 休 金 或 亡 故 公 務 人 員 撫 慰 金 、撫邮金及其子女教育補  

助 費 等 發 放 業 務 ，改 由 中 央 各 機 關 自 行 辦 理 核 發 及 核 銷 ， 

並 自 8 8 年 7 月 1 日 起 實 施 。惟 據 瞭 解 ，自授權中央各機 

關 辦 理 該 項 查 驗 、發 放 業 務 後 ，因中央各機關無法以銓敘  

部 委 託 郵 政 儲 金 匯 業 局 代 為 查 驗 與 發 放 方 式 辦 理 查 驗 、發 

放 業 務 ，且 無 明 確 一 致 之 查 驗 方 式 ，致各機關偶有發生溢  

發 情 形 ，銓 敘 部 為 解 決 上 開 問 題 ，前 於 9 2 年 5 月 9 曰訂 

定 發 布 「中 央 機 關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給 與 發 放 作 業 要 點 」 （嗣 

於 9 9 年 1 0 月 2 9 日 發 布 修 正 名 稱 為 「公務人員退撫給與  

定 期 發 放 作 業 要 點 」；該 要 點 業 於 1 0 7年 7 月 1 日 廢 止 ， 

目 前 係 依 1 0 7 年 7 月 1 日 施 行 之 「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  

與 查 驗 及 發 放 辦 法 」< 附 件 1 5 > 辦 理 ） ，並 建 置 「公務人 

員 退 休 撫 卹 查 驗 系 統 」，協助各中央機關辦理退撫給與領  

受 人 查 驗 資 格 ，俾 減 少 誤 發 及 溢 發 的 情 形 。目前上述查驗 

系 統 配 合 月 退 休 金 採 按 月 發 給 ，每 月 查 驗 一 次 ，再由各發  

放 機 關 透 過 查 驗 結 果 ，逐 一 查 核 退 休 人 員 有 無 死 亡 、喪失 

國 籍 、褫 奪 公 權 、犯 貪 瀆 入 監 服 刑 、因案被通缉或再任有 

給 職 務 等 情 事 ，確 認 其 領 受 資 格 無 誤 後 ，始 得 依 發 放 時 程 ， 

主 動 發 給 給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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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基 上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之 發 給 ，自 始 採 申 請 制 ，嗣隨資 

訊 發 達 並 求 簡 證 便 民 ，爰 免 去 退 休 人 員 逐 期 申 請 之 作 業 ， 

改 由 發 放 機 關 透 過 查 驗 系 統 確 認 退 休 人 員 領 受 資 格 無 誤  

後 ，再 採 直 撥 入 帳 方 式 主 動 發 給 。基 此 ，退休人員月退休  

金 之 權 利 並 不 因 發 放 作 業 改 直 撥 入 帳 ，即否定其本質為繼  

續 性 、持 續 性 之 法 律 事 實 。

6 、  揆 諸 上 述 歷 史 沿 革 ，公 務 人 員 經 審 定 機 關 審 定 退 休 生 效 後 ， 

取 得 定 期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之 權 利 ，爰各期月退休金各具獨立  

請 求 權 ，從 而 退 休 法 第 2 7 條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4 4 條 規 定 ，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定 期 發 給 之 月 退 休 金 各 期 請 求 權 為 5 年並 

應 自 各 期 發 放 之 日 起 算 ；依 系 爭 法 律 第 7 3 條及其施行細  

則 第 1 0 6條 第 4 項 規 定 ，退 休 公 務 人 員定期發給之月退休  

金 及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各 期 請 求 權 時 效 （依行政程序法所定  

公 法 上 請 求 權 時 效 為 1 0 年 ）應 自 各 期 發 放 之 日 起 算 。此 

外 ，於 行 政 救 濟 實 務 上 ，對 於 退 休 人 員各期月退休金之發  

給 ，亦 認 定 得 單 獨 就 發 放 機 關 發 給 之 各 期 月 退 休 金 ，認有 

權 益 受 損 而 得 提 起 救 濟 （參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1 0 7年 1 1 月 6 日 1 0 7公 審 決 字 第 00 0 4 5 6號 復 審 決 定 ，附 

件 16) 〇

( 四 ） 據 上 所 述 ，公 務 人 員 與 國 家 之 間 ，基於人民服公職權之制度性  

保 障 的 制 度 形 成 必 要 ，乃 以 「終 身 」為期的繼續性公務人員法  

律 關 係 （Beamtenverhaltnis) 。退 休 前 ，公務人員固有以服勤務  

為 核 心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但 其 經 審 定 退 休 生 效 後 ，退休人員與國 

家 之 間 也 未 因 而 終 止 法 律 關 係 。事 實 上 ，公務人員因核退而終  

止 者 ，最 多 僅 係 該 以 服 勤 務 為 核 心 事 項 的 所 謂 「積極之公務人  

員 法 律關係」 （aktivesBeamtenverMltnis) ; 除 此 之 外 ，已核退 

之 退 休 人 員 與 國 家 之 間 ，仍 繼 續 維 持 著 各 種 權 利 與 義 務 ，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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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成 不 再 以 服 勤 務 為 核 心 的 「退 休 法 律 關 係 」

(RuhestandsverhSltnis ) 22。

( 五 ） 從 任 職 至 退 休 ，積極公務人員法律關係，乃至退休法律關係存 

續 中 ，國家與公務人員之間的各種權利、義 務 ，係由不同法律 

所 構 築 而 成 。以 公 務 人 員 為 例 ，在職期間適用之法律包括公務 

員 服 務 法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 

等 法 律 規 範 。至 於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其退休後與國家法律關係， 

除依系爭法律有請領月退休金抑或者支領一次退休金等權利  

夕卜，其對於國家雖已無服勤務之義務，但仍負有其他法律義務； 

其 支 領 退 休 給 與 權 利 ，亦須受法定條件之限制，舉 例 如 下 ：

1 、 退休人員於離職後 3 年 内 ，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14 _ 1條旋 

轉 門 條 款 之 限 制 。

2 、 退休人員赴大陸地區，須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 例 （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2 6 條 、臺灣地區 

公務人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等相關  

法規之限 制 ，

3 、 退休人員如擬赴大陸長期居住，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26 

條 規 定 ，必須改申請一次退休金；如 未 申 請 ，而於大陸地 

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停止其領受退休給與 

之 權 利 。

4 、 退休人員涉犯貪瀆罪，於 退 休 後 經 判 刑 確 定 ，依退休法第 

2 4 條 之 1 及 系 爭 法 律 第 7 9 條 規 定 ，應 按 其 判 決 之 刑 度 ，

自始剝奪或減少其退休給與；已 支 領 者 ，應 自 始 追 繳 。

就 此 ，詳 Ulrich Battis ( 2013 ) , Beamtenrecht, in: Ehlers/Fehling/PUnder ( Hrsg. ) ,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Bd. 3, 3. Aufl.， § 87 Rn. 87 f f .中文文獻，亦見：張桐銳（2019) ，退休公務人員退休 

權益憲法保障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289期 ，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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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退休人員支領月退休金期間，如有褫奪公權終身、犯内亂 

或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依 退 休 法 第 24 

條及系爭法律第 75條 規 定 ，應永久喪失退休給與請領權。 

如有犯貪瀆罪而入監服刑、褫奪公權 尚 未 復 權 、因案被通 

緝期間或再任法定有給職務等情事，依 退 休 法 第 2 3 條及 

系爭法律第 7 6 條 及 第 7 7條 規 定 ，應停止其領受退休給與 

之 權 利 。

6 、  1 0 8年 6 月 1 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國家安全法第5 條 之 2 

規 定 ，犯内亂或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喪失領受退休給與 

權 利 ；已 支 領 者 ，自實行犯罪時開始追繳。

(六 ） 前述法律規範在在顯示，退休人員對國家所享有之權利及所負 

擔 之 義 務 ，始終建構在原則上至死亡為止的長期之繼續性法律 

關 係 ，亦 即 退 休 關 係 上 ；至於退休金之給與，則僅為其中一個 

面 向 而 已 。依 1 0 7年 6 月 3 0 日以前適用之退休法規定，擇領 

月 退 休 金 者 ，其支領金額將因現職人員調薪而隨同調整；1 0 7年 

7 月 1 日系爭法律施行後，其 第 6 7條亦明定月退休金金額可隨 

，物價指數等法定因素，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調整方案。因 

此 ，退休人員自退休生效以後所支領之月退休金金額並非永遠 

固 定 不 變 。此 外 ，該領受退休給與之權利尚會因退休人員赴大 

陸定居及前述法定消極條件而停止、改變或永久喪失。故絕非 

如 聲 請 方 所 言 ，公務人員經審定退休，其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 

即 因 此 完 結 ，國家僅就已結清之金額按月遞延給付而已。事實 

上 ，公務人員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縱因退休，仍 繼 續 進 行 ；在 

此 範 圍 内 ，退休公務人員之權利或義務可能因前揭所涉之各種 

法令的變動而致有利或不利的改變。這 些 改 變 ，絕大部分僅向 

後 發 生 效 力 ，如自系爭法律施行後，調整退休公務人員每月退 

休 所 得 ，即 為 法 規 「非真正溯及」的 結 果 ；只要不違反信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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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原 則 及 比 例 原 則 ，即 為 憲 法 之 所 許 ，此 於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 

著 有 明 文 ，可 資 參 照 。本 次 年 改 ，即係立於該號司法院解釋之  

基 礎 訂 定 系 爭 法 律 ；憲 法 上 ，當 無 疑 義 。

( 七 ） 末 附 一 言 者 ，在 公 務 人 員 法 律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中 ，無論在仍服勤 

務 階 段 ，抑 或 退 休 階 段 ，各 種 權 利 義 務 之 設 定 、變 更 或 完 成 ， 

固 然 有 基 於 法 令 規 定 ，而 必 須 額 外 作 成 個 別 之 行 政 處 分 ，抑或 

其 他 行 政 行 為 的 必 要 ，例 如 晉 升 或 核 退 等 ；然此等個別行政行  

為 ，均 不 影 響 退 休 金 乃 國 家 基 於 人 民 服 公 職 權 之 制 度 性 保 障 ， 

而 履 行 其 照 顧 義 務 的 憲 法 上 之 性 質 。此 外 ，基 於 國 家 財 政 支 出 ， 

抑 或 人 民 經 濟 生 活 之 考 慮 ，退 休 金 之 給 與 ，也可能由法律技術  

性 地 設 計 為 一 次 請 領 ，抑 或 按 月 支 領 的 方 式 。就 此 ，該退休金 

之 性 質 ，乃 至 退 休 人 員 與 國 家 之 間 法 律 關 係 的 存 續 ，更不因退 

休 人 員 選 擇 領 取 哪 種 給 與 方 式 ，而 受 影 響 。例如退休人員捨月 

退 休 金 而 支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僅 是 當 事 人 選 擇 由 國 家 一 次 性 履 行  

退 休 金 之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但不因此而終結國家與該退休人員間  

之 退 休 法 律 關 係 ；否 則 該 法 律 關 係 中 其 他 的 權 利 義 務 ，豈非失 

所 附 麗 ？關 於 這 一 點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

五 、 鈞 院 就 聲 請 方 補 充 或 變 更 鉤 院 釋 字 7 1 7號 解 釋 之 主 張 ，不 應 准 許 ， 

亦 無 必 要 ，說 明 如 下 ：

( 一 ） 就 聲 請 補 充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部 分 ：

1 、 首 按 ，我 國 大 法 官 釋 憲 制 度 雖 無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補 充 解 釋 ， 

但 通 說 咸 認 補 充 解 釋 確 係 鉤 院 解 釋 憲 法 類 型 之 一 。鈞院曾 

分 別 於 下 列 會 議 決 議 闡 明 補 充 解 釋 之 要 件 ：

( 1 ) 4 2 年 第 2 9 次 會 議 臨 時 動 議 第 一 案 決 議 ： 「中央或地 

方 機 關 就 其 職 權 上 適 用 法 律 或 命 令 對 於 本 會 所 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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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發 生 疑 義 聲 請 解 釋 時 得 認 為 合 於 本 會 議 規 則 第 4 

條 之 規 定 」 。

(2) 4 8 年 第 1 1 8次 會 議 第 5 案 決 議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就 職 權 上 適 用 憲 法 、法 律 或 命 令 ，對於本院所為之解  

釋 發 生 疑 義 聲 請 解 釋 時 ，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 法 第 4 條 或 第 7 條 之 規 定 ，再 行 解 釋 」 。

(3) 6 7 年 第 6 0 7 次 會 議 決 議 ：「人民對於本院就其聲請解  

釋 案 件 所 為 之 解 釋 ，聲 請 補 充 解 釋 ，經核確有正當理  

由 應 予 受 理 者 ，得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予 以 解 釋 」 。

(4) 8 1 年 第 9 4 8 次 會 議 決 議 ：「當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所 適 用 之 本 院 解 釋 ，發 生 疑 義 ，聲 請 解 釋 時 ，仍依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有 關 規 定 視 個 案 情 形 審 查 決  

定 之 」 。

2 、  次 按 ，前 大 法 官 曾 有 田 於 鈞 院 釋 字 第 5 9 2 號解釋之部分不

同 意 見 書 則 整 理 鈞 院 歷 來 之 補 充 解 釋 案 例 及 會 議 決 議 ，認

為 提 出 補 充 解 釋 之 正 當 性 有 ：

( 1 )  先 前 解 釋 漏 未 就 聲 請 之 事 項 為 解 釋 ，或 解 釋 意 旨 不 明 ， 

致 生 適 用 之 疑 義 。

( 2 )  文 字 晦 溫 或 論 證 遺 漏 。

(3 )  在 不 變 更 原 解 釋 之 前 提 下 ，當 事 人 提 出 充 分 之 理 由 ， 

足 認 有 應 予 補 充 解 釋 之 必 要 者 。

3 、  經 查 ，本 件 聲 請 方 請 求 補 充 解 釋 ，顯然與鈞院歷來所採之

補 充 解 釋 要 件 不 符 ，本 件 自 無 補 充 鉤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

之 必 要 ：

( 1 )首 先 ，鈞 院 就 上 開 決 議 所 提 及 得 聲 請 補 充 解 釋 之 主 體 ， 

皆 為 人 民 或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而不包含三分之一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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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準 此 ，本 件 聲 請 人 既 為 3 8 位 立 法 委 員 ，當非得 

聲 請 為 補 充 解 釋 之 主 體 ，聲 請 方 之 請 求 並 非 合 法 。

( 2 )  其 次 ，聲 請 方 所 請 求 補 充 之 鉤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理 

由 書 第 四 段 ，其 内 容 為 ： 「按 新 訂 之 法 規 ，原則上不 

得 適 用 於 該 法 規 生 效 前 業 已 終 結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 

是 謂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  

關 係 ，跨 越 新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而構成要件事實於  

新 法 規 生 效 施 行 後 始 完 全 實 現 者 ，除 法 規 別 有 規 定 外 ， 

應 適 用 新 法 規 （本 院 釋 字 第 6 2 0 號 解 釋 參 照 ） 。此種 

情 形 ，係 將 新 法 規 適 用 於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内 已 發 生 ， 

且 於 新 法 規 施 行 後 繼 續 存 在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並非 

新 法 規 之 溯 及 適 用 ，故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原 則 。」其 論 證 内 容 並 無 未 回 應 聲 請 之 事 項 、意旨亦 

屬 明 確 ，且 無 文 字 晦 澀 或 論 證 遺 漏 之 情 ，亦與聲請補 

充 解 釋 之 正 當 性 不 符 。

( 3 )  況 且 ，聲 請 方 之 目 的 在 於 推 翻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 

理 由 書 第 四 段 所 揭 示 之 法 意 ，更與前述鈞院認補充解  

釋 應 不 變 更 原 解 釋 之 要 件 不 符 。

4 、 綜 上 所 述 ，聲 請 方 聲 請 補 充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理由書  

第 四 段 ，並 未 合 法 且 無 理 由 。

( 二 ） 就 聲 請 變 更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部 分 ：

1 、 按 鉤 院 就 變 更 解 釋 之 要 件 固 未 有 明 定 ，惟關係機關謹整理  

鈎 院 歷 來 曾 宣 告 解 釋 文 變 更 之 情 形 如 下 ：

(1 )鈞 院 釋 字 第 4 3 9 號 解 釋 變 更 釋 字 第 2 1 1 號解釋相關之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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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鈞 院 釋 字 第 5 5 6 號 解 釋 變 更 釋 字 第 6 8 號解釋相關之  

部 分 。

(3 )  鈞 院 釋 字 第 5 8 1號 解 釋 變 更 釋 字 第 3 4 7號解釋相關之  

部 分 。

(4 )  鈞 院 釋 字 第 6 8 4 號 解 釋 變 更 釋 字 第 3 8 2 號解釋相關之  

部 分 。

(5 )  鈞 院 釋 字 第 5 8 1 號 解 釋 變 更 釋 字 第 1 0 8 、1 7 4 號解釋 

相 關 之 部 分 。

2 、  由 上 可 知 ，鈞 院 若 以 新 解 釋 變 更 舊 解 釋 ，縱其要件未臻明 

確 ，但 該 舊 解 釋 應 距 新 解 釋 之 作 成 有 一 定 以 上 時 間 。以鈞 

院 釋 字 第 5 8 1 號 及 釋 字 第 3 4 7 號 解 釋 為 例 ，後者做成於  

8 3 年 、前 者 則 為 9 3 年 ，時 間 尚 相 隔 1 0 年 以 上 ，足為適

例 。

3 、  次 按 ，已 公 布 但 未 生 效 之 憲 法 訴 訟 法 第 4 2 條 第 2 、3 項分 

別 規 定 ：「各 法 院 、人民或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  

關 ，對於經司法院解釋 或 憲 法 法 庭 判 決 宣 告 未 違 憲 之 法 規  

範 ，因 憲 法 或 相 關 法 規 範 修 正 ，或相關社會情事有重大變  

更 ，認 有 重 行 認 定 與 判 斷 之 必 要 者 ，得分別依第三章或第  

七 章 所 定 程 序 ，聲 請 憲 法 法 庭 為 變 更 之 判 決 。」 ，「國家 

最 高 機 關 就 機 關 爭 議 事 項 ，有 前 項 情 形 者 ，得依第四章所  

定 程 序 ，聲 請 憲 法 法 庭 為 變 更 之 判 決 。」可 知 ，在憲法訴 

訟 法 中 所 謂 之 變 更 判 決 ，係 因 憲 法 或 相 關 法 規 範 修 正 ，或 

相 關 社 會 情 事 有 重 大 變 更 方 得 為 之 ，且聲請之主體限於機  

關 、人 民 及 法 院 。

4 、  查 ，本 件 聲 請 方 請 求 變 更 鉤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理由書第 

四 段 ，程序亦不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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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 先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做 成 於 1 0 3 年 ，距今尚 

僅 5 年 ，與 前 述 鉤 院 變 更 解 釋 之 前 例 相 比 ，期間尚屬 

過 短 ，實 不 宜 變 更 之 。

(2) 其 次 ，憲 法 訴 訟 法 第 4 2 條 第 2 、3 項作為得參考之要  

件 ，本 件 聲 請 人 為 3 8 位 立 法 委 員 ，實非憲法訴訟法第  

4 2 條 第 2 、3 項 所 規 範 之 聲 請 人 ，自不得主張為解釋 

文 之 變 更 。

(3) 末 以 ，自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作 成 迄 今 ，未 見 憲 法 、 

相 關 法 規 範 修 正 ，或 相 關 社 會 情 事 有 重 大 變 更 ，而導 

致 鈞 院 有 重 新 闡 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需 要 ，自無須變 

更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

5 、 綜 上 所 述 ，聲 請 方 聲 請 變 更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解釋理由書

第 四 段 ，程 序 亦 非 合 法 且 無 理 由 。

六 、 就 鈞 院 所 詢 ，系 爭 法 律 就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是否違反 

誠 信 原 則 ，以 及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疑 義 ，說 明 如 下 ：

( 一 ） 誠 信 原 則 所 保 障 者 ，並非國家對於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的一個  

固 定 不 可 變 更 的 數 字 ，而 是 要 求 ，國家對於退休公務人員應給  

與 一 個 符 合 其 職 位 的 、適 足 的 生 活 保 障 。就 此 ，鈞 院 釋 字 第 717 

號 解 釋 也 認 ，應 參 酌 國 際 標 準 以 改 善 所 得 替 代 率 過 高 的 情 況 ， 

這 是 重 大 公 共 利 益 。而 國 際 上 就 退 休 金 的 所 得 替 代 率 大 抵 為  

5 0 - 6 0 %為 適 當 ，甚 至 有 建 議 4 0 % 即 為 已 足 者 。系爭法律就退休 

公 務 人 員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相 關 規 定 ，並 未 低 於 國 際 標 準 ，仍然足 

以 維 持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的 適 足 生 活 保 障 ，並 無 違 背 誠 信 原 則 可 言 。 

國 家 的 義 務 及 承 諾 是 生 活 的 照 顧 ，不 是 具 體 數 字 ；數字可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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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減 少 ，但 適 足 生 活 的 義 務 、承 諾 不 會 改 變 ，沒有所謂失信 

於 民 ，或 者 是 背 棄 承 諾 的 問 題 。

( 二 ）  再 查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來 自 於 法 治 國 原 則 ，為憲法之基  

本 原 則 ，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  

之 遵 守 。因 此 ，法 律 一 旦 發 生 變 動 ，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  

規 定 者 外 ，原 則 上 係 自 法 律 公 布 生 效 日 起 ，向 將 來 發 生 效 力 。 

其 作 為 法 治 國 原 則 之 一 環 ，亦 拘 束 立 法 者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 ，依 據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見 解 ，乃 意 指 ： 「當法律事後介 

入 、變 更 已 了 結 、已 屬 於 過 去 的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即屬法律的真 

正 溯 及 （echte/retroactiveRlickwirkung) ，假 使 如 本 件 的 情 形 ， 

其 只 是 向 未 來 影 響 現 存 的 、尚 未 終 結 的 事 實 與 法 律 關 係 ，即不 

發 生 潮 及 的 問 題 （所 謂 的 不 真 正 溯 及 •• unechte/retrospective 

Riickwirkung) 。 」鈞 院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亦 同 此 見 解 ：

「新 訂 之 法 規 ，原 則 上 不 得 適 用 於 該 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是 謂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倘新法規所規範  

之 法 律 關 係 ，跨 越 新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而構成要件事實於新  

法 規 生 效 施 行 後 始 完 全 實 現 者 ，除 法 規 別 有 規 定 外 ，應適用新 

法 規 （本 院 釋 字 第 6 2 0 號 解 釋 參 照 ） 。此 種 情 形 ，係將新法規  

適 用 於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内 已 發 生 ，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並 非 新 法 規 之 溯 及 適 用 ，故縱有減損規範  

對 象 既 存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無涉禁止法律溯 

及 既 往 原 則 。」準 此 可 以 確 定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概 念 ，應該 

進 一 步 區 分 真 正 與 非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

( 三 ）  所 謂 真 正 的 溯 及 既 往 ，亦 稱 為 「法 律 效 果 之 回 溯 發 生 」 ，係指 

對 於 一 個 已 經 結 束 而 完 成 的 事 實 ，立 法 者 透 過 法 律 而 加 以 干 預 ， 

將 法 律 效 果 直 接 適 用 於 法 律 施 行 前 已 經 結 束 的 構 成 要 件 上 ，等 

於 讓 法 律 效 果 回 溯 至 一 過 去 不 但 發 生 且 已 然 結 束 之 事 實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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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學 理 亦 稱 之 為 「構 成 要 件 回 溯 聯 繫 」 ，也就 

是 對 於 在 法 律 制 定 前 已 經 發 生 。但在 法 律 制 定 施 行 起 尚 未 結 束  

之 事 實 ，該 發 生 在 後 的 法 律 加 以 適 用 之 ，即 屬 非 真 正 溯 及 ，進 

而 使 相 對 人 法 律 上 的 權 利 地 位 產 生 看 似 嗣 後 不 利 的 變 更 。兩者 

之 不 同 ，非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無 涉 法 律 效 果 ，因法律效果根本尚未  

發 生 ，只 是 形 式 上 構 成 要 件 回 溯 而 聯 繫 至 一 發 生 在 前 的 事 實 ， 

與 真 正 溯 及 的 效 果 不 一 樣 。可 以 這 樣 說 ，就 此 種 情 形 ，因為被 

規 範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仍 在 進 中 ，尚 未 終 結 ，在這當中法規範  

有 所 變 更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是 ，整 體 事 件 應 原 則 上 一 體 適 用 新 法 ， 

而 非 舊 法 的 問 題 。也 就 是 說 ，這 是 法 律 應 從 新 適 用 的 問 題 ，根 

本 就 沒 有 溯 及 既 往 可 言 。從 而 ，不 真 正 溯 及 原 則 上 合 法 ，僅有 

例 外 時 方 可 能 違 法 ，此 有 鈞 院 釋 字 7 1 4 號解釋林錫堯大法官協  

同 意 見 書 可 參 。

( 四 ） 易 言 之 ，非 真 正 溯 及 原 則 上 合 法 ，並 無 問 題 ，僅有例外時方可  

能 違 法 。道 理 很 簡 單 ：相 對 人 普 遍 上 無 從 主 張 「法律不應該變 

更 」的 信 賴 保 護 ，國 家 自 得 透 過 法 律 之 修 正 ，以回應具體之行 

為 、事 實 ，滿 足 規 制 之 需 求 。關 係 機 關 當 也 不 否 認 ，利害關係 

人 當 然 會 有 利 益 受 到 影 響 ，而 可 能 會 有 信 賴 保 護 的 問 題 。因 此 ， 

國 家 應 當 以 過 渡 條 款 等 措 施 ，緩 和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受 到 的 影 響 。 

鈞 院 釋 字 第 5 2 5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即 強 調 此 點 ： 「法治國為憲法基  

本 原 則 之 一 ，法 治 國 原 則 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法秩序之安定 

及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之 遵 守 。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  

賴 ，法 律 自 應 予 以 適 當 保 障 ，此 乃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理 基 礎 ，亦為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1 9 條 、第 1 2 0 條 及 第 1 2 6 條 等 相 關 規 定 之  

所 由 設 。行 政 法 規 （包 括 法 規 命 令 、解 釋 性 或 裁 量 性 行 政 規 則 ） 

之 廢 止 或 變 更 ，於 人 民 權 利 之 影 響 ，並不亞於前述行政程序法  

所 規 範 行 政 處 分 之 撤 銷 或 廢 止 ，故行政法規除預先定有施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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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或 經 有 權 機 關 認 定 係 因 情 事 變 遷 而 停 止 適 用 ，不生信賴保護  

問 題 外 ，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固得 依 法 定 程 序 予 以 修 改 或 廢  

止 ，惟 應 兼 顧 規 範 對 象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利 益 ，而 給 予 適 當 保 障 ，

方 符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制 定 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基於公  

益 之 考 量 ，即 社 會 整 體 利 益 優 先 於 法 規 適 用 對 象 之 個 別 利 益 時 ， 

自 得 依 法 定 程 序 停 止 法 規 適 用 或 修 改 其 内 容 ，若因此使人民出 

於 信 賴 先 前 法 規 繼 續 施 行 ，而有因信賴所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  

損 害 者 ，倘 現 有 法 規 中 無 相 關 補 救 規 定 可 資 援 用 時 （如稅捐稽 

徵 法 第 4 8 - 3 條 等 ） ，基 於 信 賴 之 保 護 ，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  

關 應 採 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或 訂 定 過 渡 期 間 之 條 款 ，俾 減 輕 損 害 。 

至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則 無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適 用 ：一 、經廢止 

或 變 更 之 法 規 有 重 大 明 顯 違 反 上 位 規 範 情 形 者 ；二 、相關法規  

(如 各 種 解 釋 性 、裁 量 性 之 函 釋 ）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  

當 方 法 或 提 供 不 正 確 資 料 而 發 布 ，其信賴顯有瑕疵不值得保護  

者 ；三 、純 屬 法 規適用對象主觀之願望或期待而未有表現已生  

信 賴 之 事 實 者 ，蓋 任 何 法 規 皆 非 永 久 不 能 改 變 ，法規未來可能  

修 改 或 廢 止 ，受 規 範 之 對 象 並 非 毫 無 預 見 ，故必須有客觀上具  

體 表 現 信 賴 之 行 為 ，始 足 當 之 。」

( 五 ） 人 民 經 由 考 試 任 用 成 為 公 務 人 員 ，即 與 國 家 建 立 長 期 性 、繼續 

性 之 法 律 關 係 ；該 法 律 關 係 之 權 利 義 務 ，包 括 勤 務 、俸 給 、職 

級 、陞 遷 等 等 事 項 ，由 相 關 法 律 予 以 規 範 。至於公務人員退休  

時 ，依 前 揭 說 明 ，該 法 律 關 係 並 未 消 解 ；而是從現職人員轉變 

為 退 休 人 員 之 關 係 ，其 仍 為 繼 續 性 法 律 關 係 ，這個法律關係始  

於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並同時核定其退休俸點等權利  

義 務 ，終 於 公 務 人 員 死 亡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後 ，其與國家的法律  

關 係 從 公 法 上 的 職 務 關 係 轉 變 為 公 法 上 的 退 休 關 係 ，亦屬繼續 

性 法 律 關 係 。準 此 ，公 務 人 員 的 法 律 關 係 ，無論退休與否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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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長 期 性 的 ，繼 續 性 的 法 律 關 係 ，業 如 前 述 。在此長期性法  

律 關 係 中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隨 著 時 序 進 展 ，依照國家經濟與財政  

狀 況 起 伏 ，調 整 俸 給 或 退 休 給 付 ，以 落 實 照 顧 原 則 。如此才能 

落 實 財 務 健 全 永 續 發 展 的 要 求 。就 此 而 言 ，適時調整毋寧為國 

家與現職 / 退 休 人 員 之 間 法 律 關 係 的 本 質 之 一 ，而為憲法秩序 

所 允 許 者 。是 系 爭 法 律 僅 是 對 未 來 法 律 關 係 之 改 變 與 調 整 ，並 

且 也 作 出 相 對 應 的 過 渡 條 款 。包 括 分 1 0 年逐年調降退休所得  

替 代 率 上 限 ，分 2 年 將 優 惠 存 款 利 率 （於 擇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歸 

零 ，以 及 明 定 退 休 所 得 的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及 人 道 關 懷 條 款 等 等 。 

透 過 這 些 過 渡 措 施 ，應 足 以 說 明 ，系爭法律並沒有違反法律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六） 尤 其 ，就 實 現 國 家 對 於 公 務 人 員 照 顧 義 務 的 方 式 ，政治部門決 

定 由 恩 給 制 轉 型 為 儲 金 制 ，這 樣 的 改 變 ，不 可 能 一 步 到 位 ，因 

此 ，系 爭 法 律 立 法 前 的 諸 多 措 施 ，宜理解為過渡轉型期間的逐  

步 調 配 措 施 ，就 這 些 分 階 段 的 轉 型 期 間 調 配 措 施 ，自然也有容 

許 時 時 調 整 的 必 要 。如 果 認 定 為 應 受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或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絕 對 保 障 而 不 能 調 整 ，則 所 有 制 度 調 整 ，將沒 

有 分 階 段 立 法 、逐 步 調 整 的 可 能 性 ，而 只 剩 下 一 步 到 位 的 選 項 ， 

這 並 不 符 合 鈞 院 對 於 法 制 調 整 的 穩 定 見 解 。

七 、 就 鈞 院 所 詢 ，系 爭 法 律 制 定 過 程 ，是 否 有 顧 及 警 消 工 作 人 員 ，基 

於 工 作 危 險 等 ，是 否 應 該 給 予 特 殊 照 顧 ，否 則 有 違 平 等 原 則 ，說 

明 如 下 ：

( 一 ） 依 退 休 法 、系 爭 法 律 及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規 定 ，警消人員為依 

法 任 用 並 經 銓 敘 審 定 資 格 人 員 ，自始為公務人員退撫制度適用 

對 象 。復 考 量 警 消 人 員 職 務 屬 危 險 及 勞 力 之 特 殊 性 ，於辦理自 

願 退 休 之 條 件 ，向 較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寬 鬆 （按一般公務人員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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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 年 齡 為 6 0 歲 ；警 消 人 員 照 其 職 務 分 類 降 低 為 5 0 歲 及 55 

歲 ） 。此 外 ，警 消 人 員 之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年 齡 ，於 1 0 0 年 1 月 1 

施 行 之 退 休 法 ，亦 較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年 齡 少 5 歲（按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年 齡 為 6 0 歲 ；警消人員則以任職  

1 5 年 及 5 5 歲 為 條 件 ，即 俗 稱 之 7 0 制 ） ；本 次 系 爭 法 律 ，針對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年 齡 ，自 1 1 0起 從 6 0 歲 逐 年 提 高 1 

歲 ，至 1 1 5年 為 6 5 歲 ；警 消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條 件 ，則仍維持 

自 1 0 0 年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之 7 0 制 （任 職 1 5 年 並 年 滿 5 5 歲即 

可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 ，較一般公務人員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已相  

差 1 0 歲 ，換 言 之 ，系爭法律針對警消人員准許其較一般公務人  

員 提 早 1 0 年 領 取 月 退 休 金 之 權 利 ，有利於警消人員生涯規劃  

之 特 殊 考 量 。

( 二 ）  此 外 ，警 消 人 員 工 作 事 關 民 眾 之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和 個 人 權 益 ， 

事 繁 責 重 ，其 勤 務 、輪 休 方 式 均 與 一 般 公 教 人 員 工 作 屬 性 不 同 ， 

警 消 人 員 於 現 職 待 遇 及 加 給 等 已 優 於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另 1 0 7年 

6 月 6 日 修 正 公 布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2 2 條 規 定之警察人  

員 俸 表 ，將 警 正 四 階 以 下 基 層 警 消 人 員 最 高 年 功 俸 額 從 現 行  

5 0 0 元 ，提 升 1 級 至 5 2 5 元 ，調整後資深基 層 警 消 人 員 每 月 現  

職 所 得 可 增 加 1，3 7 0 元 ，相 對 的 基 層 警 消 人 員 於 退 休 後 ，其每 

月 退 休 所 得 因 現 職 待 遇 俸 級 之 提 高 ，可 因 此 增 加 約 1，6 0 0元 左  

右 ，給 予 基 層 警 消 人 員 更 實 質 的 保 障 。另以資深基層員警實質 

月 退 休 所 得 與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相 當 職 等 之 俸 點 最 高 級 對 照 ，其每 

月 退 休 所 得 均 較 一 般 相 當 職 等 之 公 務 人 員 高 （參 附 件 H ) 。

( 三 ）  據 上 ，警消人員因現 職 待 遇 俸 級 結 構 之 設 計 已 優 於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故 相 對 於 實 質 退 休 所 得 較 一 般 相 當 職 等 之 公 務 人 員 高 ，爰 

審 酌 警 消 人 員 與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均 係 系 爭 法 律 之 適 用 對 象 ，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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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

公 平 原 則 ，其 亦 一 體 適 用 系 爭 法 律 之 退 休 所 得 調 降 規 範 ，此並 

無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問 題 。

就 鈞 院 所 詢 ，倘 若 如 重 病 老 年 人 受 到 重 大 影 響 ，是否還是關係機

關 在 制 定 時 所 念 茲 在 茲 的 適 足 生 活 保 障 ？且 應 確 保 老 年 經 濟 生

活 安 全 無 虞 。為 什 麼 系 爭 法 律 沒 有 針 對 年 齡 、經濟能力而有差別

待 遇 ，有 違 平 等 原 則 之 疑 義 ，說明如下

) 所 詢 特 殊 案 例 重 病 老 人 退 休 適 足 保 障 ，如 國 人 之 退 休 生 活 保 障 ， 

由 多 層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制 度 構 成 ，包括第零層之老年福利津  

貼 、社 會 救 助 。第 一 層 強 制 性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如 公 保 、勞 保 、國 

保 ）、第 二 層 強 制 性 職 業 別 退 休 金 制 度 （如 軍 公 教 退 撫 制 度 、勞 

退 ），及 第 三 層 屬 個 人 自 願 之 私 人 商 業 保 險 、儲 蓄 、家庭或社區 

互 助 、投 資 等 保 障 ，先 予 陳 明 。

) 惟 公 教 人 員 退 撫 制 度 之 退 休 金 ，係 第 二 層 強 制 性 職 業 退 休 金 ， 

係 按 其 任 職 年 資 長 短 、職 位 及 職 級 提 供 相 稱 支 持 其 退 休 適 足 生  

活 之 所 需 ，主 著 重 公 平 性 ，無 法 針 對 個 人 年 齡 及 經 濟 能 力 狀 況  

而 為 差 別 待 遇 。考 量 國 家 整 體 資 源 有 限 ，若 因 個 人醫療及失能  

照 顧 需 求 等 ，致 退 休 所 得 不 敷 使 用 ，仍 宜 回 歸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體  

系 或 家 庭 或 社 區 支 持 系 統 提 供 協 助 ，即上述第零層及第三層保  

障 ，為 維 持 文 官 體 制 之 一 致 性 ，退撫 制 度 不 宜 針 對 個 人 個 別 差  

異 進 行 設 計 ，仍 應 與 職 級 、職 位 相 稱 ，而 應 採 普 遍 性 原 則 設 計 。

) 本 次 政 府 推 動 國 家 年 金 改 革 ，係因我國年金制度迄今已面臨多  

項 挑 戰 及 困 境 ，須 儘 早 進 行 改 革 與 調 整 ，以 利 於 國 家 永 續 發 展 ， 

各 世 代 國 人 均 能 獲 得 老 年 生 活 保 障 。其 中 ，軍公教人員退撫基  

金 所 面 臨 問 題 ，除 有 部 分 因 歷 史 背 景 、制 度 銜 接 等 帶 來 的 特 殊  

對 象 保 障 特 例 ，國 人 對 此 早 有 批 評 並 要 求 改 善 ，退撫基金之財  

務 狀 況 亦 有 調 整 之 必 要 性 與 急 迫 性 。爰本次年金 改 革 基 於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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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利 益 及 世 代 正 義 的 考 量 ，不 得 不 在 充 分 衡 酌 現 職 及 退 休 人  

員 的 信 賴 利 益 下 ，基 於 公 益 比 重 與 變 革 迫 切 性 ，進 行 制 度 調 整 。 

但 考 量 年 金 改 革 對 被 改 革 者 的 衝 擊 、經 濟 弱 勢 者 的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以 及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已 規 劃 過 渡 期 間 ，採逐年調整方  

式 ，逐 步 達 到 退 休 所 得 趨 於 合 理 並 維 持 與 其 職 務 相 稱 之 退 休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之 目 標 ，同 時 亦 訂 定 調 減 退 休 給 付 的 「最低保障金  

額 」 （公 教 人 員 為 3 3，1 4 0 元 ）及 人 道 關 懷 條 款 ，調整後退休金  

總 額 將 不 低 於 此 保 障 金 額 或 最 末 年 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如原所領  

退 休 金 金 額 已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則 維 持 原 支 領 金 額 ，不予調 

整 。

( 四 ）綜 上 ，審 酌 公 教 人 員 退 休 金 係 按 其 任 職 年 資 長 短 、職 位 及職級  

提 供 相 稱 支 持 其 退 休 適 足 生 活 之 所 需 ；退 休 人 員 若 因 醫 療 、失 

能 照 顧 、房 貸 等 支 出 ，致 不 敷 使 用 ，仍 宜 回 歸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體  

系 或 家 庭 或 社 區 支 持 系 統 等 提 供 協 助 。

九 、 就 鈞 院 所 詢 ，關 於 系 爭 法 律 第 3 9 條 第 2 項 但 書 ，有關原領取退  

休 金 額 即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即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級 之 本 俸 額 與 該 職 等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專 業 加 給 合 計 數 額 ）者 ，是否 

與 最 適 保 障 有 違 乙 事 ，說 明 如 下 ：

( 一 ） 就 系 爭 規 定 關 於 所 謂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之 理 解 ，首先應自本次  

立 法 所 因 應 之 社 會 事 實 及 立 法 目 的 談 起 。本次立法所因應之社  

會 事 實 係 因 原 有 退 休 給 付 之 替 代 率 及 給 付 數 額 偏 高 ，導致基金 

有 收 支 不 平 衡 且 退 休 與 現 職 公 務 人 員 所 受 給 付 差 異 小 、退休公 

務 人 員 與 其 他 職 業 別 退 休 人 員 退 休 所 受 給 付 差 異 大 之 内 部 垂  

直 及 外 部 水 平 之 失 衡 現 象 ，因而採取開源及節流等多項手段以  

求 衡 平 ，換 言 之 ，系爭法律立法前原領取給付保障低於系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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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之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並 未 有 變 動 ，而 與 修 法 無 涉 ， 

合 先 敘 明 。

( 二 ） 鈞 院 就 公 務 人 員 適 足 生 活 保 障 之 下 限 ，業 於 釋 字 第 2 8 0 號解釋 

闡 明 ，系 爭 法 律 並 無 使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後 有 不 足 於 維 持 其 生 活 之  

基 礎 保 障 之 情 形 ：

1 、  鉤 院 就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給 與 之 性 質 ，非僅早已定性為人民基  

於 憲 法 第 1 8條 服 公 職 權 所 衍 生 之 權 利 ；國家基此所負的是 

維 持 其 生 活 照 顧 之 照 顧 義 務 （釋 字 第 2 8 0 號 、4 5 5 號 、575 

號 、5 9 6 號 、6 1 4 號 、6 5 8 號 解 釋 文 及 解 釋 理 由 書 意 旨 參 照 ）， 

且 就 國 家 照 顧 公 務 人 員 生 活 義 務 之 所 謂 相 稱 於 其 任 職 年 資 、 

職 級 及 職 位 之 最 低 水 準 ，早 於 釋 字 第 2 8 0 號 解 釋 中 指 明 。 

此 處 並 應 注 意 者 為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2 8 0 號解釋雖提及公務  

人 員 退 休 後 「基 本 生 活 」之 保 障 ，惟其所提出之標準卻非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規 定 之 最 低 生 活 費 ，而是遠高於最低生活費 

之 委 任 一 職 等 一 級 公 務 人 員 月 俸 額 ，顯 示 其 清 楚 認 知 ，其 

所 稱 之 「基 本 生 活 」 ，與 生 存 權 無 涉 ，而是國家履行其照 

顧 義 務 所 應 遵 循 之 最 低 限 度 標 準 （鑑定人張桐銳授鑑定意  

見 書 第 5 頁 參 照 ） 。

2 、  而 系 爭 法 律 所 謂 「最 低 保 障 金額」，按其立法理由及系爭  

法 律 之 前 後 體 系 可 知 ，其 設 定為本次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  

革 方 案 所 設 計 之 配 套 措 施 ，並 非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2 8 0 號解釋 

所 指 之 公 務 人 員 基 本 生 活 照 顧 最 低 限 度 標 準 。詳 言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依 系 爭 法 律 第 3 7 條 或 第 3 8 條調降退休所  

得 ，可 能 衝 擊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生 活 ，依信賴保護原則應採取  

合 理 補 救 措 施 或 訂 定 過 渡 條 款 以 減 緩 或 減 輕 其 衝 擊 。此處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之 設 計 即 屬 減 緩 或 減 輕 衝 擊 之 設 計 ，按其定 

義 係 以 「公務人員委 任 第 一 職 等 本 俸 最 高 級 之 本 俸 額 與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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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等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專 業 加 給 合 計 數 額 」為相關調降措施之  

下 限 ，使 職 等 較 低 或 年 資 短 淺 之 公 務 人 員 不 致 受 相 關 調 降  

措 施 所 影 響 ，於 改 革 後 仍 得 維 持 與 其 任 職 年 資 、職級及職  

位 相 稱 之 基 本 生 活 ，並 非 謂 「足以維持公務人員退休後適  

足 生 活 保 障 之 下 限 」規 定 ，此 並 未 變 更 或 挑 戰 釋 字 第 280 

號解釋所謂足以維持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生 活 之 最 低 限 度 生 活 基  

準 。

( 三 ）  系 爭 法 律 就 最 低 保 證 金 額 之 定 義 及 規 定 ，係 參 照 鉤 院 釋 字 第  

2 8 0 號 解 釋 所 指 公 務 人 員 維 持 生 活之所謂最低限度生活水準之  

規 定 ，而 作 為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調 降 措 施 之 下 限 規 定 ，自無 

涉 人 民 生 存 權 之 侵 害 或 有 必 須 補 足 於 該 金 額 以 上 之 問 題 ：

按 系 爭 法 律 第 3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 「退休人員每月所領退  

休 所 得 ，依 第 3 7 條 或 前 條 規 定 計 算 後 ，有低於最低保障金額  

者 ，支 給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但 原 金 額 原 即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者 ， 

依 原 金 額 支 給 。」而 同 法 第 3 7 條 或 第 3 8 條 之 規 定 ，均係針對  

本 法 公 布 施 行 前 後 已 退 休 人 員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及 調  

降 事 宜 所 為 之 規 定 ，足 見 系 爭 法 律 之 所 謂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金 額 ， 

係 在 確 立 退 休 所 得 調 降 措 施 之 下 限 ，以避免相關調降措施影響  

原 領 退 休 給 與 較 低 之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係屬年金改革方案之保障  

措 施 ，既 未 變 動 渠 等 原 先 法 定 取 得 之 退 休 給 與 之 數 額 ，亦確保 

渠 等 不 致 受 調 降 措 施 所 影 響 ，使其原先得領取之退休給與數額  

受 到 完 全 的 保 障 ，因 此 ，並 無 侵 害 其 生 存 權 之 疑 慮 ，亦無所謂 

未 增 加 其 給 付 至 調 降 措 施 下 限 之 最 低 保 障 數 額 即 有 違 其 權 益  

之 情 形 。

( 四 ）  至 於 是 類 原 領 金 額 自 始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以 下 之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其 支 領 條 件 及 基 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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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按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之 建 立 ，旨 在 酬 謝 在 職 時 之 辛 勞 ，並 

促 使 公 務 人 員 永 業 化 並 維 護 官 箴 ，又以公務人員退休金係  

第 二 層 強 制 性 職 業 退 休 金 ，以任職年資及職級為計算退休  

所 得 之 基 礎 條 件 ，以 確 保 公 務 人 員 於退休之後得享有相稱  

於 其 任 職 年 資 、職 級 及 職 位 之 適 足 生 活 保 障 ，並由國家透  

過 給 付 金 錢 之 方 式 實 現 其 照 顧 義 務 之 方 式 。職 此 ，退休金 

為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後 生 活 照 顧 之 重 要 來 源 ，然 非 唯 一 來 源 ， 

且 就 該 金 額 之 核 定 與 發 放 ，仍應相稱於職業公務人員體系  

之 任 職 年 資 、職 級 及 職 位 。此 外 ，公務人員退休生活之保  

障 係 由 包 含 第 一 層 次 之 社 會 保 險 及 第 二 層 次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制 度 中 之 職 業 年 金 所 共 同 構 成 ，業 由 關 係 機 關 於 108 

年 6 月 1 9 日 憲 法 法 庭 言 詞 辯 論 爭 點 聲 明 書 第 4 頁以下所 

指 明 。基 此 ，公務人 員 退 休 給 與 是 以 按 退 休 年 資 和 職 級 計  

算 為 前 提 ，而 非 指 任 何 人 均 領 得 相 同 金 額 之 基 本 社 會 保 險  

性 質 ，此 種 具 有 職 業 年 金 性 質 之 退 休 給 與 ，自仍應與其年 

資 及 俸 級 貢 獻 相 符 ，以 維 持 常 任 公 務 人 員 之 職 級 職 位 體 制 ， 

而 非 在 退 撫 制 度 之 中 直 接 具 體 明 定 具 體 數 額 作 為 其 基 礎  

生 活 保 障 之 數 額 。

2 、  其 次 ，就 原 領 取 退 休 金 額 自 始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下 限 以 下  

之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而 言 ，渠 等 係 任 職 期 間 較 為 短 淺 、所任職 

務 職 級 較 低 之 情 形 ，多 係 較 晚 進 入 公 務 體 系 、抑或較早退  

出 公 務 體 系 ，其 職 涯 本 非 僅 以 終 身 擔 任 公 務 人 員 為 其 規 劃 ， 

其 退 休 後 之 生 活 亦 多 非 僅 賴 退 休 金 為 據 ，並無未達相稱於  

其 任 職 年 資 、職 位 及 職 級 之 適 足 生 活 保 障 之 情 形 （按除第 

二 層 職 業 退 休 金 部 分 ，其仍有來 自 第 一 層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之  

社 會 保 險 養 老 給 付 保 障 ）。基 此 ，保障渠等於系爭法律立  

法 之 後 ，不 受 相 關 調 降 措 施 所 影 響 ，而得繼續按渠等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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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有 之 金 額 繼 續 領 取 退 休 給 付 ，並無違反渠等服公職權或  

生 存 權 之 情 形 。

( 五 ） 綜 上 所 陳 ，就 系 爭 法 律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規 定 ，正確且合乎系爭法  

律 訂 定 意 旨 的 解 釋 應 為 ：最低保障金額係本次立法就退休所得

相關調降措施調整的下限規定，也 就 是 說 ，原領金額超過上限

金 額 者 ，最 多 只 調 降 至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為 止 ；反 之 ，原領金 

額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者 ，仍 然 照 原 金 額 支 領 ，不再調降其  

給 與 ：此 類 在 修 法 前 領 取 下 限 以 下 數 額 之 人 員 ，多數為職級低 

且 任 職 年 資 短 淺 者 ，就此類人員以法律方式明文保障其仍可領  

得 原 有 金 額 ，不 受 進 一 步 扣 減 ；意即保障渠等繼續領取修法前  

原 法 定 之 金 額 ，並未損及這些人按修法前 所 定 相 應 於 其 任 職 年  

資 及 職 位 的 適 足 社 會 生 活 。若 主 張 系 爭 法 律 第 3 9 條 第 2 項就 

原 領 退 休 金 額 即 低 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以 下 之 已 退 休 人 員 不 受 調  

降 措 施 影 響 之 規 定 ，未使該等人等進一步領得高於最低保障金  

額 以 上 之 金 額 ，有 違 渠 等 服 公 職 權 或 生 存 權 之 虞 者 ，諒係將本  

法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作 為 調 降 措 施 之 下 限 規 定 ，誤解為公務人員適  

足 生 活 之 最 低 基 準 ，且 未 考 量 此 類 人 員 任 職 期 間 較 為 短 淺 、其 

退 休 生 活 之 照 顧 並 非 全 賴 退 休 金 之 數 額 所 致 。然 查 ，系爭法律 

就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之 規 定 ，考其立法目的係為符合公務人員退撫  

制 度 改 革 方 案 所 設 計 之 「保 障 弱 勢 」配 套 機 制 ，以使部分職等 

較 低 或 年 資 短 淺 之 公 務 人 員 依 上 開 改 革 方 案 調 整 退 休 所 得 後 ， 

其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仍 能 維 持 退 休 基 本 生 活 不 受 影 響 ，爰於系爭法 

律 第 3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退 休 公 務 人 員每月支領退休所得超過  

第 3 7 條 或 第 3 8 條 所 定 相 應 年 資 之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 

而 需 扣 減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者 ，其 扣 減 後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低於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以 保 障 其 至 少 得 支 領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另考量部 

分 退 休 人 員 之 退 休 所 得 依 現 行 規 定 計 算 後 ，本即低於最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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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為 保 障 是 類 人 員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之 適 足 性 ，乃規定可依本 

法 公 布 施 行 前 規 定 計 算 支 給 ，係立法者於其立法形成自由範圍  

内 就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給 與 合 宜 性 之 立 法 決 定 ，並無違反渠等生存  

權 或 服 公 職 權 之 情 形 。

十 、 就 鈞 院 所 詢 ，關 係 機 關 就 聲 請 方 所 提 窮 困 抗 辯 23、情勢變更等節 

之 答 覆 意 見 ，說 明 如 下 ：

( 一 ）  「窮 困 抗 辯 」為 民 法 贈 與 契 約 之 概 念 （民 法 第 4 1 8 條 參 照 ） 。 

其 指 贈 與 人 於 贈 與 約 定 後 ，其 經 濟 狀 況 顯 有 變 更 ，如因贈與致 

其 生 計 有 重 大 之 影 響 ，或 妨 礙 其 扶 養 義 務 之 履 行 者 ，得拒絕贈 

與 之 履 行 。聲 請 方 藉 此 指 摘 關 係 機 關 修 改 系 爭 法 律 ，乃主張窮 

困 抗 辯 。實 則 ，窮 困 抗 辯 之 概念與公共年金制度之財務處理方  

式 完 全 無 關 ，關 係 機 關 亦 從 未 以 此 毫 不 相 關 之 概 念 作 為 1 0 6年 

修 正 系 爭 法 律 的 理 由 ；何 況 公 共 年 金 之 權 利 義 務 從 來 即 非 民 事  

贈 與 契 約 之 法 律 關 係 ，更 從 未 聽 聞 有 以 窮 困抗辯作為國家財政  

平 衡 問 題 的 論 理 依 據 。聲 請 方 之 指 摘 ，顯 有 混 淆 視 聽 之 嫌 。

( 二 ）  關 係 機 關 已 於 1 0 8年 6 月 1 9 日提出之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爭點聲  

明 書 中 「貳 」 （第 4 - 1 3頁 ）部 分 明 確 指 出 ，政 府 於 8 4 年制定 

系 爭 法 律 ，以 退 撫 新 制 取 代 過 去 之 恩 給 制 ，乃有意將退撫制度 

之 財 務 與 一 般 政 府 預 算 作 一 定 程 度 之 區 隔 ，由政府與公務人員 

共 同 籌 措 提 撥 經 費 建 立 退 撫 基 金 負 責 支 付 退 休 給 與 。基於體系 

性 解 釋 ， 「政 府 負 最 後 支 付 保 證 責 任 」應 理 解 為 ，國家對於公 

務 人 員 退 休 給 付 所 負 之 責 任 ，首要乃在於退休制度之合理性及  

管 理 基 金 之 運 作 ，維 持 其 長 期 性 支 付 能 力 ；若有虧損亦非逕以

23董保城、朱敏賢，釋憲補充理由書，頁 18 ;賴來丨昆、李漢中，釋憲補充理由書，頁2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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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收 填 補 ，故而於政策背景上指出管理基金之運作有收支失衡  

致 生 破 產 之 虞 ，可 能 影 響 國 家 財 政 之 事 實 。此乃基於儲金制之  

財 政 紀 律 要 求 ，也是實踐社會國原則要求 國 家 維 繫 代 際 正 義 與  

社 會 公 平 之 誡 命 ，與 窮 困 抗 辯 毫 不 相 涉 。何況聲請方刻意忽略  

1 0 6 年 系 爭 法 律 之 修 正 ，已 採 取 提 高 提 撥 費 率 區 間 、所節省支  

出 皆 挹 注 退 撫 基 金 等 多 元 措 施 ，更 足 以 證 明 其 所 謂 「政府主張  

窮 困 抗 辯 」乃 毫 無 根 據 之 說 法 。

( 三 ）另 按 「情 事 變 更 」為 契 約 法 上 之 概 念 。公務人員與國家之間並非  

契 約 關 係 ，而是由須當事人協力之行政處分所建構的繼續性法  

律 關 係 ；且 該 法 律 關 係 之 權 利 義 務 ，概 由 法 律 明 確 規 範 。此 外 ， 

任 何 行 政 法 規 皆 不 能 預 期 其 永 久 實 施 ；立法者為因應時代變遷  

與 當 前 社 會 環 境 之 需 求 ，均 有 針 對 法 律 進 行 制 定 、修正或廢止  

之 可 能 ，已 為 鉤 院 之 憲 法 解 釋 一 再 闡 明 （例 見 釋 字 第 6 0 5 號及 

第 6 2 0 號 解 釋 ） 。職 是 ，公 務 人 員 從 任 職 、退 休 到 離 世 ，歷經 

數 十 年 之 久 ，而 國 家 基 於 照 顧 原 則 ，則 從 任 職 到 退 休 ，給予終 

身 照 顧 ；在 此 原 則 上 為 期 甚 久 的 繼 續 性 法 律 關 係 中 ，立法者隨 

著 時 序 進 展 ，依 照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與 財 政 狀 況 起 伏 ，調整俸給或 

退 休 給 付 ，毋 寧 為 公 務 人 員 法 律 關 係 之 本 質 ，毋庸另行援引契  

約 法 上 之 情 事 變 更 原 則 ，始 得 修 改 法 律 。換 言 之 ，系爭法律之 

爭 點 ，應 為 法 律 修 正 之 憲 法 界 線 ，而非個別契約關係的變動問  

題 。

H— 、聲 請 方 主 張 ，國 家 依 法 負 有 最 終 支 付 責 任 或 最 終 支 付 保 證 責 任 。 

因 此 退 撫 基 金 若 有 收 支 不 平 衡 ，即 應 由 國 家 編 列 預 算 填 補 ，而非 

删 減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云 云 。惟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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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查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制 度 自 8 4 年 7 月 1 日 以 後 改 為 退 撫 新 制 ，將 

退 撫 經 費 來 源 由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改 由 退 撫 基 金 支 應 ，其主 

要 理 由 係 鑑 於 軍 公 教 人 員 退 休 人 數 日 益 累 增 ，致政府退撫經費 

之 負 擔 日 益 沈 重 ，爰 為 改 善 退 撫 經 費 籌 措 方 式 ，明定由政府及 

公 務 人 員 於 在 職 時 按 月 共 同 提 撥 費 用 預 為 準 備 ，同時將公務人 

員 退 休 金 基 數 提 高 為 本 (年 功 俸 )加 1 倍 ，使公務人員退撫給付  

更 臻 保 障 ；另 退 休 給 與 給 付 方 式 ，亦 仍 維 持 為 依 退 休 年 資 、退 

休 等 級 及 法 定 公 式 給 與 之 「確 定 給 付 制 」 。

( 二 ）  基 於 前 述 制 度 轉 換 欲 提 昇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權 益 之 保 障 ，以及退休 

給 與 仍 採 行 「確 定 給 付 制 」精 神 下 ，8 2 年 1 月 2 0 日修正公布

( 自 8 4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以 下 簡 稱 8 4 年 

退 休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明 定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金 ，應由政府與公  

務 人 員 共 同 撥 繳 費 用 建 立 之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支 付 之 ，並由政府負 

最 後 支 付 保 證 責 任 。

( 三 ）  另 為 落 實 前 開 退 休 法 規 定 意 旨 ，爰 於 8 3 年 1 2 月 2 8 日制定公 

布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基 金 管 理 條 例 ） 

第 8 條 規 定 ： 「本 基 金 採 統 一 管 理 ，按 政 府 別 、身 分 別 ，分戶 

設 帳 ，分 別 以 收 支 平 衡 為 原 則 ，年 度 決 定 如 有 賸 餘 ，全數撥為 

基 金 。如 基 金 不 足 支 付 時 ，應 由 基 金 檢 討 調 整 繳 費 費 率 ，或由 

政 府 撥 款 補 助 ，並 由 政 府 負 最 後 支 付 責 任 。」上開規定之立法  

理 由 敘 明 ：確 保 軍 公 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之 支 付 能 力 ，明定如遇基 

金 不 足 支 付 時 ，應 由 基 金 檢 討 調 整 費 率 或 政 府 撥 款 補 助 。

( 四 ）  綜 前 所 述 ，關 於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時 ，於 8 4 年退休法及基金管理條  

例 均 明 定 「由 政 府 負 最 後 支 付 責 任 」 ，揆 諸 前 開 退撫新制之建  

制 背 景 及 立 法 理 由 而 言 ，當 指 「如 退 撫 基 金 發 生 給 付 不 能 時 ， 

當 由 政 府 負 起 最 終 支 付 退 休 金 之 給 與 責 任 」 ，方 符 合 「退休金 

給 付 係 屬 國 家 責 任 及 落 實 社 會 安 全 網 絡 」之 真 義 。又退撫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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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實 施 ，將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給 付 從 恩 給 制 轉 為 儲 金 制 ，僅是改變 

退 休 金 籌 措 來 源 ，而政府基於雇主地位應負擔對公務人員退休  

照 顧 責 任 ，提 前 於 公 務 人 員 在 職 時 ，由政府和公務人員協力共  

同 提 撥 準 備 ，並 於 退 撫 基 金 發 生 不 足 支 付 時 ，由政府負起最終  

支 付 退 休 金 之 給 與 責 任 。

( 五 ） 又 政 府 對 於 退 撫 基 金 ，基 於 負 最 後 支 付 保 證 之 責 任 ，乃藉由財 

務 精 算 之 本 質 及 作 用 ，針對經驗預期 與 實 際 數 據 之 差 異 能 被 及  

時 修 正 ，以確保財務能被適當評估並客觀且允當表達目前之財  

務 狀 況 ，以 達 到 配 合 擬 定 政 策 方 案 及 提 供 政 策 評 估 之 參 考 。因 

此 ，當 退 撫 財 務 精 算 預 警 有 財 務 疑 慮 時 ，政府即應設法改善或  

提 供 解 決 之 道 ，始 為 政 府 之 責 。而 衡 諸 現 今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

面 對 國 家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快 速 趨 向 高 齡 化 、少 子 女 化 ，國人生 

命 餘 年 亦 相 對 增 長 ，再 加 上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與 現 職 待 遇 接 近 ， 

致 自 願 退 休 比 率 偏 高 ，相 對 退 休 年 齡 偏 低 ，退休人數亦快速累 

增 ，支 領 退 休 給 付 年 限 增 長 ，導致政府及退撫基金對於公務人  

員 退 撫 經 費 的 財 務 負 擔 日 益 沉 重 。基 此 ，公務人員退撫經費沈  

重 的 財 務 負 擔 ，除 源 自 於 政 經 環 境 及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外 ，亦與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與 現 職 待 遇 過 於 接 近 有 關 。從 而 ，所 謂 「政府 

負 最 後 支 付 保 證 責 任 」 ，並非狹義的僅指所有財務負擔和缺口  

都 只 能 由 政 府 財 務 （即 全 民 稅 收 ）支 應 ；政 府 針 對現行公務人  

員 退 休 制 度 積 極 推 動 改 革 措 施 ，確保退休制度和 退 撫 基 金 都 能  

永 續 發 展 ，讓 下 一 世 代 也 能 享 有 適 足 退 休 保 障 ，方為政府應負 

之 責 。

十 二 、聲 請 方 質 疑 ，對 於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權 利 可 以 為 不 利 之 動 態 調 整 ，

卻 不 能 作 有 利 之 動 態 調 整 ’例 如 系 爭 法 律 第 3 7 條就規定退休所  

得 審 定 後 就 不 再 調 整 云 云 。惟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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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查 系 爭 法 律 第 6 7 條 規 定 略 以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後 所 領 月 退 休 金 ， 

或 遺 族 所 領 之 月 撫 卹 金 或 遺 屬 年 金 ，得 由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 

衡 酌 國 家 整 體 財 政 狀 況 、人 口 與 經 濟 成 長 率 、平 均 餘 命 、退撫 

基 金 準 備 率 與 其 財 務 投 資 績 效 及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等 因 素 調 整  

之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0 3條 規 定 ，上 述 退 撫 給 與 調 整 機 制 ，應 

於 中 央 主 計 機 關 發 布 之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累 計 成 長 率 達 正 、負 

5 % 時 ，或 至 少 每 4 年 ，由 銓 敘 部 組 成 專 業 評 估 小 組 ，就上述規 

定 各 項 指 標 ，擬 具 評 估 報 告 或 調 整 方 案 報 請 考 試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核 定 公 告 。

( 二 ）  承 上 ，依 系 爭 法 律 第 3 7 條 所 定 各 年 度 替 代 率 計 算 之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經 審 定 後 雖 不 再 隨 現 職 待 遇 調 整 ，但 系 爭 法 律 第 6 7 條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10 3條 ，已 明 文 規 定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調 整 機 制 ， 

爰 未 來 退 休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將 照 前 述 法 定 調 整 機 制 進 行 調 整 。並 

無 聲 請 方 所 稱 退 休 所 得 經 審 定 後 不 再 調 整 之 情 形 。

十 三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蔡 進 良 律 師 所 提 釋 蕙 聲 請 辯 論 意 旨 狀 ，於 第 1 3 頁 

指 稱 退 撫 基 金 長 期 所 謂 不 足 額 提 撥 係 可 歸 責 於 政 府 之 事 由 ，但認 

為 系 爭 法 律 第 7 條 提 高 現 職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法 定 提 撥 率 上 限 有 違 反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意 旨 （參 第 2 6 頁 ）云 云 。惟 查 ：

( 一 ） 退 撫 基 金 成 立 時 即 採 未 達 最 適 提 撥 率 提 撥 之 理 由 ：

1 、 我 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自 3 2 年 建 制 以 來 ，均係由各級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付 退 撫 經 費 ，屬 恩 給 制 。在 長 期 實 施 以 後 ，

由 於 退 休 人 數 逐 年 增 多 ，致 政 府 負 擔 逐 年 增 加 ；軍公教人 

員 待 遇 逐 漸 改 善 ，退 撫 支 出 隨 之 增 加 ，再加上國人平均壽  

命 提 高 ，退 休 人 員 及 遺 族 餘 命 增 長 ，致恩給制之退休制度  

逐 漸 造 成 沈 重 之 財 政 負 擔 ，爰 自 8 4 年 7 月 1 日成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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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公 務 人 員 共 同 提 撥 建 立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自恩 

給 制 改 為 儲 金 制 ，但 仍 然 維 持 確 定 給 付 制 度 （以下稱退撫 

新 制 ）。另 在 研 究 規 劃 改 採 共 同 提 存 之 儲 金 制 時 ，政府曾 

經 委 託 專 家 學 者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林 喆 博 士 ）進 行 精 算 ，得 

出 公 教 人 員 退 撫 新 制 之 正 常 成 本 應 按 13.55%提 撥 ；軍職 

人 員 則 需 1 8 . 9 7 %。但 考 量 自 恩 給 制 改 為 儲 金 制 之 同 時 ， 

若 立 即 採 行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可能使政府或軍公教人員雙方  

均 產 生 財 務 難 以 負 荷 之 問 題 。因 此 ，幾 經 評 估 之 後 ，為增 

進 制 度 之 可 行 性 ，減少推 行 之 困 難 ，爰建議退撫新制實施  

採 分 期 階 段 漸 進 方 式 為 宜 ，初 期 費 率 建 議 訂 於 5 % 至 7 %

間 ，按 每 3 年 或 5 年 各 調 整 1 % 至 2 . 5 %不 等 ，逐次調整到 

最 終 費 率 。最 終 於 8 4 年 退 休 法 第 8 條 明 定 以 8 % 提 撥 ；上 

限 則 訂 為 1 2 % 。

2 、  又 查 自 前 開 退 撫 新 制 研 議 時 委 託 精 算 報 告 提 出 至 8 2 年間 

完 成 立 法 期 間 ，金 融 市 場 投 資 環 境 良 好 ，單以臺灣銀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年 期 定 期 利 率 而 言 ，均 可 達 5 % 以 上 ，爰基 

於 當 時 客 觀 的 政 經 環 境 下 ，由立法者考量政府及軍公教人  

員 雙 方 之 經 濟 因 應 能 力 ，故 採 取 未 達 最 適 提 撥 率 提 撥 。

3 、  又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 ，由 政 府 與 公 務 人 員 按 月 照 6 5 % 及 3 5 %  

之 比 率 提 撥 退 撫 基 金 費 用 ，依照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 規 定 ，各 級 政 府 依 法 撥 繳 之 費 用 ，應由各級 政 府 或 服  

務 機 關 於 每 月 發 薪 時 直 接 撥 繳 基 金 管 理 會 委 託 辦 理 之 金 融  

機 構 ；參 加 本 基 金 人 員 依 法 自繳之費用應由服務機關公立  

學 校 軍 事 單 位 於 每 月 發 薪 時 代 扣 彙 繳 基 金 管 理 會 委 託 代 收

之

金 融 機 構 。準 此 ，各級政府依法 均 按 月 薮 實 撥 繳 退 撫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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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用 ，並 沒 有 如 聲 請 方 所 提 ，政府有積 欠 或 未 撥 繳 退 撫 基  

金 之 情 事 。併 予 陳 明 。

( 二 ） 退 撫 新 制 屬 儲 金 制 性 質 ：所 謂 儲 金 制 ，係指公務人員在職時即  

與 政 府 各 自 提 撥 一 定 金 額 ，成 立 退 休 基 金 ，為未來退休給與事  

先 準 備 ；其 基 金 來 源 有 由 公 務 人 員 繳 納 一 部 分 薪 資 所 得 ，同時 

政 府 亦 相 對 負 擔 一 部 分 金 額 ，共 同 成 立 ；也有可能全由公務人  

員 或 政 府 各 自 全 額 負 擔 。爰 此 ，若 聲 請 方 認 為 退 撫 基 金 長 期 未  

達 最 適 提 撥 率 提 撥 係 屬 政 府 職 責 ，則政府基於職責依法調高退  

撫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甚 或 修 法 調 升 退 撫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上 限 ，均屬政 

府 為 適 度 解 決 提 撥 不 足 所 為 之 措 施 ，如 認 調升提撥費率有違反  

財 產 權 保 障 之 疑 慮 ，致 提 撥 費 率 無 法 調 整 ，反有違儲金制建制  

之 精 神 （由 政 府 與 公 務 人 員 共 同 承 擔 準 備 責 任 ） 。況政府於調 

整 提 撥 費 率 時 ，尚 須 考 量 政 府 財 政 及 個 人 負 擔 能 力 ，也不會完 

全 照 精 算 之 最 適 提 撥 率 提 撥 ，爰 系 爭 法 律 第 7 條所定提高提撥  

費 率 上 限 之 規 定 ，屬 合 憲 之 措 施 。

十 四 、鑑 定 人 李 來 希 先 生 稱 政 府 未 依 法 調 整 退 撫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是政 

府 失 職 云 云 。惟 查 ：

( 一 ）依 據 8 9 年 6 月 退 撫 基 金 第 1 次 精 算 結 果 及 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組 織 條 例 第 3 條 第 6 款 規 定 ： 「關於公務人員退  

休 撫 卹 基 金 調 整 提 撥 費 率 及 其 幅 度 之 建 議 事 項 」之 法 定 職 掌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以 下 簡 稱 基 金 管 理 會 ）爰 

擬 訂 調 整 提 撥 率 建 議 曱 、乙 、丙 三 案 ，經 邀 集 各 機 關 會 商 並 經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監 理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採 取 丙 案 ，即公務 

人 員 部 分 採 1 次 調 高 提 撥 率 至 8.8% ; 教 育 人 員 部 分 ，每年各調  

1 . 4 % ，分 2 年 調 整 至 10.8% ; 軍 職 人 員 部 分 ，第 1 年 及 第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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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照 教 育 人 員 之 調 幅 ，每 年 各 調 1 . 4 %、第 3 年 調 1 . 2 % ，分 3 年 

調 至 1 2 % ，但 行 政 院 基 於 軍 公 教 人 員 衡 平 考 量 ，僅 同 意 軍 、教 

人 員 提 撥 費 率 比 照 公 務 人 員 同 步 同 幅 度 調 整 （由 8 % 調整為  

8 . 8 % ) ，故 軍 公 教 人 員 之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均 自 9 1 年 1 月 1 日起由 

8 % 調 整 為 8 . 8 % 。

( 二 ）  另 銓 敘 部 為 配 合 立 法 院 第 5 屆 第 2 會 期 第 1 7次會議審查三讀通  

過 9 2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時 作 成 主 決 議 ，以 及 立 法 院 法 制 、預 

算 及 決 算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於 9 1 年 1 1 月 7 曰審查公務人員退撫 

基 金 收 支 預 算 案 時 ，亦 作 成 1 項 附 帶 決 議 ，要求銓敘部會同原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局 、國 防 部 及 教 育 部 等 關 係 機 關 於 9 2 年 3 月 

底 前 ，就 公 務 、軍 職 及 教 育 人 員 之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提 撥 率 檢 討 調  

整 至 1 0 % - 1 2 % 之 間 ，俾 使 基 金 財 務 健 全 穩 固 。銓敘部爰擬具處  

理 方 案 ，邀 請 各 主 管 機 關 開 會 研 商 獲 致 共 識 ，並經各類人員主  

管 機 關 及 主 管 院 同 意 ，退 撫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擬 自 9 3 年 1 月 1 曰起 

分 3 年 調 整 至 1 2 %  ( 9 3 年 1 月 1 日 起 調 至 9 . 8 % ，9 4 年 1 月 1 

曰 起 調 至 1 0 . 8 % ，9 5 年 1 月 1 日 起 調 至 1 2 % ) ，爰本次年金改  

革 前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已 達 法 定 最 高 上 限 12°/。（按 原公務人員退  

休 法 於 1 0 0 年 1 月 1 日 已 將 上 限 修 正 為 1 5 % ，惟因軍教部分當  

時 並 未 完 成 修 法 程 序 ，致 無 法 進 行 同 步 調 整 ） 。

( 三 ） 況 查 ，立 法 者 就 開 源 、節 流 手 段 的 採 取 ，必 須 反 覆 考 量 、回應到 

制 度 改 革 的 多 重 目 的 ，亦 非 只 採 取 一 個 手 段 ，即可以不做其他  

改 革 的 擇 一 的 問 題 。以 改 善 退 撫 基 金 收 支 平 衡 為 例 ，如果只從  

提 高 提 撥 費 率 、改善 收 益 或 只 從 現 職 人 員 及 未 來 新 進 人 員 改 革  

這 個 角 度 出 發 ，或 許 有 幫 助 ，但 如 此 無 法 完 全 解 決 前 述 因 為 所  

得 替 代 率 過 高 所 造 成 的 制 度 失 衡 現 象 ，亦難以有效產生節流的  

作 用 ，同 時 也 加 重 世 代 間 權 益 失 衡 問 題 。目 前 軍 職 、公務及教 

育 人 員 之 基 金 提 撥 費 率 法 定 上 限 均 已 調 整 至 1 8 % ，後續將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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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管 理 會 依 據 精 算 結 果 ，於 取 得 主 管 機 關 共 識 後 ，提出調整提  

撥 費 率 建 議 方 案 ，俾 增 加 基 金 繳 費 收 入 。

十 五 、 鑑 定 人 李 來 希 先 生 復 稱 政 府 從 未 依 基 金 管 理 條 例 第 8 條規定撥  

補 退 撫 基 金 ，是 政 府 違 法 云 云 。惟 查 ：

( 一 ）  查 基 金 管 理 條 例 第 3 條 規 定 略 以 ，本 基 金 之 來 源 如 下 ：1.各級 

政 府 依 法 撥 繳 之 費 用 。2.公 務 人 員 及 第 1 條 第 2 項所定人員依  

法 自 繳 之 費 用 。3•本基金之孳息收入及其運用之收益。4,經政府 

核 定 撥 交 之 補 助 款 項 。5•其他有關收入。復查基金管理條例第  

8 條 規 定 略 以 ，本 基 金 採 統 一 管 理 ，按 政 府 別 、身 分 別 ，分戶 

設 帳 ，分 別 以 收 支 平 衡 為 原 則 ，年 度 決 算 如 有 賸 餘 ，全數撥為 

基 金 ；基 金 不 足 支 付 時 ，應 由 基 金 檢 討 調 整 繳 費 費 率 ，或由政 

府 撥 款 補 助 ，並 由 政 府 負 最 後 支 付 責 任 。準 此 ，該 條 所 定 「基 

金 不 足 支 付 」時 ，其 收 入 部 分 包 含 基 金 之 運 用 收 益 。當 軍 、公 、 

教 人 員 各 帳 戶 累 積 餘 額 實 際 發 生 不 足 支 付 時 ，始由政府撥款補 

助 。

( 二 ）  次 查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雖 於 1 0 4年度首次發生當年度收支不足  

情 形 ，惟 僅 以 【當 年 度 基 金 繳 費 收 入 （未 含 基 金 運 用 收 益 ）計 

算 不 足 支 應 當 年 度 基 金 支 出 之 情 形 】 ，就 截 至 1 0 4 年 1 2 月 31 

曰 止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帳 戶 餘 額 而 言 ，尚 有 5 千 7 百 億 餘 元 ， 

仍 足 支 應 各 項 給 付 支 出 （依 退 撫 基 金 第 6 次 精 算 結 果 ，尚足支 

應 至 1 2 0年 ） ，爰政 府 未 編 列 預 算 撥 款 補 助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帳 戶 ，尚 於 法 無 違 。

( 三 ）  再 查 基 金 管 理 條 例 第 5 條 第 3 項 規 定 ： 「本 基 金 之 運 用 ，其 3 

年 内 平 均 最 低 年 收 益 不 得 低 於 臺 灣 銀 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  

算 之 收 益 ，如 運 用 所 得 未 達 規 定 之 最 低 收 益 者 ，由國庫補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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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額 。」準 此 ，如 退 撫 基 金 3 年内平均最低年收益低於臺灣銀  

行 2 年 期 定 期 存 款 利 率 計 算 之 收 益 ，基金管理會即依據基金管  

理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5條 第 2 項 規 定 ，由 基 金 管 理 會 依 預 算 （公 

務 預 算 ）程 序 申 請 國 庫 補 足 差 額 。經 查 退 撫 基 金 9 7 至 9 9 年度 

決 算 產 生 國 庫 應 撥 補 數 計 4 8 億 8 ，1 7 4 萬 3 千 元 ，國 庫 亦 自 99 

年 度 開 始 陸 續 撥 補 ，期 間 礙 於 政 府 財 政 狀 況 ，迄 至 1 0 6年度始 

全 數 撥 補 完 竣 。

( 四 ）  另 為 改 善 軍 職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財 務 狀 況 ，國防部曾向行政院爭取  

專 案 挹 注 基 金 ，並獲同意軍人薪資所得恢復課稅之收入用於調  

整 志 願 役 勤 務 加 給 節 餘 款 挹 注 軍 職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1 0 1 年度挹 

注 款 6.77億 元 、1 0 2年 度 挹 注 8.43億 元 、1 0 3年 度 挹 注 9.07億 

元 、1 0 4年 度 挹 注 7,96億 元 、1 0 5年 度 挹 注 6.01億 元 、1 0 6 年 

度 挹 注 4.7億 元 、1 0 7年 度 挹 注 3.48億 元 ，合 計 挹 注 金 額 46,42 

億 元 。

( 五 ）  综 上 述 ，鑑 定 人 李 來 希 先 生 指 稱 政 府 從 未 撥 補 退 撫 基 金 ，洵屬 

誤 解 。此 外 ，為 預 防 基 金 支 出 持續快速增長而侵蝕基金財務基  

礎 ，致 用 罄 年 度 提 早 發 生 ，已 於 系 爭 法 律 第 4 0 條 規 定 以 ，公務 

人 員 每 月 所 領 月 退 休 金 及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依 規 定 扣 減 後 ，各級政 

府 每 年 度 因 此 所 節 省 之 退 撫 經 費 支 出 ，應 全 數 挹 注 退 撫 基 金 。 

上 述 挹 注 款 最 快 自 1 0 9年 度 開 始 撥 付 退 撫 基 金 ，可及時彌補退  

撫 基 金 收 支 不 足 之 財 務 壓 力 。併 予 陳 明 。

十 六 、 聲 請 方 主 張 「8 4 年 修 正 退 休 法 （實 施 退 撫 新 制 ） ，沒有設退休  

金 上 限 ，沒 有 戴 帽 子 」部 分 云 云 。惟 查 ：

( 一 ） 關 於 聲 請 方 認 為 8 4 年 修 正 退 休 法 （實 施 退 撫 新 制 ），沒有設退 

休 金 上 限 一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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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查 8 4 年 退 休 法 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月 退 休 金 ，以在職同等 

級 人員之本 俸 加 1 倍 為 基 數 ，每 任 職 1 年 ，照 基 數 2 % 給 與 ， 

最 高 3 5 年 ，給 與 7 0 % 為 限 。尾 數 不 滿 半 年 者 ，加 發 1 % ，滿

半 年 以 上 未 滿 1 年 者 ，以 1 年 計 。....。」同 法 第 1 6條 之 1

規 定 ： 「 （第 1 項 ）公務人員在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後 均 有 任 職  

年 資 者 ，應 前 後 合 併 計 算 。但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之 任 職 年 資 ，仍 

依 原 法 最 高 採 計 3 0 年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之 任 職 年 資 ，可連同 

累 計 ，最 高 採 計 3 5 年 。… … （第 3 項 ）公務人員在本法修正  

施 行 前 後 均 有 任 職 年 資 者 ，其 退 休 金 依 左 列 規 定 併 計 給 與 ：

一 、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任 職 年 資 應 領 之 退 休 金 ，依本法修正施  

行 前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原 規 定 標 準 ，由 各 級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給 。

二 、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任 職 年 資 應 領 之 退 休 金 ，依 第 6 條 第 2 

項 至 第 4 項 規 定 標 準 ，由 基 金 支 給 。… … 。」

2 、  次 查 8 4 年 7 月 1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之 退 休 法 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

「月 退 休 金 ，除 本 人 及 眷 屬 實 物 配 給 與 眷 屬 補 助 費 十 足 發 給  

外 ，任 職 滿 1 5 年 者 ，按 月 照 在 職 之 同 職 等 人 員 月 俸 額 7 5 % 給 

與 ，以 後 每 增 1 年 ，加 強 1 % 。但 以 增 至 9 0 % 為 限 。 」

3 、  前 述 8 4 年 退 休 法 修 正 前 、後 ，對 於 選 擇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按 

任 職 年 資 訂 定 每 1 年 資 之 月 退 休 金 給 付 率 ，同時亦訂有年資 

採 計 及 月 退 休 金 給 與 最 高 上 限 ，實質上即為退休所得替代率  

上 限 之 概 念 。

( 二 ） 本 次 推 動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改 革 ，以建構合理健全長遠可行  

之 制 度 為 主 要 目 標 之 一 ，爰鑑於退休公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與  

現 職 待 遇 接 近 情 形 ，造 成 多 數 公 務 人 員 可 能 於 符 合 自 願 退 休 條  

件 時 即 辦 理 自 願 退 休 ，衍 生 退 休 給 付 過 長 及 公 務 有 效 人 力 快 速  

流 失 問 題 ，同 時 也 使 政 府 及 退 撫 基 金 財 務 負 擔 急 遽 加 重 ，顯示 

政 府 在 未 來 數 年 内 ，必 須 因 籌 措 更 多 經 費 用 於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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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而 使 國 家 資 源 無 法 合 理 分 配 ；退撫基金亦將面臨財務負擔加  

重 之 困 境 而 影 響 其 財 務 穩 健 性 與 永 續 性 ，為 謀 解 決 ，爰於系爭 

法 律 訂 定 逐 年 調 降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相 關 措 施 。

( 三 ） 又 本 次 國 家 推 動 年 改 革 ，係 採 分 階 段 實 施 改 革 之 原 則 ，爰現階 

段 僅 先 就 現 行 制 度 面 臨 急 迫 性 問 題 及 不 合 理 之 規 定 進 行 調 整 ， 

是 針 對 現 行 退 休 制 度 之 提 撥 基 準 （本 俸 或 年 功 俸 2 倍 ）及 每 1 

年 資 給 與 月 退 休 金 2 % 之 給 付 率 ，均 維 持 不 變 ，惟為達成上述  

合 理 退 休 制 度 之 改 革 目 標 ，爰 於 系 爭 法 律 第 3 7 條 及 第 3 8 條規  

定 合 理 調 降 退 休 所 得 之 具 體 措 施 ，明定按退休公務人員審定退  

休 年 資 及 退 休 俸 額 ，訂 定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退休公務 

人 員 先 按 第 3 6 條 規 定 調 降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後 ，再依原規定計算  

月 退 休 金 ，二 者 合 計 之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金 額 ，若超過上述法定上  

限 金 額 ，再 依 系 爭 法 律 第 3 9 條所定順序 逐 項 扣 減 所 得 至 不 超  

過 法 定 上 限 金 額 止 。

十 七 、 聲 請 方 稱 ，釋 字 7 1 7 號 解 釋 僅 承 認 合 比 例 之 優 存 利 息 調 整 ，系 

爭 法 律 修 訂 優 惠 存 款 分 階 段 調 降 至 零 （現 行 民 法 法 定 利 率 為  

5 % ) ，並 退 回 本 金 ，其 手 段 、方 法 及 侵 害 程 度 ，均 與 釋 字 717 

號 截 然 不 同 云 云 。惟 查 ：

( 一 ） 按 優 惠 存 款 制 度 係 早 期 政 府 考 量 公 務 人 員 待 遇 及 退 休 金 給 與  

不 足 ，為 照 顧 退 休 人 員 生 活 而 建 立 之 政 策 性 福 利 措 施 。然隨著 

社 會 、經 濟 及 政 治 環 境 變 遷 ，優惠存款利率相較一般存款利率  

的 差 距 逐 年 拉 大 （於 1 0 6年 底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已降  

至 1 , 0 4 % ) ，加 以 自 8 4 年 7 月 1 日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已 漸 提 高 ，爰 為 使 該 制 度 更 加 健 全 合 理 ，同 

時 能 讓 社 會 各 界 接 受 ，政 府 除 對 該 制 度 採 取 斷 源 性 措 施 （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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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 的 任 職 年 資 所 領 取 的 退 休 金 及 保 險 給 付 ， 

均 不 得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外 ，更 於 9 5 年 2 月 1 6 日 、1 0 0 年 1 月 

1 曰 及 同 年 2 月 1 日 ，3 度 推 動 實 施 優 惠 存 款 調 整 方 案 ，俾更 

切 合 優 惠 存 款 建 制 目 的 。但 因 歷 次 優 惠 存 款 調 整 方 案 因 未 調 降  

1 8 % 優 惠 存 款 利 率 ，致 仍 遭 受 社 會 與 論 的 批 評 ，甚而造成公務 

人 員 受 到 汙 名 化 之 現 象 ，為 改 善 此 等 情 形 ，本次年金改革乃續 

就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優 惠 存 款 制 度 再 作 檢 討 調 整 。

( 二 ）  承 上 述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優 惠 存 款 制 度 是 政 府 有 鑑 於 早 期 公 務 人  

員 待 遇 微 薄 ，連 帶 影 響 退 休 實 質 所 得 偏 低 所 建 立 用 以 照 顧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生 活 之 政 策 性 福 利 措 施 ；其辦理方式是由退休公  

務 人 員 將 其 一 次 退 休 金 及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金 額 存 入 受 理 優 惠 存  

款 機 構 （臺 灣 銀 行 ） ，以 存 款 形 式 ，由 政 府 補 貼 利 息 ，並由退 

休 金 支 給 機 關 編 列 預 算 支 付 。是 就 其 性 質 而 言 ，優惠存款利息 

係 屬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並 非 民 法 債 之 關 係 ，亦 不 受 其 規 定 限 制 。

( 三 ）  另 查 系 爭 法 律 第 3 6 條 第 2 項 及 第 3 項 規 定 略 以 ，對於退休人  

員 因 優 惠 存 款 利 率 調 降 之 影 響 ，導致其退休所得低於最末年替  

代 率 上 限 金 額 或 最 低 保 障 金 額 時 ，則保留其部分公保養老給付  

仍 得 按 1 8 % 利 率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此 外 ，原領金額低於最低保障  

金 額 者 ，仍 得 照 原 儲 存 金 額 按 1 8 % 利 率 繼 續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據 

此 ，本 次 年 金 改 革 後 ，並非所有退休 人 員 之 優 惠 存 款 利 率 均 歸  

零 。

( 四 ）  又 查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養 老 給 付 優 惠 存 款 辦 法 第 14 

條 規 定 略 以 ，已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之 優 惠 存 款 金 額 經 審 定 減 少 後 ， 

不 可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金 額 可 依 個 人 意 願 提 領 或 由 臺 灣 銀 行 改 按  

一 般 活 期 儲 蓄 存 款 利 率 計 息 ；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  

0 元 時 ，原 開 設 之 優 惠 存 款 帳 戶 應 辦 理 結 清 銷 戶 。是以改革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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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存 款 利 息 為 〇元 者 ，仍 得 領 回 原 儲 存 之 優 惠 存 款 本 金 ，其原 

儲 存 本 金 金 額 實 質 上 均 未 減 損 。

( 五 ） 綜 上 ，系 爭 法 律 所 定 調 降 優 惠 存 款 之 措 施 ，僅向後減少退休公  

務 人 員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且訂有人道條款及最低保障金額等配套  

規 範 ，以 減 輕 退 休 人 員 衝 擊 ，與 司 法 院 釋 字 7 1 7 號解釋意旨並  

無 不 合 。

貳、就鈞院所詢系爭法律制度面、統計資料陳報如下：

一 、 就 鈞 院 所 詢 ，請 關 係 機 關 提 供 4 份 試 算 表 ，就 銓 敘 部 1 0 6年 4 月 

1 8 曰 公 布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調 整 成 本 分 析 財 務 評 估 報 告 」之表 

6 - 5，請 照 三 讀 通 過 法 案 所 定 優 存 利 率 及 月 退 休 所 得 調 降 方 案 ，更 

新 現 金 流 量 表 。另 請 依 三 讀 通 過 法 案 ，按 以 下 假 設 調 整 現 金 流 量 ：

一 、從 1 1 6 年 1 月 1 日 起 不 再 依 系 爭 法 律 第 3 7 條 附 表 3 規定調 

降 替 代 率 的 現 金 流 量 表 ；二 、從 1 1 7年 1 月 1 日起不再調降替代 

率 的 現 金 流 量 表 ；三 、從 1 1 8年 1 月 1 日起不再調降替代率的現  

金 流 量 表 等 節 ，說 明 如 下 ：

( 一 ）  關 於 銓 敘 部 1 0 6 年 4 月 1 8 日 公 布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調整成  

本 分 析 財 務 評 估 報 告 」之 表 6 - 5，依三讀通過法案所定優存利  

率 及 月 退 休 所 得 調 降 方 案 ，更 新 現 金 流 量 表 一 節 ，業依餘敘部 

委 託 精 算 結 果 ，更 新 如 附 件 1 8 。

( 二 ）  關 於 就 系 爭 法 律 第 3 7 條 附 表 3 規 定 ，分 別 自 1 1 6年 1 月 1 曰、 

1 0 7 年 1 月 1 日 及 1 1 8 年 1 月 1 日 起 不 再 調 降 退 休 所 得 ，提供 

現 金 流 量 表 一 節 ：

1 、 查 為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年 金 改 革 ，提供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調整  

方 案 完 整 妥 慎 之 成 本 分 析 ，以作為年金改革方案研議期間  

相 關 政 策 評 估 之 參 考 ，銓敘部爰委託精算公司按研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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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劃之年金改革方案草案，包括延退、調降退休所得及 

提高退撫基金提撥費率等措施，就精算基準日之已退休、 

現職及未來5 0年間新進人員之退休所得，逐一精算，再 

綜合評估退休制度各項改革方案對退休制度財務的影響。 

2 、關於陳大法官囑就系爭法律第3 7條所定退休所得替代率 

調降措施，變動替代率調降結果，試算其現金流量一節， 

以銓敘部現有精算報告並未就單項調整措施評估改革效 

益 ，加以所要求就系爭法律第3 7條附表3 規 定 ，分別自 

116年 1 月 1 日、117年 1 月 1 日及118年 1 月 1 日起不 

再調降退休所得，提供現金流量部分，此涉及退休人員退 

休所得之逐一變動，必須先就前述精算基準日之已退休、 

現職及未來5 0年間新進人員之退休所得，逐一精算，方 

得具體評估是項變動對於政府及退撫基金之財務影響，此 

涉及高度精算專業領域，必須委託辦理精算始得確認其結 

果 ，包括委託辦理之行政作業流程、經費需求及精算所需 

時間，都須耗費一定時日，非短期内可以提出前揭現金流 

量表。

二 、就鈞院所詢及聲請方主張有關OECD制度疑義，說明如下：

(一） 就鈞院所詢與他國比較，我國退休替代率是否確可認有過高一 

節 ，謹復如下：

1 、公共年金的設計目的，是為保障老年（退休）後的經濟安 

全 ，而年金給付所得替代率高低與投保（提撥）費率的高 

低密切相關，所得替代率訂得越高，除非基金投資報酬高 

於市場利率很多，否則就必須調高保險（提撥）率 ，而將 

使受雇者工作期間可支配所得降低、雇主負擔提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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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負擔也會加重。爰此，以 OECD國家為例，強制性 

公共年金毛所得替代率平均大約在50-60%24。

2 、我國改革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高出OECD國家強制 

性公共年金許多，以 3 5年年資為例，以本俸2 倍計算所得 

替代率，公教人員公教保險、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三者 

合計所得替代率可達90-95%。以改革前公教人員退休金給 

付水準而言，自始均是未達最適提撥率提撥，依退撫基金 

第 6 次財務精算報告顯示，精算5 0年平準費率部分，公務 

人員退休金要提撥36.98%，教育人員要提撥41 • 1 8 %才夠， 

而現行提撥費率卻都僅有1 2 % ，且不論如何提高基金投資 

報酬率都無法支撐所要支付的退休金，而使基金財務缺口 

不斷擴大。若不進行改革，在年金所得替代率過高、費用 

長期提撥未達最適水準等情況下，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退 

撫基金預估將分別在120及 119年用盡。

(二） 另就鈞院所詢O E C D 有關公務人員年金資料顯示，1 8個國家 

的公部門退休平均毛所得替代率大部分落在60%-80%之間，高 

於私部門的平均毛所得替代率，關係機關是否知悉？有無作為 

參考依據？等節，謹復如下：

1 、O E C D 資料25所 示 1 8國公務人員年金，其中有芬蘭、瑞典、 

盧森堡、荷蘭等4 國不分職業別，公務人員與勞工年金所得 

替代率相同（詳見表1 ) 。此 外 ，愛爾蘭、加拿大，勞工強 

制性年金加上個人自願提撥年金後，與公務人員年金所得替 

代率亦無太大差異。而美國於1987年起聯邦公務人員退休 

計 晝 （ F e d e r a l E m p l o y e e s R e t i r e m e n t S y s t e m ， F E R S  ) 整合入 

社會安全法案 （ S o c i a l S e c u r i t y  A c t) ，獲 得 1.1%年資給付率

24 OECD ( 2 0 1 5 )  ， P ensions a t  a G lance 2015: OECD an d  G 20  In d ic a to r s。
25 OECD ( 2 0 1 6 ) ， P en sio n s O u tlook  201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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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定給付，外加確定提撥的個人儲蓄計晝 （ T h r i f t S a v i n g  

P l a n ，T S P ) ，類似401K 計 畫 。亦即，如果不計自願提撥的 

個人儲蓄帳，美國的勞工與公務人員年金所得替代率將相同。

2 、依 據 O E C D 分 析 ，以年資4 0 年以上計算，18個 O E C D 國 

家中有13個國家公務人員平均毛所得替代率大於6 0 % ，惟 

各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設計不同，可分為公私部門整合（如 

以色列、日本、西班牙等）、獨立設計但與私部門給付相似 

(如芬蘭、瑞典等）及完全獨立設計等。其中公務人員退休 

制度與我國相同採完全獨立設計之國家有4 個 ，分別為韓 

國 、法國、德國及比利時，依 表 1 顯示其所得替代率分別為 

61.2% (年資 45 年） 、63.4% (年資 43 年）、71.8% (最高 

年資 4 0年）及 75.0% (年資4 7年） 。若以年資3 5年為例 

計算，我國於改革後，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由75 %分 10 

年逐步調降至60% (約略相當於實質所得替代率自90%調 

整至 72%) 26，相較於上述4 個國家之計算基準26 27，相去不 

遠 ，如德國為62.8%、比利時為58.3%等 。

26我國公教人員年金改革調整年金所得替代率之計算基準，係由原「最後在職之本俸（薪）額」，逐年漸 

進調整為「最後在職15年之平均本俸（薪 ）額」 ，並以該平均本俸（薪）之 2 倍做為年金所得替代率 

之計算分母，且實務上本俸（薪）之 2 倍金額多高於實際薪資（本俸+專業加給） ，實質上約略相當於 

在職實質所得之1.2倍 。按此理解，系爭所得替代率上限之規定，相當於將在職實質所得之比例自大 

約 1.2倍 x 75%=90%左右分十年半逐年調整至1.2倍 x 60%=72%，這樣的逐年調整業已考量退休人員 

承受能力及合理過渡，業於言詞辯論程序中陳明。

27德國自 2 0 0 2年 1 2 月 3 1 日後退休者，每增加 1 年年資相對增加1 .7 9 3 7 5 % ，年資滿 4 0 年所得替代率為 

71.75%  (可領最高比率） ，以年資 3 5 年為例，所得替代率為62.8%  ; 比利時退休金係以職業生涯最後 

1 0 年平均薪資x 年 資 （最高 4 5 年 ）/ 6 0 計 算 ，即 ？5%為可領最高比率，以年資 3 5 年為例，所得替代 

率為 58.3%  :韓國及法國文中未註明，然依比例計算亦相去不遣。資料來源：OECD ( 2 0 1 6 ) ，P ensions 

O u tlook  2016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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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國家公務人員及私部門長期平均毛所得替代率

單位：％

國家 公務人員 私部門 私部門（自願）

MEX ( 6 5 )墨西哥 41.4 25.5

AUS ( 6 7 )澳洲 47.9 44.5

FIN ( 6 5 )芬蘭 55.8 55.8

IRL ( 6 8 )愛爾蘭 55.8 34.7 65.1

SWE (65)瑞典 56.0 56.0

KOR (65)韓國 61.2 39.3

FRA ( 6 3 )法困 63.4 55.4

NOR (67)挪威 66.0 49.8

CAN (67)加拿大 68.2 36.7 66.0

DEU (65)德國 71.8 37.5 50.0

BEL ( 6 7 )比利時 75.0 48.1 59.9

LUX (60)盧森堡 76.8 76.8

DNK (67)丹麥 79.5 67.8

AUT ( 6 5 )奥地利 84.0 78.1

USA ( 6 7 )美國 86.9 35.2 67.8

NLD (67)荷蘭 90.5 90.5

ISL ( 6 7 )冰島 95.8 69.2

GBR ( 6 8 )英國 106.0 21.6 51.4

1 8國平均 71.2 51.25

註 ：

1. 以2014年20歲進入公私部門之平均所得者來計算。

2. ( ) 内數字為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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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OECD亦指出近2 5年來多數國家公務人員年金制度均持續 

進行改革，包含延長法定請領年齡、限制提前退休年齡、減 

少退休金、拉長年資採計期間及調高提撥率等措施，並發現 

改革若給予太長之過渡期間或僅限新進人員適用，實質上將 

可能造成長達5 0年的分階段改革，這樣的改革可能有利於 

政治被接受度，然卻延遲了改革原本規劃達到的目標效益。

4 、 本次年金改革，包含調降所得替代率等措施，除參考OECD 

國家相關資料外，主要仍為改善我國各基金財務失衡狀況， 

並拉近不同職業別所得替代率之差距。而我國無論軍公教人 

員或勞工年金所得替代率，相對過去長期繳費（提撥）不足， 

如以改革前之年金給付水準持續運作，無論軍公教退撫基金 

或勞保基金，均預估於未來15年内用盡，屆時再調降給付 

水準或由政府預算支應，對於社會及政府財政的衝擊都將過 

於鉅大。

(三） OECD的相關數據，是以月所得還是年所得來作為計算標準？

1 、 依 據 OECD定義28，在計算基準假設下，係以職業生涯中 

之平均薪資做為年金所得替代率之計算分母，惟平均薪資 

未註明係採月所得或年所得概念計算。

2 、 查OECD國家年金所得替代率計算基準之平均薪資採用概 

念不盡相同，如日本採月所得概念，德國採年所得概念等， 

而國際比較資料向來僅以重要措施為比較項目，如年資採 

計期間、所得替代率、法定請領退休金年齡等。綜 上 ，我 

國與OECD國家無論係採月所得或年所得概念，其計算基 

準皆採職業生涯期間之平均薪資，僅採計期間有所不同，

OECD ( 2 0 1 7 ) ，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7: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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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大多數國家薪資採計期間為終身，少數國家採計期 

間為最佳24-35年不等，而我國公教人員退休金在改革前 

是採用最後在職本俸（薪）額計算；改革後採最後在職15 

年之平均本俸（薪）額 ，爰我國採計期間優於〇 E C D 國家。

(四）  就聲請方提出釋憲聲請補充理由（二）書指行政機關代表引用 

O E C D 資料顯有不實及嚴重錯誤並主張由O E C D 年金總覽前 

言及摘要即知該統計資料並不包含第二層老年保障的職業退 

休金云云。惟 查 ：

有關聲請方指行政機關代表引用OECD資料顯有不實及 

嚴重錯誤，由 OECD年金總覽前言及摘要即知該統計資料並不 

包含第二層老年保障的職業退休金一節。年金改革委員會所提 

有 關 OECD國家之強制性年金所得替代率，係摘錄自 OECD 
(2015 )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5報 告 ，各國年金制度包括第 

一層老年年金（基本年金、最低年金，或社會救助） 、強制性 

公共年金、強制性私人年金、自願性確定提撥年金。而年金改 

革委員會僅採計總強制性年金所得替代率數據，並非聲請方所 

指不包括第二層年金。

( 五 ）  就聲請方提出釋憲聲請補充理由（二）書主張總統府年金改革 

委員會官網所公布之2015年 OECD年金制度簡介，該摘譯之 

PPT檔故意隱匿其中之關鍵說明「幾乎並無任何國家採取直接 

删減名目給付之作法；若 有 ，亦僅係轉向較狹小之標的上，或 

者調整新退休者之年金給付」云云。惟 查 ：

查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官網所公布之2015年 OECD年 

金制度簡介摘譯PPT檔於第5 頁 「最近的年金改革（1/2)」增 

進年金財務永續性第2 小點，已摘譯揭露「幾乎沒有國家採取 

直接删減名目給付的作法，若有也是轉向到較狹小的標的上， 

或者調整新退休者的年金給付。」並無聲請方所言故意隱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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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關 鍵 說 明 ，祈 請 鈞 院 詳 研 。另關係機關行政院代表亦於言 

詞辯論庭當場說明此次政府推動年金改革並無直接刪減名目  

給 付 的 情 形 。 、

【附件清單】

附 件 1 1 :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按月發給規定沿革說明。

附 件 12 : 36.12.22修 正 發 布退休法施行細則。

附 件 13: 68.6.4修正發布 退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

附 件 14 :中 央 機 關 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簡化發放作業注意事項。 

附 件 1 5 : 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條文（發 布 ） 。 

附 件 16 : 1 0 7年 1 1 月 6 日 1 0 7公 審 決 字 第 4 5 6號 復 審 決 定 。

附 件 17 :警 消 人 員 與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及 現 職 待 遇 比 較 。

附 件 18 :系 爭 法 律 通 過 後 退 撫 新 制 現 金 流 量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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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給規定沿革說明
108. 7.1

一、 每年發給一次(32年至4 8年間）：

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於 3 2年訂定伊始，公務 

人員之月退休金稱為「年退休金」，爰 3 3年 2 月 1 0 日配合首 

次制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 規 定 ，公務員年退休金每年發 

給一次並於6 月發給；嗣 至 4 4年 4 月 8 日調整為於每年7 月 

一次發給。

二 、 每 4 個月發給一次(49年至6 1年間）：

4 8 年間修正退休法第6 條 ，將 「年退休金」改為「月退休金」， 

4 9 年 1 月 1 日配合修正之同法施行細則酌採軍方簽發退役金 

辦法之規定，改 為 每 4 個月發給一次；發放時程為：「一 、1 

月至4 月之月退休金於2 月發給。二 、5 月至8 月之月退休金 

於 6 月發給。三 、9 月至 1 2月之月退休金於1 0月發給。」

三 、 每 6 個月發放一次(61年迄至106年間）：

(一）  6 1 年 3 月 3 0 日修正發布退休法施行細則，依據各方建議 

比照軍中退休俸之發放規定，改為每 6 個月發放一 次 ，藉 

以節省人力物力及便利退休人員，同時可配合政府7 月制 

會計年度之預算編列;其發放時程為：「一 、1 月至6 月之 

月退休金，於 2 月發給。二 、7 月至 1 2月之月退休金，於 

8 月發給。」

(二）  6 8年 6 月 2 曰修正發布退休法施行細則，調整發給時程， 

改以退休人員核定退休之月為準，每 隔 6 個月發給一次。

(三）  7 6年 1 月起考量擇領月退休金人數逐漸增多，為有效照顧 

退休人員並簡化發放作業，並參酌軍職人員退休俸發放作 

業暨各方反映意見，爰訂定相關發放作業注意事項，改由 

本部主動預發月退休金，並於每年1 月 1 日及7 月 1 曰定

/ H

涛

 
U

1



期預發6 個月之月退休金。

(四） 84年 7 月 1 日配合退撫新制之實施，修正退休法施行細則， 

考量每年1 月 1 日發放日期適逢國定假日，退休人員無法 

在當日領取退休金；7 月 1 日適逢會計年度開始，預算分 

配執行不及等由，將發放時程改為每年1 月 1 6 日及7 月 

1 6 日 （即現行退休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

四 、每月發給一次（107年 1 月 1 日迄今〜）

(一）  1 0 7年 1 月 1 日起，依修正施行之退休法施行細則規定， 

將公務人員月退休金之發給改為每月發給一次並於每月1 

月 1 日發給。

(二）  1 0 7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施行 

細則規定，公務人員月退休金之發給維持每月發給一次並 

於每月1 月 1 日發給。

2



w

#

( >

六

«

•!■
胀

本

*
»-
組

(
进

)
各

*
机

(
班

>
主

任

1
人

，
由
》
主
任
分
別

 

Jra

^
f r

該
龙
務
末
©

檐
阳
負
寅
A

f t -
扭

任

之

®
 

.

说

十

蚱

本

W

樹
事
細

則

另

盯

之

*

馆

1-
二

從

本

规

样

自

觅

枇

饷

衆

後

施

行
o

^
^

•
•
>c
>

 
i

s

四
防
宇
第
五
三
四
八
0

软

，

彳

衫

.--.
十
六
年
十
二

f l

二
十
：一:

日
(
補

变

茲
佐
正
$

败

%
完

成

憲

政

》

■»
軍
事
實
施
辦
法
第
十
九
佐
馑
文
.，
公

布

之

〇

此

令
c

軌
貧
戡
亂
完
成
蔽
政
國
防
軍
嘗
實
施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齡
正
條
文

馆

十

九

條

K

内
公
私
車
辆
舱
舶
航
空
器
及
器
材
嵌
进
工
康
&
碼
瓯
枝
房
等

 

設
镅

，
押

依

羝

氺

盟

耍

，
商
由
主
«

棵

鬮

予

以

征

用

成

租

用

0

卷

式

，
./c
>

祕
文
字
第
二
五
八
《

&

/

-

二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補

登

)

我

修

II-
公
務
a

i

法
施
行
細

K
,

公

布

之

c

此

令

〇

公
務
M

退
休
法
施
行
钿
則

第

一

阜

氣
則

笫

 

I

 

條

本

細

則

依

公

務

貝

退

休

法

第

十

七

條

之

规

定

制

定

之

〇

 

馆

二
條
本
法
第
二
條
所
稱
審
定

资
W

登

記

有

案

，
指
依
公
務
a

任
用

 

法
規
锥
定
合
格
或
准
予
任
用
推
予
賊
用

裡

予

試

用

人

邑

，
及
 

依
聃
用
氓
用
人
5
管
玴
依

例

審

定

登

祀

之

和

用

派

用

人

员

，
 

所

稱

長

较

，
攢

赘
择
及
*

a t

*

第

_
:
條

本

法

弟

五

條

所

稱

心

|<»
决
_

指
拔
撕
白
*
等
不
能
治
绝
者

 

，
所

稱

身
W

残

®

，
棺
有
|

悄

珥

之

一

者

而

言

*
 
,

i

、
政

败

戏

能

，

二

、
 

毀

败

趙

能

。

三

、
 

®
敗

溫

能
o

四

、
 

毀

败

一

肢

以

上

機

能

.»

五

、
 

a

肚

其

他
j e

耍

棵

能
o

m

l

w
條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因
公
铒
祸
，
指
有
左R

佾
車
之一

名
而
言
o

:
-

因
执
行
®
務
所
rk
之
危
險
，
以
致
伋
祸
"

二

*
r
a®
力
陡
務
，
秸
勞
成
疾〇

 

.
;
、
w
出
羞
遇
險
，
W
.致

祸

*

W

、
内

埘
公

0•:
返

，
成

也

辦

公

垛

所

遇.£■:
外

砼

玢

，
以

致

俱

Yr
v

非
苽
2
:
期
作
任
两
遇
窟
外
危
險
，
以
致
堪
糾
0
 

曲
珩
笫
二
款
所
稱
态
力
珣
務
，
洧
以
三
次
考
祐
或
考
成
成
极

»
枭
f
f
i«
K

帥
轸
撕
挤
及

«8
路

拗

闽

府

叫

筘

0
 

-

 

第

五

傕

西

定

退

休

年

船

，
除
長

®
由
其
退
休
時
之

n

S F
a

dtl

班
W

S

 

刚

外

，
以

縝

砼

敍

雄

關

准

記

沿

案

者

龙

圯〇

笫
七
條
本
法
笫
二
傕

规

定
之

A

a

l t

任

布

給

之
]»
用

《

用

釀
赛

，
及

 

•

軍
川
文
©

拓

於
桩

联

？2

布

« .
成

-|1
仅

任

如
费

文

件

者

，

其

年

 

*

得

合^
2

算

。

第

八

條

本

法

笫

九

條

所

«

按
現
任
公
*62之
增
松
待
遇
比
例
坩
給
， 

其

垤

*
應

依

退

体

佥

支

給

系

統

另

《
預

算

，
由
支
始
棋
明
在

 

給

予

退

休

金

昉

拥

核

定

比

例

坩

給

，
其
檯
準
由
务
试
院
會
同

 

行

改

袪

定

之

0

第
九
條
在
本
法
施
行
舭
退
体
洛
，
仍
適
坩
珥
法

K

 W

依
公

務
H

卹
金

 

條

例

核

定

退

截

之

衂

金

，
其
■佥
w

ffl-
泰
照
本
法
笫
九
條
規
定

 

S

予

調

壤

。

第
二
承
辦
理
退
休
之
程
序

第十傕

«

sff
a

体

人
H

應
埋
具
i

退
；̂

»

炎

二

伢

，
檢
同
悚
片

 

二

張

及

箝

明

文

件

，
呈

報

服

族

棵

站
M

W

銓

敍

部

〇

 

命

令

退

体

者

_
，

前

項

表

件

寇

由

厢

務

播

H

分

別

填

報

，
其
因

 

心

神

実

失

或

斗

體

残

康

命

令

退

休

者

，
並
應
播
这
公
立
霣
院

 

或

領

有

執

龙

箝#-
«
師

診

斷
»
0



省

縣

敍
委
任

職

公

務
B

之
退
体
衆
，由
瓶
路

栊

所
在

 

面

考

銓

處

初

核

後

，
苒

送

銓

敍

部

°,

第

十

一

條

•
公

班

目

聲

播

£

休

事
*

表

. &
躞

明

文

件

.
，
先

由

取

務

桷
|«
核

 

朔

，
如
與
事
«

不
符
程
序

不

合

求

®
件

不

足

者

，
逸

分

別

«

 

囘

或

令

其

補

正

C

笫
十
二
條
應
命
令
退
休
人
員
，
厢
務
檐

M

未

命

令

退

休

肃

，
金

敍

檐

明

.

奄

明

後

，
通

知

龙

服

»
埭

閼

或

其

上

級

播

關

依

法

辦

理*

 

第
三
窣
退
休
金
之
發
給

馆

十

三

滟

退

体

人

貝

經

难

定

給

予

退

休

佥

溝

，
由

铨

敍

部

*
*
退
体
金

 

«
畲

，
遞

由

垠

傅

請

檐

»
螢

交

退

休

人

後

，
兌
贫
通
知
審
計

播

閩

偏

核

7
並
呈
考
轼
院
«

呈

阙

民

政

府

備

案0

 

第

十

四

條

公

務

員

退

体

金

，
依
其
*
後
脹
溉
機

閲

之

垤

费

，
思
於
中
央

龙

，
由
W

渖

支

出

，
》
於

咨

市

(
行
政
K

直
救
市
)
級
者
， 

由
省
市
庙

支

出

，
®
於

縣

市

班

者

，
由

縣

市

癉

戈

出

〇

 

第

十

-2|:
條

中

处

棵

闕

公

務

爲

退

休

佥

只

泞

敍

部

淇

支

紡

战

趿

，
省
市
榍

 

關
公
務
员
退

休

金

以

者

市

財

政

进

周

爲

支

給

機

眼

，
睬
市
公

 

珞
R

退
休
金
市
政
府

爲

支
耠
棵
鬮

c

 

公
務
员
退

休

金

交

由

退

休

人

現

化

地

之

鄞

间

或

《
行

柙

酱

〇

 

第
十
六
你
公
務

a

退

休

金

於

毎

年

六

月

起一

次

發

烚

〇
 

第
十
七

龈

公
務

M

退

沐

金

由
M

庫

支

出

者

*

其
砬
W

分

爲

二

聯
，

^

r

 

聣
斿
銓
敍
邨

J.
S0
H

啲

；

退

休A

，

由

咨

市

坤

及

^

市
,«s

' - c

出
«
,

加

第

三

萌

，戎

支

給
« H
M

e

協

十

八

铋

退

体

人

請

餌

退

休

金

，
1»
- ^
筹

年

四

月

》

,
將

聚

金

妝

班

 

f

給

樣

關

，
並

圏

具

睇

阶

通

軏

地

址

及

祕

瞄
郵
峁
成
銀
訐

 

，

研

求

画

發

.，
支

給

機

關

受

浓

求

後

’
褒

屉

發

农

期

，

薅
S

休

金

确

袅

速

间

退

休

僉

箝
S

及

空
fil
ffi
a

,
寄

發

迅
冰

 

人
o

第
十
九
條
公
瘙

H

s

s^
佥

，
如

遇

特

殊

怕

形

，
支

給
W

關
得
K

I1I
退
体

 

.
人

之

服

務

機

關

或

其
现

||:
地

之
躲

市

政

府
«
#

0

第
二
十
條
郵
周
或

级

行
致
遇
体
^

S

I U I

人
I
所
U

K

及
退
休
金
泣
赛
忖

 

歎

*
並

在
S

体

金

瞪

寄
h

IIF.
明

發

款
软
H

 ,
加

蓋

《
紀
《

,

一 

麻

退

体

金

府

*

發

3®

取

人

0
 

笫
二
十
一
條
公
路

R

退

休

金

之
«

»

«
序

如

左

。

•
•
★

國

庫

支

出

退

休

金

，

lh'
较
敍
部
按
月
«

»

逯
休
金
支
m

_ 

)

针

算

*
類

，
幕

仰

棣

，
送

*
計

部

孩

銪

。
 

i

T

^ .
市
庳
支
出
退
体
金
，
由
省
市
財
农
按
月
兌

a

iii

 

休

金

支

付

針

*

嘗

和

，
洩

固

領

撖

，
s

g

麻
t

t
»

。

_ 

J

I

T睬

市

庫

支

出

退

休

企

，
扪

縣

市

政

府

接

;J
免
篇
退
体
余

 

支

付

計

算

咨

頻

土

观

^
領

》

，
里

«
本
济
財
玫
魈
轉
猬

 

審

計

邐

梆

鉗

〇

 

第
四
聿
退
休

铨

之
停
發

®T
二
十
二
«

支

給

檐

«
應

》
退

休

入

之

姓

名

年

齡

餅

貫

仏

址

隨

時

分

別

阳

.

送

退

休

人

現

住

地

之

詧

栴

地

方

自

治

及

罚

汰

機

關

備

资
n

 

:
人
釦
有

本

法

第

，十

二

依

各

款

及

第

十

一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软

情

學

之

一

時

，
狂

苷

«
獬

地

方

自

怙

成

誚

法

《
關
應
卽
通

 

知

支

給
a

w

停

J h

支

給

退

体

金

，
伹
依
本
汰
笛
十
一

 

|:

條

笫

一

 

I

 |

澉

情

事

停
J h

支

給

漭

，

符

於报

欉

後

•'极

:tl
苽
明
文

 

件
呈
铕
支
铪
播
m

自

復

欉

之

月

起

箝

發

 

.第

二

十

三

佐

退

体

人

之

退

体

金

匍

受

埔

喪

失

或

停
J h

«

，
如

打
货
祖
©
傾

 

等

悄

事

，
除
由

支

伶
樣
一I

追

®
冒

領

之

识

仏

金

及

疳

仏

外

，
 

並
應
依
法
》
K

*

-速

休

人

有

本

法

第

十

？
>
1

侬

:«
~
項

笫

二

教

情枣

》

, f
f

i

At T

 

報
苦
支
烚
枥
閲
並
m

iti

K *:
钳

退

体

金
莳

舛

-

如

不
t f t

.
^
，
硇

 

.
相
览

«
者

，
除
昧

葫
5
?规

定

.«
理

外

，

故

取

銪:«
甩

退

体

胎

 

之

相

利
e

笫

二

十
B

篏

劣

縣

市

公

珞

^

迭

休

企

，

^

法

應

終

.«-
«
松

者

"
由

支

給??|
 

鬮

按

年

兑

報

銓

敍

部

*

篇
五
窣
附
利

一

第

二

十

五

依

.
退

休

金

晚

香

如

有

进

?■:
成

?«;•
損

時

，
應

吖

敍枣

由

花

取
U

W



八 _

二 二 二 : m'.

箝

耆

 >
 
報
由
常
地
之
睬
市
坎
麻
《

. K

後

，
逸
W

銓
鉉
郊
補
發

!&
換

發
e

箾
二
十
六
條
木
細

ufj

所

定
择

(«
#

龙

格

式

，

由

4
1

砝

部

定

之

*

蒗

二

十

七

條

本

細

則

自

公

布

2
:
撖

行

〇
考

試

條

令

s

i l

l p
s

^

n

曰

S

登

)

茲

篏

正

公

務

员

撫

鲰

法

嫌

行

細

則

，
公

取

之
f

2fc
令

〇

公

務

M

撫

卹

法

施

行

細

刖

第

！
s t

&

B9

■
0
 

1

 

條
本
細
則
依
公
務

a
r

m

卹
法
笫
十
九
，

f f i

之
規
定

制

定

之

"

笫

、二

條

本

.法
第

二

條

所

稱

審

定

資

格

登

記

佴

案

，
指
依
公
務
迓
任
用

 

法

規

審

定

合

格

成

准

予

任

用

准

予

派

用

准

予

試
w

a

s

A
H .
 

J

及

依

！t

用
谋
用

人

負

管

理

條

.例
赛
定
登
記
之
聘
用
派
用
人

 

R

,
所

#

畏

蒈

指

#«

及

*

士

*

'
第

•

三

《

 
.
本

祛

笛n

f i -
第
一
項
第

|
款
w

«

因

公

死

亡

，
指
有
左
列
佾

 

事

之

I

者

而

言

〇

!

、
因

執

行

*»

艴

生

！
^

■>
以

致

死

亡*

.t

T

因
茧
力

職

格

《

勞

成

疾

，
在

任

所

死

亡

*

.-:
、

因

出

差

遇K r

成

罹

胡

，
《

致

祀

亡

〇
 

四

、
因

辦

公

往

迟

成
r h

辫

公
$

进

意
外
危
陳
，
以
致
死
 

亡

C

.五

 

>

 弗

常

時

期

在

i
t
*

遇

窓

外

危

除

，

以
.致

，死

亡

*

■**!
項

第

二
• »
两

稱

，4

力

職

務

，
須

以.%
次

考

績

或

考

成

成

按

 

*
a

者

爲

阶

*
所

稱

播

勞

成

疾

，
應

掰

驗

公

立

®
咬
或
領
有

 

執
麻
诳
#
s

師^
s

*

及

脰

狢

檷

軀

符

阳

窗

〇

 

第
四
條
肝
龙
任
職
年
賁
，

J y

tf;.
K

&
政

府

被

治

下

者

爲

限

。

•第

，

五
.

•
條

•

本

法

供

1
|
« '
規

定

之

九

霣

曾

任

有

給

之

邶

用

/»
甩

聃

務

及
军

 

—用

文
®

 *
蛏

銓
敍
有
案
成
具

爷

坏
卸
故
文
件
者
，
其
年
 

«■
得

合

併

託

算〇

^

-.■»
六

.

佐

.本

法

笛

八

饬

所

1

任

公

*
»
之

增

給

持

遇

比

例

增

铪

，
其

蕤

费

應

依

撫

給

系

抹

男» :
預

赛

，
由

支
» :
« !
«
在
哙

 

與

憮

坤

金

塒

，
K

t

t龙

比

碉

埔

給

，
其

《

準

由

考
K

R

會

B

 

行

玫

院

定

之
o

笛

七

雉

.̂
:往
施
行
前
死
，

P

者

-
仍

速

用

舊

法

，
佴

《
公

務

員4

金

 

:

« <
例

梭

^

鄺

岔

，

《

金
W

W

潘

裀

本

让

麻

八

條

規
定
酌
予

 

»
植

?;

:潘

八

《

往
本
法
施
行
前
依

« -
泔

抜

定
之
却
釭

»
其
給
典
期
間
仍
受
本
 

法

铒

十

二

琺

之

琅

癯-*

试

九

'
‘腺
，

.本
& '
»
十
％
'«;
^

|

葬

懺

動
*:
，
*'-
取

»

« '
闞
按
吒
亡

入

裏

獻

馨

及

篆

馨

酌

曼

給

r

、a

上

鈕

5
M <:
' « t

«

. i0

?[
A

« r
n

。

第

二

窣

《
瑭
撫
卹
之
样
齐

:笫

十

條

依

本

法

贫

=-
條
第
五
條
規
定
請

费

》
卹
金
，
應
由
逋
族

塡
具
 

聲
«

撫

衂

車

實

犮

二

份

，
挣

間

箝

明

文

件

，
呈
由
銪
公
猙
铃

 

死

亡

時

駔

務

槻

閲

逸

轉

銓

敍

部

*

省

縣

級

委

任

戮

公

務

»

之

箝

卹

窠

，
由

趿

務

栂
M

通
轉
所
任

 

e

考

毋

_
處

初

核

後

，
苒

送

銓

敍

部

、

■

第

十

I

條
依
本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

s

領

撫

坤

金

，
應
由
遺
族
埤
具
《

請
憮

 

衂

事

货

表

二

伢

，
M

p l
K

B

退
体
金
箝
*

,

呈
由
支
給
棵
關

 

逸

轉

銓

敍

部

〇

-
第

十

、
|
 

I

條

本

法

第

九

银

第

一

項

所

定

备

歆

迫

族

，
應

於

遺

族

>»
諸
撫
卹

 

辜

*

表
内

依

次

詳

細

填

列

，

其残
«

之

夫

或
«:
雇

而

不

能
谋

 

生

之

巳

成

年

子

女

，
除

應

《

騙

公

立

»

院
1

^

柘

執

業

證

«
 

«
©
之
^

#

*

外

，
並

應

取

具

現

住

地

之
餐
赛
成
地
方
自
治

 

榑

闓

肢

明

害

0■

第

十

'
I)

酱

逡
旃
填

g

之
亊

* }
表

及
a

明

文

件

，
由

服

務

機
U

核
明
如
有

 

與

亊

霣
芹

符
S

序

不

.合

或

拥

件

不
A

漭

•>

 a

分
別
圾
苘
或
令

 

其
褥
正
6

铕

三
萆
撫
卹
金
之
發
給

.第

十

四

條

公
務
霣
速
族
拓
審
定
應

狯

與
嫵
神
金
隶
，
由
銳
敍
部
珥
發
撫



W

件

3

總
统
府
公
報

 

弟
三
五
二
七

#.

今
天
我
們
大
家

E

賴
國
父
和

领

柚
以
及
先
烈
先
追
革
命
奮
鬥
的
難
難
，
雨
對
奮
前
的
國
難
、
世
史
和

匪
齓

，
展

玺

民
族
國
家
未
來
的
前

这

，
深
深
受
得
國
 

民
革
命
是
一
悃
#
難
的
歷
程
，
也
正
是
我
們
人
人
麥
與
的
厘
程
，我
們
同
李
、
同
志
、
同
胞
基
於
三
民
主
義
，
堅
持
為
民
主
政
治
、
自
由
經
濟
、
開
放
社
會
而
音
 

鬥
，
人
人
都
是
一
個

W

繫
雇
史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〇

因
此
，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對
於
國
¥
民
族
，
一
切

权
念
、
精
神
和
作
為
，
都
要
有
 

——

*

)+
白
白
的
#

別

，
亦

即

是

事

事

要

基

於

理

性
o

-
-
正
正
當
當
的
衧
為
，
亦
即
是

事
事

要
基
於
道
德

〇

 

-

—

切̂
切
實
賁
的
*
認
，
亦
即
是

事
事

妻
基
於
良
知
血
性
，
愛
國

热

誠

〇

於
是
我
們
才
可
以
造
成
不
可
屈
的
意
志
，
不
可
犯
的

荨

嚴
，
不
可
侮
的
人
格
，
而
人
人
犧
牲
參
獻
，
蜻
誠
困

结

，男
敢

资
责

，
來
報
劾
國
家
，
造
福
祜
會
。 

今
天
在

f

e
念
黄
捕
軍
校
成
立
五
十
五
遇
年
的
時
#
，
正
達
中
正
國
蛄
幹
部

预

備
學
校
成
立
三
逍
子
。
中
正
國

访

幹
部
預
備
學
校
成
立
以
來
，
各
方
面
都
有
長
足
 

的

進

夕

，
正

如

古

人

所

誚

「
=一
年
有
成
」

，
涑
望
在

旣

有
的

基

礎

上

，
伐

軍

事

教

育

■§•
尺

竿

頭

更

追

\

夕

0
 

現
在
我
們
重
申
佾
，念

和

決

心

，
我

們

要

再

道

一

步

發

揚

黄

埔

蜻

神

，
-T
撤
國
父
和

领

袖
的
革
命
遣
志
 

海

内

外
軍
民
同
胞
的
丰
裏
，
掀
天
揭
地
的
展
開
，
轟
裊
烈
烈
的
兗
成

〇

讓
復
國
建
國
、
再
北
伐
再
統
一
的
大
黹
，在
我
們

總
統
令

總
統
令

六十八彳六十二

熄
统
府
参
議
涂
光
瀛
另
有
任
用
，
應
予
免
職

o

 

任
命
涂
光
*
為

媿

趺

府

参

事

。

總

 

統蔣經國
 

行
政
院
烷
長
孫
運
璩

總
統
令
六

t

i

-

i

t

行
政
沈
國
軍
速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M

會
榮
民
氣
技
散
造
廒
人

事
室
鰂

主
任
 

雷

瘅

南
另
有
任
用
，
應
予
免
硪

o

媿
 

统蔣經國
 

衧
政
院
沈
長
縣
運
瑢

令
W

W

皆

文

.

中
革
民
國
陵
拾
拥
年
接
月
_
日 

身

芻

按

4

 

(
六
八
)
考
台
秩
一
字
第

\

四
2

狹

茲
修
正
「公
務
人

W

K
i l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
發
苹
之

〇

長劉丰洪

第

附
「公
務
人

W
K

退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

院

公
務
人
I

退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系一幸地

 

則

一

 
'价
本

细

則
依
公
務
人
負
退
休
法
第
+
七
條
之

规
定
訂
定
之

〇

 

一 

條
本
法
系
二
條
所
稱
公
務
人

S

任
用
法
律
，
指
銓
敍
部
所

拣
以
審
 

定

資

格

或

登

.
1L
者

皆

為

之
o

 

所
稱
公
務
人
負
，

S

有
給
專
任
者
為
限
。



第
三
條
本
法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五
條
第
二
¥
所
稱
£
險
及
勞
力
，應
 

由
各
機
關
就
其
職
務
性
質
展
髖
規
定
見
險
及
勞
力
範

E

，
送
經
 

銓
敍
部
認
定
之
，
擔
任
具
有
危
險
及
勞
力
職
務
者
，
須
連
續
任
 

滿
五
年

〇

第
四
條
各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所
稱
心
神
喪
失
，身
琺
狹
蜃
，其
 

標
準
之
認
定
，均
以
公
務
人

R

保
險
俄

赓
棵
準
表
所
定
之
全

敌

 

或
半
殘
而
不
飩
從

事

本
身
工
作
者
為
準

o

 

第
五
條
木
法
系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稱
仍
堪
任
職
，以

雅
格
健
康
，並
呈
繳
 

公
立
普
烷
健
康
證
明
書
為
準

〇

但
報
請
延
長
服
務
與
否
，
仍
應
 

由
服
務
機
關
視
業
務
需
要
情
形

酌

定
之

〇

第
六
條
衣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规

定
一
次
退
休
金
基
軟
之
計
昇
•，第四
項
 

规

定
月
退
休
金
百
分
比
率
之
計
异
•，第
五
項

规

定
應

领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月
退
休
金
按
比
例
之
計
丼
，
分
別
為
兼

领
二
分
之
一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二
分
之
一
之
月
退
休
金
，
三
分
之
一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三
分
之
二
之
月
退
休
金
，
！

I

夯
之
一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四
分
之
三
之
月
追
休
金
，
均
依
附
表
之

说

定
辦
理

〇

 

第
七
條
衣
法
条
七
條
所
稱
因
公
傷

养

指
真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而
言
： 

\

、
因
執
行
職
務
所
生
之
危
險
，
以
致
傷
病

〇

二
、
 

因
辦
公
往
返
或
在
辦
公
碭
所
遇
意
外
危
險
，
以
致
傷
病

〇

三
、
 

砟
常
時
期
在
任
所
遇
意
外
£
險
，
以
致
#
病
0

四
、
 

+盡
力
職
務
，
積
勞
過
度
，
以
致

语

病0

因
公
傷
病
，
應
提
出
服
務
機
關
證
明
書
，
並
應
繳
驗
公
立

酱
院
 

證
明
書

〇

第
八
條
退
休
年
齡
之
認
定
，
依
户
籍

記

載
，
自
出
生
之
月
起
十
足
計
 

算

〇

第九條計异任職年

T

以
在
國
民
政
府
枝
治
後
任
職
者
為
限
。

臺
灣
省
籍
人
,
在
本
省
服
務
者
，
得
比
照
計

资
自
国
民
政
府
 

成
立
時
起
其

o

第
十
條

侬

本
法
退
休
人
8
,
真
有
左
列
曾
任
年
資
，得
合

倂

計
异
： 

總
統
府
公
報

 

f

 
一
五
二
七
號

一
、
 

曾
任
有
給
專
任
之
公
務
人
負
真
有
合
法

进

件
者

〇

二
、
 

曾
任
軍
用
文
職
年
資
，
未

倂

計
栻
給
造
休
俸
，
經
鈦
鈦
部
 

登

記

有
案
，
或
經
國
妨
部
核
賁
出
真
證
明
者
。

三
、
 

耸

任
准
射
以
上
之
軍
職
年

资

r

未
核

给
退
：役
金
或
退
休
 

俸

，
經
國

访
部
核
實
出
*
證
明
者

〇

四
、
 

曾
任
雇
員
或
同
委
任
及
委
任
待
遇
誓
察
人

W
B

:年
資
，
未

领

 

退
職
金
或
退
休
金
，
經
原
服
務
機
關
核
賁
出
具
證
明
者

〇

五
、
 

曾
任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W
K

或
公
營

事
業
人

S

之
年
資
，
未
依
 

各
該

规

定
枝
給
退
休
金
，
經
原
股
務
機
關
枝
賁
出
具
證
明
 

書
者

O

第
十
一
條
在
本
法
施
行
前
退
休
支

领

年
退
休
金
者
，仍
逋
用

谣

法〇

但在
 

職
公
務
人

W
K

之
待
遇
有
調
整
時
，
其
退
休
金

额
得
参
照
待
遇
調
 

整
後
比
率
予
以
調
整

O

第
十
二
條
依
衣
法
第
十
三
條

规

定
之
再
任
公
務
人

®:
，

其
重
行
退
休
之
年
 

资

，
應
自
再
任
之
月
起
另
行
計
昇
，
已

领
退
役
金
之
軍
職
人

1 B
：

 

轉
任
公
務
人
氮
者
亦
同

O

再
任
公
務
人

W
K

重
行
退
休
時
，
其
退
休
金
基
數
氣
百
分
比
連
同
 

以
前
退
休
金
基
數
或

T

分
比
合
併
計
耳
，
以
不
超
遇
表
•法
第
六
 

條
所
定
最
高
橾
準
為
限
，
其
以
前
造
休
已
速
最
高
限
頦
者
，
不
 

再
增

给

，
未
速
最
高
限

额

者
，
補
足
其
差
額

〇

 

退
休
人

S

不
得
同
時
再
任
各
機
關
其
他
職
務

〇

第
二
章
辦
理
退
休
之
程
序

第
十
三
條
中
央
機
關
、

i

轄
市
所
龙
公
務
人

员

，
省
及
省
轄
各
級
機
關
篇
 

任
或
六
職
等
以
上
或
其
他
相
當
職
咢
職
位
人

员
之
造
休
案
，
板
 

由
銓
叙
部
審
定

〇

省
轄
各
級
機
關
委
任
或
五
職

寄
以
下
虱
其
他
相
當
職
咢
職
位
人
 

員
退
休
案
，
得
由
銓
敍
部
委
託
各
該
省
委
任
職
公
務
人
爽
鉸
敍
 

委
托
審
查
委

W
K

會

辦

理

，
並
61
時

派W
K

抽
杳
一
之0

其

未

设

.委
託
. 

審

査

機
構
者
，
仍
由
銓
敍
部
審
定
之

〇

三



總統
府公
報

第
三
五
二
七
號

四

第
十
四
條
各
機
關
食
願
退
休
人
員
，應
填
鼻
自
願
退
休

事

賁
表
二
份
，檢
 

同
束
人
最
近
二
吋
半
身
相
片
四
張
，
全
部
任
職
證
件
及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報
請
服
務
機
關
彙
轉
銓
敍
部
成
委
託
審
杳
一
機

W

 

〇

 

各
機
關
命
令
退
休
人

W
K

，
由
服
務
機

W

於
三
個
月
前
填
具
命
令
 

退
休

事

實
表
二
份
，
檢
同
應
退
休
人

5 K

最
近
二
畤
丰
身
相
片
四
 

朵
，全
部
任
職
證
件
及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轉
銓
敍
部
或
委
託
 

審

杏

一

機

關
〇

因
心
神
喪
失
，
或
身
艘

谈

雇
命
令

i£
休
者
，
益
應
附
繳
公
立

酱

 

院
殘

赓

證
明
書
。

自
願
退
休
及
命
令
退
休

事
實
表
格
：1<另
定
之

〇

 

第
十
五
條
退
休

事

實
表
，任
職
證
件
及
有

闞

證
明
文
件
，應
先
由
服
務
機
 

關
责
令
人

事
主
管
人
K

切
實
查
核
，
如
與

事

實
不
符
、
程
序
不
 

合
或
證
件
不
足
者
，
應
分
別

驳

和
虱
令
其
補
證

〇

 

第
十
六
條
應
命
令
退
休
人
，服
務
機
關
未
命
令

i t

林
焱
未
報
請
延
長
 

者
，
銓
敍
部
查
明
後
，
應
即

选
知
其
服
務
機
關
或
上
鈒
機

閼
依
 

法
辦
理
，
其
不
依
法
辦
理
者
，
即

选
知
.審
計
機
關
不
予
核
銪
所
 

支
之
新
給
待
遇

〇

第
三
章
退
休
金
之
發

给

第
十
七
條
依
木
法
第
六
條
之

规

定

择
领

或
兼

领

退
休
金
人
員
，應
於
桝
理
 

退
休
時
，
由
退
休
人

W
K

先
自
審
慎
決
定
，
經
鈦
极
部
成
矣
托
審
 

查
掩
關
審
定
後
，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請
求
史
更

〇

 

第
十
八
條
本
法
第
八
條
所
稱
實

领

表
俸
，為
依
俸

给

法
規
定
之
實

领

$-
俸
 

或
年
功
俸

〇

所
稱
其
他
現
金
給
與
，為
考

试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訂
 

定
之
現
金
給
與
，
遇
待
遇
調
整
時
随
同
調
整
。

领

月
退
休
金
者
，
遇
有
臨
時
加
發
薪
金
時
，
月

i t

休
金
亦
得
按
 

比
率
支
路

〇

公
綮

事
#
機
關
，俅

铉
敍
部
技
定
該
機
關
公
務
人
黄
保
險
俾
給
 

梂
準
辦
理

o

第
十
九
條
支

领

一
次
退
休
金
時
，應
加
發
之
兩
年
眷
龙
補
助

费
及
眷

A

實
 

物
代
金
，
按
退
休
前

寺

報
之
眷
0
計
笄
，
並
應
以
户
藉

昧
糸
或
 

户
口
名
薄

* i

印
本
為
憑

〇

领

月
退
休
金
者
，
其
眷
龙
實
物

配
烚
及
眷
及
補
助

费

，
典
於
申
 

领

時
提
出
户
籍
謄
本
，
眷
口
如
有
具

動

，
支
給
機

W

成
轉
發
 

機
關
應
枝
賁
增
滅
之
，月
退
休
金
之
賁
抽

配
给

仍
得
折
發
代

金

〇

第
二
十
條
本
人
及
眷
龙
實
物
代
金
，均
依
主

管
酕

給
機
關
核
定
公
布
之
儐
 

格
計
笄

〇

第
二
十
一
條
眷

J ,
補
助

费
敦
銪
，依
政
府
現
定
計
笄

〇

 

第
二
十
二
條
退
休
人

W
K

經
審
定

给
予
退
休
金
者
，

甶
兹
攸
部
或
委
託
審
查
機
 

關
填
發
退
休
金
證
書
，
遘
*
原
轉
請

a
w
發
交
退
休
人

,
jt
 

以
副
本
送
審
計
機

M
o

第
二
十
=
#
 
公
務
人

w
sil
後
服
務
機

w

>&
於
中
央
老
，其
退
休
金
由
國
庠
支
 

出
，及
淤
省
(市
)
級
老
，由
省
(市
)庫
支
出
，
龙
於
縣
 

(市
)
級
者
，
由
縣
(市
)庫
支
出
，

A
於
鄉
(鎮
、市
)

级
 

者
，
由
鄉
(鏔
、
市
)
庫
支
出
，
公
營

事
業
機
聞
龙
於
營
黹

预
 

异
者
，
由
各
該
機

闞
列
入
附
屬
單
位
預
异
自
行
支
出

〇

 

第
二
十
四
條
中
央
機

- W
公
務
人
員
迮
休
金
，
以
銓

级
部
為
支

给
機
關
，
省
 

(市
)機
關
公
務
人
—
退
休
金
，
以
省
(市
)
財
政
廳
(局
) 

為
支
給
機
關
，原
服
務
機

■«!
為
轉
發
掩
關
，縣
(市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金
，
以
脒
(市
)
政
府
為
支

给
機
.關
，.鄉
(鎮
、市
) 

公
務
人

8
退
休
金
，
以
.鄉
(鎮

、
市
)
公
所
為
支
給
機

M

， 

公
營

事
1T
機
關
公
務
人

®：

退
休
金
，
以
各
該
機
關
為
支
給
機
 

關

0

第
二
十
五
條

 

一 £

休
金
，
於
退
休
案
審
定

5 1

知
支
給
機
關
威
轉
發
機

M

 

後

，
即
由
支
給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M

核
漆
退
休
金
計
笄
早
及

领

 

拣

，發
交
退
休
人

W
R

辦
妥
谷
幸
手
靖
，
檢
同
原
退
体
金
證
書
及
 

领

據
，
寄
.發
支

给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
並
開
真
詳
細
地
址
及
达



匯
郵
局
或
銀
行
。
支

给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核
賁
後
，
即
簽
付

支
票
或
匯
票
，

函
送
原
服
務
機
關
核
轉
退
休
人

M

 , 
一
次
發
 

訖

o

月
退
休
金
，
每
六
個
月
預
發
一
次
，其
發
給
日
期
，
以
追
休
人
 

O
B
C

核
定
退
休
之
月
為
準
，
每
隔
六
個
月
發

给

一
次

〇

 

退
休
人

S
K

每
次
請

领

月
退
休
金
時
，應
於
個

别
定
期
前
二
個
月
 

將
退
休
金

诳
書
及
全
户
户
籍
賸
本
送
支

给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 

並
M

具
詳
細
地
址
及

选

匯
郵
局
或
銀
行
，
請
求
發
給

0

 

支

給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接

受

請领

後

，
應
於
個

别
定
期
前
一
個
 

月
核
填
退
休
金
計
异
竿
及

领

據
，
發
交
退
休
人
員
辦
妥
谷
章
手
 

績

，
仍
將

领

據

寄

還
支

给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聞
，
經
核
實
後
.即
簽
 

付
支
票
或
匯
票
，
連
同
退
休
金
證
書

寄

發
退
休
人
員

〇

但
第
一
 

次
簽
發
時
，
應

函

送
原
服
務
機
關
核
轉

〇

 

退
休
金
計
笄
單
及

领

掩
格
式
另
定
之

〇

 

退
休
金
發
給
後
，
如
遇
公
務
人
員
侔

给

調
整
時
，應
於
下
次
發
 

给

退
休
金
時
補
發
，
但
實
物
代
金
發

给

後
不
再
增
滅

〇

 

系
二
十
六
條
公
務
人

员

追
休
金
，
由
國
庫
支
出
者
，
其
證
書
分
為
二
聯
，
第
 

一
聯
存
銓

戗
部
，第
二
聯
交
退
休
人
由
省

(市
)

庫

，
縣
 

(市
)
庫
，
■鄉
(
鎮

、
市
)

庫
及
自
給
自
足
機
關
支
出
者
，
加
 

第
三
聯
，
交
支

给
機
W

,
其
第
一

聨
存
鈦
银
部
或
委
托
審
查
機
 

關

，第
二
聯
交
退
休
人

员

，
設
書
格
夂
另
定
之

〇
 

第
二
十
七
條
自
願
敖
命
令
退
休
人

W
:
,

其
退
休
案
以
到
速
銓
极
機

闞
之
日
為
 

準

，
均
自
銓
狂
機
關
審
定
之
次
月
生
效
，
一
次
退
休
金
，
應
於
 

生
效
之
日
支
給
，
並
同
日
停
止
薪

给

，
其
有
預

领
生
致
拔
耕
給
 

者

，
原
機
關
應
就
支
給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a

送
核
轉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或
苐
一
次
月
退
休
金
核
實
收

闳〇

第
二
十
八
條
在
本
法
施
行
前
退
休
蚩
，
請

领
彳
退
休
金
，
應
於
每
斗
五
月
前
 

將
退
休
金
證
書
送
支

给

機

闞

，
七
月
匙
一
次
發

给

，
其
申
請
 

及
核
發
手
續
，
逋
用
本
細
則
第
廿
五
條
請

领

月
退
休
金
之

规

定

O

總

统

 

府

公

報

 

第
三
五
二
七
號

第
二
十
九
條
郵
局
或
銀
行
，
憑
退
休
金

领
取
人
斫
持
匯
票
及
退
休
金
證
書
付
 

款
，
並
在
退
休
金
證
書
上
註
明
發
款
數
目
，
加
蓋
戳

記

後
，
將
 

迫
休
金
證
書
發
還

领

取
人
。

第

三

十
條
公
務
人
寅
退
休
金
報
銪
程
序
如
左
：

一
、
 

國
庫
支
出
退
休
金
，
銓
敍
部
於
發
訖
後
，
檢
同

领

揲
，
送
 

審
計
部
核
鍺

〇

二
、
 

省
(市
)
庫
支
出
退
休
金
，
省

(
市
)
財
政
廉
(
局
)
或
 

轉
發
機
關
於
發
訖
後
，
檢
同

领
據
送
審
計
處
栻
銷

〇

三
、
 

縣

(市
)
庫
支
出
退
休
金
，
縣

(市
)
政
府
於
發
訖
彼
， 

檢
同

领
栋

送
審
計
處
(

室

)
核
銪
。

四
、
 

鄉

(鎮
、
市
)
庠
支
出
退
休
金
？
鄉
鎮
公
所
於
發
訖
後
， 

撿
同

领

據
送
主

管

#.
市
政
府
轉
送
審
計
處
(

室

)
核

五
、
 

公
詧

事
#
機
關
支
出
退
休
金
，

该

機
關
於
發
訖
後
，
檢
同
 

屈
據
，
送
由
主

管
機
關
轉
送
審
計
機
關
核
銷

〇

第
三
十
一
條
退
休
人

W
K

或
重
行
退
休
人

W
K

支

领

之
退
休
金
，
自
願
#
存
時
， 

得
由
政
府
金
融
機
關
史
理
優
息
櫧
存
，
其
桝
法
由
銓
敍
部
會
商
 

財
政
部
定
之

O

前
項
優
息
備
存
以
所

领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為
限

O

再
任
公
務
人

W
：

時

，
應
停
止
原
嫩
存
之
使

, t-
存

状

〇

依
再
任
原
 

因
消
滅
後
恢
復

〇

第
四
章
退
休
金
之
停
發
及
發
還

第
三
十
二
條

$-
法
第
十
三
條
所
稱
之
再
任
公
務
人

员

，
相
所
任
職
務
由
公
庫
 

支

给

薪
侔
人
員
而
言

〇

$-
法
第
十
三
條
修
正
前
再
任
人
員
燉

闳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
應
予
 

發
運

〇

第
三
十
三
條
支
給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應
將

领

免
月
退
休
金
人

W
K

之
姓
名

、

-f
 

齡

、
籍

-JT
、
住
址
，
随
時
分

别
開
送
退
休
人
莨
現
住
地
之
司
法

五



级

洗
庇
公
敕

 

系
三
五
二
七
號

裁
W

及
縣
(
市
)
政
府
户
箝
機
關
備
查
。

前
項
退
休
人

U
K

如
有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各
款
及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款
 

情

事

之
一
時
，

该

司
法
璣
關
或
縣
(
市
)
政
府
戶
籍
機

M

應
即
 

a

知
支

给

機
關

盏

轉
發
機
關
停
止
支

给

退
休
金
。
但
依
未
法
第
 

'+
--
條

第

一

款

停

止

支

給

老

得

於

復

權

後

，
提

出

證

明

文

件

，
 

呈
請
支
耠
機
關
或
轉
發
機
關
，
自
復
權
之
月
起
靖
發

〇

 

第
三
十
四
條
退
休
人
萸
退
休
金

领

吏
權
喪
失
或
停
止
徒
，
如
有
棟
混
冒

领
等
 

情

事

除
由
支

给

機
關
追

缣
f

领

之
迫
休
金
及
證
書
外
，
並
應
依
 

法
懲
處

〇

退
休
人
負
如
有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款
情

事

時
，
應

，1
3

行
報
含
 

支
蛤
機

M

，
並
繳
運
原

领

迻
休
金
證
書
，
如
不
報
告
供
靖
蠓
 

领

者
，
除
依
前
項
坭
定
枓
理
外
，
並
取
銪
其
再
退
休
時
之
椎

利

〇

第
三
十
五
條
省
(市
)縣
(市
)鄉
(錤
、市
)公
務
人
8
退
休
金
，依
法
 

應
終
止
發
烚
者
，
由
支
給
機

W

C4
時

列

報

銓

钱

部

&
委
託
審
杳
一
 

機
W

#
報

0

第五幸附

 

則

第
三
十
六
條
依
木
法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現
定
應
給
與
撫
慰
金
之
申
請
程
序
如
 

左
：

1

、
由
其
遣
族
撿
具
原
月
退
休
金
證
書
、
全
户
户
籍

«
木
及
死
 

亡
證
明
書
，
向
原
退
休
金
支
烚
機
關
聲
請
發

给

。

二
、
 

無

遗

族
者
，
以
退
休
人

R

生
前
所
立
之
合
法
遣

嘱

指
定
 

人
，
檢
具
合
法
遣

5 ft

、
原
月
退
体
金

铯
書

、
戶

藉

縢

本

、
 

死
亡
證
明
書
及

遗

囑
指
定
人
身
分
證
明
，
尚
原
退
休
金
支
 

给

機
關
申
請
發

给〇

三
、
 

無
遣
族
或
無
遣

嘱

指
定
用
速
老
，
由
原
服
務
機
關
檢
具
原
 

月
退
休
金
證
書
及
死
亡
證
明
書
向
退
休
金
支
給
機

领

，
作
其
喪

葬
费

或
杞
念
活

動

所
需
之
用

〇

四
、
 

秦

遗

族
而
於
生
前
立
有
合
法

遗

囑
，
指
定
其
應

领
撫
慰
金

六

用
速
者
，
由
原
服
務
機
關
依
程
序
*

领

後
，
依
其

遗
嚷
辦
 

理
之

o

發

给

換
慰
金
之
表
式
另
定
之

〇

第
三
十
七
條
衣
法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所
稱
應

领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為
梯
 

準

，
其
計
笄
應
依

领
£
月
退
休
金
人
核
定
退
休
年

资
折
笄
之
基
 

數
，
按
其
死
亡
時
同
職
等
現
職
人

S

之
月
俾

额
及
實
物
代
金
計
 

算

，
並
另
發

给

最
徒
之
眷
口
數
兩
年
補
助

费

及
實
抽
代
金

〇

 

所
稱
扣
除
已

领

之
月
迻
休
金
，
應
包
含
退
休
人
曾
按
月
照
在
職
 

之
同
職

f

人W
K

月
俥
頦
，
依
核
定
百
分
比
所

领
之
退
休
給
與
及
 

本
人
實
物
代
金
、
眷
龙
補
助

费

及
眷
属
實
物
代
金

O

 

所
稱
補
發
其
徐
頦
，
指
退
休
人
依
本
條
第
一
項

规
定
計
昇
應

领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
扣
除
依
衣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按
月
已

领
之
月
退
 

休
金
總
數
，
其
有
餘
額
者
，
補
發
其
餘

额

。

所
稱
發

给

與
同
職
等
之
現
職
人
員
一
年
月
侔
額
之
撫
慰
金
，
其
 

月
俸
頦
依
本
法
第
八
條

规

定
實
足
一
次
發

给

之
。

兼

领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月
退
休
金
者
，
以
其
支

领

之
比
例
，
依
前
 

列
各
項
之

规

定
辦
理
。

兼
领
月
退
休
金
人

W

死
亡
時
，
所
發
給
相
當
於
同
職
等
現
職
 

人1 W

 一

年
月
俸
餌
之
撫
慰
金
，
依
其
兼

领

月
退
休
金
比
例
計
 

笄

〇

退
休
再
任
之
兼

领
月
退
休
金
人

W
，

於
再
任
期
間
死
亡
時
，
除
 

依
本
細
則
第
十
一
條

规

定
，
並
以
合
於
撫
鉀
法

规
定
辦
理
撫
卹
 

外

，
所
發

给

相
當
於
同
硪
等
現
職
人
8
 

1
年
月
俥
頦
之
撫
慰
 

金

，
以
其
退
休
時
等

f t

及
兼

领

月
退
休
金
比
例
計
算

o

 

第
三
十
八
條

侬

法
退
休
者
，發
給
公
務
人
興
退
休
證

〇

 

第
三
十
九
條
退
休
證
及
退
休
金
證
書
如
有
遣
失
時
，
應

详
钱
事

由
，
並
檢
同
 

本
人
一
叶
丰
身
相
片
一
張
，

选
請
銓
敍
部
或
委
託
審
查
機
關
查
 

實
拔
補
發

〇

證
書
如
有
污

损

時
，
應
敍
明
原
因
，
檢
同
原
件
， 

送
請
銓
敍
部
或
委
託
審
杳
一
機
M

核
實
徒
換
發

0

 

系
四
十
條
木
細
則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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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5 〇 九 /*、 七 六 五 四

一 一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支
给
標
準
表

6 1 6 1 6 1 5 9 5 7 5 5 5 3 5 1 4 9 4 7 4 5 4 3 4 1 3 9 3 7 3 5

7 7

3 3 2 9 2 7 2 5 2 3 21 1 9 1 7 15 1 3 11 9

碁

數

退 一

休

金 次

9 0 9 0 9 0 8 9 8 8 8 7 8 6 8 5 8 4 8 3 8 2 81 8 0 7 9 7 8 7 6 7 5 ? /〇

百

分

比

休 乃  

金 追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退 追 X Q  一 心 分 沐 退 兼 C  2  ■月 。 二  一 一  

休 沐 項 5  a  g  G 神 之 金 休 領 c ； w 退 c  c  二 次  

金 人 一 任  5 焘 乃 一 设 一 ， 铪 一 本 加 仕 沐 一 未 佃 壻 任 追  

«  H 次 職 此 項 退 次 夫 炙 戌 與 次 人 發 楙 金 渾 滿 基 後 蛾 休  

元 彳 辛 退 未 照 一 休 退 成 一 三 ？  退 及 百 滿 = 加 半 數 每 木 金  

為 一 休 滿 前 次 金 休 身 次 分 分 休 誊 分 十  發 年 ？ 增 滿 ： 

計 支 金 五 述 退 一 金 《 追 之 別 金 屬 之 五  兩 者 但 加 五  

屏 頌 成 年 之 休 体 休 戌 休 一 于 與 赏 一 年  年 《 录 丰 年  

軍 之 乃 者 比 金 桉 一 湃 金 之 以  / ! 物  5 者  香 年  § 年 者  

饵  〇  追 以 例 兴 月 钿 详 與 一 二 退 配 佴 給  屬 年 垅 加 不  

5 休 五 計 片 体 轧 因 四 次 分 怵 狯 以 與  補 計 數 發 發  

不  金 年 舁 退 额 定 公 分 退 之 全 與 埒 凡  肋  〇  W  — ？

足  或 計 。 休 百 另 鴻 之 休 一 者 脊 至 淖  泞  六 佃 自  

一  兼 。  金 分 加 祸 三 金 之 ？ 屬 百 頦  及  十 基 滿  

元  領  者 之 給 所 之 與 一 休 補 分 百  脊  一 數 五  

者  一  5 九 百 致 月 三 次 前 肋 之 • 分  展  佃  > 年  

3 次  其 十 分 者 退 分 退 述  f  夂 之  贫  基 滿 另  

y/. 退  一 給 之 之 休 之 休 一 十 十 七  務  數 第 一  

一  沐  次 再 二 荇 金 二 舍 、 足 為 十  代  禹 十 天  

元  金  退 。 十 遇 ， 之 兴 二 發 P艮 五  金  限 五 起  

計  與  沐  。 ： 按 乃 二 兩 給 。 5 。 。 年 麥  

〇  乃  金  比 退 分 項 。 爾  茯 給  

逍  n  洌 休 之 坭  後  多 九  

沐  n 計 金 一 定  每  行 個  

食  退  屏  9  之 虑  增  加 基  

，  休  。 成 月 领  一  ^  A 
由  .全 * 四 i i 之  年  禹 ？

n

記



四
十
一

中

央

機

關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月

退

休

金

簡

化

發

放

作

業

注

意

事

項

中
蓽
民
国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粞
考
台
秘

试
字
第
二

o

六
一

说
祛
定

壹
、 
緣

起月
退
休
金
及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發
波
作
裳
，
直
接
影
窖
追
休
人
員

4-
\\活
，
與
退
休
人
員
關
係
至
為
密
 

切
。
近
年
來
擇

领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遂
漸
增
多
，
作
業
敦
量
遂
年
遮
增
，
各
項
作
業
方
式
與
程
序
，
至
需
檢
 

討
改
造
，
以
期
作
業
日
鵄
簡
使
快
速
，
以
有
致
照
顧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
經
參

酌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退
休
俸

J

發
放
作
業
鍪
各
方
反
映
意
見
，

硏
究
簡
化
發
放
作
業
，
復
經
會
同
有
關
機
關
審
慎

硏
酌

，
特
訂
定
本
作
業
 

事

項
，
以
利
施
行
。 

•

貳
、 
簡化作業.

一
、
退
休
人
員
申
請
手
績
方
面

㈠
退
休
人
員
毋
需
主

動
提
前
申
請
..

自
本
(七
十
五
)
年
七
月
起
，
退
休
人

I

;
需
提
前
檢
具
證
忤
申
請
，
改
由
本
部
主

動
預
發



月
退
休
金

Q
另
自
七
十
六
年
一
月
起
，
由
本
部
改
於
每
年
一
、
七
月
統
一
定
期
主

動
預
發
每
 

次
六
個
月

份

之

月
退
休
金
(卽
於
每
年
，一
、
七
月
各
發
六
個
月
)

〇

 

(=)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及
眷
屬
補
助
費
隨
月
退
休
金
發
給
：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及
眷
屬
補
助
費
依
叙
寂
部
已
建
立
之
眷
屬
資
料
，
隨
同
月
退
休
金
發
給
。
眷
 

屬
實
物

配
給
依
「中
央
文
識
公
教
人
員
\̂活
必
需
品

配
給
辧
法
」
第
五
條

说
.定
：
「隨
在
員
 

工
任
所
所
在
地
台
灣
地
區
或
其
他
指
定
地
區
之
左
列
說
屬
，
得
依
現
定
申
請
實
物

配
給
。
一 

、
配
偶
。
二
、
六
十
歲
以
上
父
母
。
三
、
二
十
歲
以
下
之
未
婚
子
女
(其
超
遇
二
十
歲
以
上
 

在
校
肆
業
而
確
無
職
業
，
或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木
撤
銷
，
或
確

f

殘
廢
不
能
自
謀
么
活
， 

k
必
須
申
請
人
扶
養
者
，
得
經
學
校
或
公
立
醫
院
證
明
准
予
專
案
報

领
)
。
四
、
其
他
合
於

说
 

定
專
案
請
准

配
給
之
說
屬
。
」 

s '
國
中
、
國
小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毋
需
申
請
：

甶
4
£
部
依
退
休
人
員
眷
屬
出
主
年
月
曰
，
比
照
正
常
就
學
年
齡
推
算
其
就
讀
國
中
或
國
小
 

(年
滿
六
歲
至
十
二
歲
，
嚷

f l

小
標
準
發
給
，
年
滿
十
三
至
十
五
歲
，
依
國
中
標
準
發
給
)



r

，
核
發
子
女
教
肓
補
助
費
，
毋
需
退
：
人
員
檢
證
申
請
。
惟
應
於
開
學
後
將
激

费
收
據

寄
送
 

銓
敍
部
，
以
憑
審
核
。
至
提
早
或
延
遲
入
學
者
，

甶
退
休
人
員
主

動
通
知
銓
敍
部
另
行

辧
理
 

〇
另
高
中
、
大
專
以
上
學
校
，
因
公
、
私
立
或
日
、
夜
間
部
補
助
標
準
不
一
，
仍
由
退
休
人
 

負
檢
具
學

4-
證
影
本
或
繳
贊
收
據
，
於
註

册
後
三
個
月

内
，
，问
銓
敍
部
提
出
申
請
。
退
休
人
 

員
子
女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得
申
請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

1.
 説
讀
公
私
立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已
享
有
公
費
虱
全
免
学
雜
費
待
遇
，
或
已
取
得
其
他
高
於
于
 

女
教
育
獎
學
金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標
準
)
之
獎
助
者
。
但
領
取
優
秀
學
主
獎
學
金
、
清
 

寒
獎
助
金
及
民
問

图
禮
所
擧

辧
之
獎
學
金
，
不
在
此
限
。

2 .
 
未
具
學
籍
之
學
校
或
補
習
班
學
生
。 

.

3.
 祝
讀
公
私
立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夜
問
部
之
遂
讀

4.
。

4.
 在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七
月
一
日
以
後
出
良
，
而
順
序
為
第
三
個
以
上
者
。

退
休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費
之
申
請
，
以
各

级
學
校
所

规
定
之
修
業
年
限
為
準
，
留

级
或
重
 

讀
，
均
不
得
重
故
申
請
。

.四
十
二
. 

=_



、
退
休
人
員

领
款
手
績
方
面
 

㈠
领
款
時
故
：
 

.

，

退
休
人
員
每
期
退
休
金
、
眷
屬

f
物
代
金
及
眷
屬
補
助
費
、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费
，
進
行
撥
入
 

退
休
人
員
之
郵
政
儲
金
帳
户
，
並
應
於
收
到
領
款
通
知
單
後
一
個
月

内
，
前
往
郵
局

辧
理
印
 

领
手
績
、
登
#
或
提

领
，
以
便

配
合
郵
局
報
銷
作
業
，
如
遄
一
個
月
未
？
 一郵
局

辧
理
印
领
手
 

續

，
郵
局
.卽
將
该
筆
款
項
退
回4

一
叙
部
。

㈡
领
款
手
績
：

為
期

领
款
作
業
便
捷
安
全
，
退
休
人
員
應
儘
量
在
郵
局

辧
妥
個
人
儲
金
開
户
。

1

1.
已
開
户
者
：

甶

叙
敍
部
依
退
休
人
員
資
料
製
發
月
退
休
金
發
放
清
單
、
月
退
休
金
發
放
通
 

知
單
，
於
每
月
二
十
日
前
送
交
部
政
儲
金
滙
業
局
，
並
洽
.田
財
政
部
台
北
區
支
付
處
一
次
 

將
月
退
休
金
款
項
撥
入
郵
政

错

金
滙
業
局
，

甶

其
轉
撥
至
各
退
休
人
員
立
户
之
郵
局
，
並
 

進
帳
計
息
。
退
休
人
員
於
收
到
兹
鼓
部

领

款
通
知
單
後
，
卽
可
持
月
退
休
金
澄
書
、
國
 

民
身
分
證
、

领

款
通
知
單
、
郵
政
儲
金
簿
、
印
慰
章
等
前
往
郵
局
登
簿
提

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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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從事各該類別醫事相關研究工作，並於研究期 

間曾於醫事專業期刊署名公開發表醫事研究報告或 

論 文 者 。

(二）於國外具相當醫療水準之醫療機構、得以採認之國 

外大學或其附設醫事研究機構實際從事各該類別醫 

事相關研究工作，並符合前目醫事研究報告或論文 

發表規定者。

第 十 條  本細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五 

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三 

條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四條第二款第一目關於專業訓練之修習時數 

及學分採計年限事項，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曰

施 行 。

欽 敍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2 6 曰 

部 退 四 字 第 1 0 7 4 3 9 5 1 4 8 1 號

訂 定 「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辨法」，並自民國107年7月1日生效。 

附 「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

部 長 周 弘 憲

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

第 一 條  本辨法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辨法用詞，定 義 如 下 ：

一 、定 期 退 撫 給 與 ：指 依 本 法 發 放 之 月 退 休 金 （含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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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金）、遣屬年金、月撫邮金、未成年子女加發之撫*卩金、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經審定之月撫慰金及 

年撫邮金。

二 、 發放機關：依所發放之定期退撫給與屬退撫新制前、後年 

資 ，區分如下：

( 一 ）  舊制發放機關 ：指辦理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定 

期退撫給與發放作業之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 二 ） 新制發放機關：指辨理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定 

期退撫給與發放作業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 員 會 。

三 、 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指司法院、法務部、内政部、内政部 

移 民 署 、内政部警政署、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四 、 領 受 人 ：指領取定期退撫給與之人員。

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應就主管業務範圍，提供下列資料：

一 、 司法院：領受人有無涉案情形。

二 、 法 務 部 ：領受人有無褫奪公權、通緝及犯貪污治罪條例或 

刑法瀆職罪章之罪，或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等情形。

三 、 内政部：領受人有無放棄國籍、婚姻狀況、配偶姓名、戶 

籍 地 、特殊記事及遷出等情形。

四 、 内政部移民署：領受人最近一次出境及入境日期等情形。

五 、 内政部警政署：領受人有無失縱情形。

六 、 衛生福利部••領受人有無死亡情形。

七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領 受 人 最 近 加 （退 ）保曰 

期 、投保單位、投保薪資等情形。

八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領受人最近 

加 （退）保 日 期 、投保單位、投保薪資及社會保險年金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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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第 五

第 六

取等情形。

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之領受資格查驗作業，規

定 如 下 ：

一 、 每月月底以前，由舊制發放機關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 

整 合 平 臺 （以下簡稱退撫整合平臺）核對或更新領受人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人數等資料。

二 、 每月一日由退撫整合平臺將領受人資料交換至全國公務人 

力雲端服務平臺（以下簡稱雲端服務平臺）。

三 、 每月一日由提供查驗資料機關自雲端服務平臺取得領受人 

資料進行查驗後，於每月十日以前，將查驗結果資料交換 

至雲端服務平臺。

四 、 每月十一日以前，退撫整合平臺自雲端服務平臺取回社會 

保險年金領取情形以外之查驗結果並檢核領受人資料，於 

每月十二日提供舊制發放機關查註。

五 、 每月十二日以後，由舊制發放機關至退撫整合平臺確認領 

受人有無喪失或停止領受定期退撫給與等情形；有喪失或 

停止領受定期退撫給與情形者，應於每月十九日以前，於 

退換整合平臺執行停發註記。

條 退撫新制實施後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之領受資格查驗作業，由

新制發放機關於每月一日，將領受人資料交換至雲端服務平臺， 

由提供查驗資料機關進行查驗；每月十一日以前，自雲端服務平 

臺取回查驗結果，確認領受人有無喪失或停止領受定期退撫給與 

等 情 形 。

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之資料查驗及註記結果，

由退撫整合平臺於每月二十日傳送至雲端服務平臺；新制發放機 

關於每月二十日自雲端服務平臺擷取查註資料，做為定期發放退 

撫給與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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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舊制發放機關應指定專責人員使用憑證及密碼，於退撫整合平

臺辦理登錄及查註。離職或職務異動時，應即註銷其使用權限。

發放機關登錄於退撫整合平臺及因而取得之領受人資料，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舊制發放機關得基於人事服務需要，與領受人適時聯繫，以示

關懷並瞭解領受人近況；必要時應提供適切之協助。

領受人僅領受退撫新制實施後之定期退撫給與者，由其原服務 

機關依前項規定辨理領受人之聯繫事宜。

第 九 條  本法第七十一條所稱行蹤不明，指領受人經内政部警政署登錄

失 蹤 ；所稱無法聯繫，指發放機關依當事人、親 友 及 警 察 、戶政 

單位提供之聯繫資料，仍無法傳達訊息予當事人。

第 十 條  退休人員之遣族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審定因身心障

礙且無工作能力而領取遺屬年金者，或亡故公務人員之遗族依本 

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審定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而終身 

給 卹 者 ，應於每年十二月檢同稅捐機關出具之前一年度所得資 

料 ，送交發放機關，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發放當年度法定 

基本工資。

前項人員經查核符合條件者，應繼績發放遣屬年金或月撫卹金 

至次年十二月底 止 ；不符條件者，自次年一月起即停止發 放 ；未 

依期限檢送資料者，應暫停發放遗屬年金或月撫卹金，俟於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請求權時效内補送資料後，始予補發。

前項不符繼續發放條件者，得於次年十二月，依第一項規定重 

新檢送資料，申請發放遣屬年金或月撫邮金。

第 十 一 條  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審定因在學就讀而繼續發放月撫_ 金

者 ，應於每年九月檢同在學相關證明，送交發放機關查核是否符 

合繼續發放條件。

前項人員經查核符合條件者，應繼續發放月撫卹金至次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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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止 ；不符合條件者，應繳回溢領之金額。

第一項人員如有大學畢業或休（退 ）學情形者，發放至畢業或 

在學就讀當月止。

第 十 二 條  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 門 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領受人應於每年檢同以中文姓名簽章並經我國駐外單位或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領受 

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領取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 

證明書 j (格式如附件一），申請發放。

二 、 領受人無法親自申請者，得委託國内親友持我國駐外單位 

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授權 

書向發放機關申請，經驗證無誤後，撥入領受人指定之國 

内金融機構帳戶。

前項所稱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 門 者 ，指領受人出境 

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達二年以上，並經戶政機關依法辦理遷出 

登 記 者 。

第 十 三 條  領受人前往大陸地區長期居住者，應依本法第七十二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六條，及支領月退休給與之 

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改領停領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 

第三條第四項、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程序辨理。

第 十 四 條  領受人之定期退撫給與領受權有喪失（亡故除外）、停 止 、暫

停或變更等事由，應主動通知發放機關；俟其停止或暫停領受權 

原 因 消 滅 時 ，再檢同證明文件，或由原服務機關協助，向發放機 

關申請恢復發放或補發。

領受人亡故者，其遣族或服務機關應通知發放機關，停發定期 

退撫給與。

領受人有姓名變更、地址異動等情形，應主動以書面通知發放 

機 關 變 更 （格式如附件二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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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條  發放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定期退撫給與之發放作業：

一 、 發放機關審核領受人領受資格無誤後，應造具每月發放清 

冊 。

二 、 發放機關應於每月一日將定期退撫給與直接撥入領受人之 

國内金融機構帳戶或專戶。遇假日而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 

合 ，致無法於當日發放者，於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放。

三 、 定期退撫給與發放後，遇有定期退撫給與金額依本法第六 

十七條規定調整之情形而發放機關未及於當期發給日前調 

整發放金額者，應於下一個定期發放日補發或調整發給金 

額 ，且應另行公告領受人定期退撫給與之調整事宜。

四 、 發放機關發放定期退撫給與後，應依規定辨理核銷。舊制 

發放機關應併檢同印有退撫整合平臺浮水印之清冊辦理。

第 十 六 條  領受人有溢領或誤領定期退撫給與者，由發放機關依本法第七

十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領受人於三十日内繳還 

溢領或誤領之金額，並副知各支給機關；屆 期 不 繳 還 者 ，發放機 

關應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同時副知支給機關。 

必要時，由支給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領受人溢領或誤領之定期退撫給與金額，得先由發放機關 

通知領受人，自下一定期以後之定期退撫給與中竅實收回；領受 

人如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式繳回者，發放機關應依前項規定辨 

理 。

領受人有溢領或誤領一次性退撫給與者，由發放機關比照第一 

項規定辨理。

第 十 七 條  退休人員之一次退休（職 ）金 、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

三節慰問金及年節照護金之領受人資格查驗，準用本辨法規定辦 

理 。

第 十 八 條  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遺族之遣屬年金或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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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經審定之月撫慰金、年撫Ap金之領受人資格查 

驗 、發放作業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及辦理優惠存款之領受人資 

格 查 驗 等 ，準用本辨法規定辨理。

第 十 九 條  銓敍部及各定期退撫給與支給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抽查各機關發

放 資 料 ，並與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查證資料比對；其 有 不 符 ，應通 

知發放機關查明更正。

銓敍部及各定期退撫給與支給機關對發放機關之回復有疑義 

時 ，得請發放機關提供當年度發放清冊及傳票，以供查核。

第 二 十 條  發放機關承辦人員及主管人員辦理查驗或發放作業表現良好

者 ，得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酌予獎勵。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行。

20



附件一

考 試 院 公 報 第 3 7 卷 第 1 3期

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領取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證明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 係支領

下列定期退撫給與之領受人（依請領項目勾選其一）：

□月退休金

□遺屬年金 

口月撫邮金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經審定之月撫慰金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經審定之年撫卹金

目前因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 門 ，為領取定期退撫給與，謹依公務人員定期 

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規定，特立此書以資證明。

立切結書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曰

備 柱 ：本證明書自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日起一年有效。領受人如有喪失或停止領 

受定期退撫給與之事由時，應主動與發放機關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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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舊制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資料異動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曰

原 填 資 料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1 1 • 1 1 1 1 • 
1 爭 < ♦  1 1 1 1 
t  t  t  1 ■ 參  1 ) 
1 1 1 1 1 1 1 1 
• 1 1 • 1 i  • 1
1 1 t  1 1 t  1 1 
1 « i  t  1 1 1 1 
! » ♦ • • • > •  
i i  j  l  I I 1 i 
i i  i  i i • t • 
i i  i  • i  i • i

民 國 （前 ）

年 月 曰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指定撥款金融機構之 

名稱及帳號

異動資料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1

t 1 |  « • t  |  
1 » I « » » ( t 
t  » i « • 4 « I
1 1 • « l  t  l I 
t  » • « t  4 < •

1 » 1 « < « I t 
l  1 l  1 < « • t 
I ♦, t  ♦ I t i t
垂 l  參 ■ • • i 1

民 國 （前 ）

年 月 曰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指定撥款金融機構之 

名稱及帳號

填 表 人  （簽名及蓋章）

備 註 ：

一 、 領受人如資料有異動，請填寫本表，逕寄送舊制發放機關變更。

二 、 領受人資料除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有變更，始須報送 

銓敍部變更外，其餘如地址、連絡電話等均無須報銓敍部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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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制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資料異動表

原 服 務 機 關

退 撫 人 員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領 受 人 姓 名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變

更

項

目

□ 銀 行 帳 號  

(請檢附存摺  

封面影本）

銀行別 □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口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帳 號

□ 通 信 地 址

口 連 絡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請選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目前委託代付之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 

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其中一家開立帳戶。

*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 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經銀行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 ：移存其他分 

行），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 

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貴。

※說明：

1. 如有通訊地址、電話或帳號（限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等之 

異動，可依本申請表之格式填妥後，於每月】〇曰前寄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 

員會辦理。

2. 凡 「領受人」異動時，請依規定檢證送請亡故人員原服務機關學校遞轉各該主管機關 

辦理。

3. 如無異動請勿填寄，否則嗣後因而引發之各項權益損失，概由台端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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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

案件類型：復審案件/

決定字號：107公審決字第000456號 

決定日期：民 國 10 7年 1 1 月 6 日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全文内容：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復審決定書

復審人因暫停發放月退休金事件，不服新北市議會民國107年7月9日北議人字第1070002659號 

函 ，提起復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復審駁回。

決定書全文内容
nt
件

107公審決字第000456號

事 實

復審人原係新北市議會議事組主任。前經銓敘部104年11月27日部退四字第1044043254號 函 ，審 

定自104年12月18日自願退休生效，退休金種類為月退休金。嗣新北市議會以107年7月9日北議人 

字第1070002659號 函 ，敘明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台」 （以下簡稱退撫平臺）查知復 

審人於私立黎明技術學院（以下簡稱黎明學院）參加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 ，依據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規 定 ，自107年8月份起暫停發給月退休金；請其儘速檢具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明，俾憑恢復發給停發之月退休金。復審人不服， 

於107年8月8日經由新北市議會向本會提起復審，主張依其退休當時有效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以 

下簡稱退休法）並未限制退休人員再任私校者，應停發其月退休金，原處分侵害其權利，違反信 

賴保護及比例原則，請求撤銷原處分。案經新北市議會107年8月14日北議人字第1070004065號函 

檢附相關資料答辯到會。本會並通知銓敘部派員於107年10月8日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107年第38 

次會議陳述意見。

理 由

一.按退撫法第77條第1項規定：「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 

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 、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第2項規定：「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自 

本法公布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第3項規定：「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或支給機關 

查知退休公務人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 ）、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 

給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人員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 

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金。」第95條第1項規定：「本法除第 

七條第四項及第六十九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

时卩3://\ 1̂ 1̂3.03卩忙.9〇仏̂ /363「比〇〇巾6[11?11付.33卩父？丨 NJD=54875&KWD1=停發&KWD2=處分&KWD3= 1/3



2019/7/1 決定書全文内容

行 。」第2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起，原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原公務人員 

撫卹法不再適用。」次按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第2條規定：「……二 、發 

放機關：依所發放之定期退撫給與屬退撫新制前、後年資，區分如下：（一 ）舊制發放機 

關 ：指辦理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定期退撫給與發放作業之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復 

依銓敘部代表於107年10月8日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107年第38次會議陳述意見表示，退撫法 

第77條第3項規定賦予支給或發放機關作成暫停發放月退休金決定之權力，造成退休人員無 

法如期取得月退休金，性質為行政處分，而非單純不執行發放作業。是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 

放或支給機關查知，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並於該校參加 

保 險 ，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發放或支給機關 

並得先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俟該退休人員檢具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 

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其停發之月退休金，已有明文。

二 . 卷查復審人原係新北市議會議事組主任，於104年12月18日自願退休生效，支領月退休金。 

新北市議會辦理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定期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時，在退撫平臺查知復審人 

自105年8月1日起在黎明學院參加勞保，爰該議會以107年7月9日北議人字第1070002659號函 

知復審人，敘明因其於黎明學院參加勞保，依據退撫法規定，自107年8月份起暫停發給月退 

休 金 ；並請其儘速檢具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明，俾憑恢復發給停 

發之月退休金。此有銓敘部104年11月27日部退四字第1044043254號 函 、新北市議會查知退 

撫平臺查驗結果畫面截圖等影本附卷可稽。茲以復審人經銓敘部審定於104年12月18日退休 

生效並支領月退休金，其自105年8月1日起再任黎明學院職務，並於該校參加勞保迄今，依 

退撫法第77條第3項規定，於復審人檢具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明 

申復前，新北市議會得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新北市議會爰以前開107年7月9日函暫停發給 

其月退休金，洵屬於法有據。

三 . 復審人訴稱，依其退休當時有效之退休法並未限制退休人員再任私校；新北市議會依退撫法 

停止發放其月退休金，已侵害憲法所保障之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違反信賴保護及 

比例原則云云。按退撫法第77條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並於該校參加保險， 

得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並自107年7月1日施行，相關機關自應依法處理。是復審人退休後 

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並參加勞保，新北市議會自得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已如前述。至該法是 

否侵害人民基本權利及有違信賴保護及比例原則，實屬法律是否合憲之問題，尚非本會所得 

審究。復審人所訴，均無足採。

四. 綜 上 ，新北市議會107年7月9日北議人字第1070002659號 函 ，暫停發給復審人月退休金；揆 

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復審為無理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 

員

副主任委 

員

https://web13.csptc.gov.tw/Sea「chContent_P「int.aspx?IN」D=54875&KWD1=停發&KWD2=處分&KWD3=

郭芳煜

郝培芝

葉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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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蔡 秀 涓  

委 員 蘇 俊 榮  

委 員 游 瑞 德  

委 員 林 三 欽  

委 員 洪 文 玲  

委 員 孫 迺 翊  

委 員 劉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委 員 劉 如 慧  

委 員 吳 登 銓  

委 員 李 英 毅  

委 員 謝 志 明  

委 員 王 思 為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經本會所為之復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

https://web13.csptc.gov.tw/SearchContent_P「int.aspx?INJD=54875&KWD1=停發&KWD2=處分&KWD3= 3/3

https://web13.csptc.gov.tw/SearchContent_P%e3%80%8cint.aspx?INJD=54875&KWD1=%e5%81%9c%e7%99%bc&KWD2=%e8%99%95%e5%88%86&KWD3=


警消人員與一般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及現職待遇比較

單位：新台幣元

人員別 警察人員 公務人員

官職等
警正四階一級年功俸 

5 2 5元

薦任六等年功俸535俸

點

差異

本(年功)俸 43, 015 36,500 6, 515

專業加給 23, 230(表二) 21，420(表一） 1,810

警勤加給 8, 435 0 8, 435

現

職
合計 74, 680 57,920 16,760

待 調降後第 月所得 58, 071 49, 275 8, 796

遇 1 年所得 

(67. 5%)
占待遇比 77. 76% 85. 07% -7. 31%

調降後最 月所得 45,166 38, 325 6, 841

末年所得 

(52. 5%) 占待遇比 60. 48% 66.17% -5. 69°/〇

備 註 ：

1. 依内政部警政署提供106年度警察人員退休人數資料顯示，以警正四階退休人數最多，約佔總 

人數 7 5 %、平均退休年資約為3 0年 ，故本表以警正四階一級年功俸525俸 元 、退休年資3 0年 

及 107. 6. 3 0 退休生效者（非主管）為 例 ，與一般公務人員相當職等之俸點最高級對照試算。

2. 本表所列警察人員現職待遇依内政部警政署提供之經常性給與計列；除所列警勤加給外，外勤 

警察人員另可給與超勤加班費，上限自 89.1.1 起 訂 為 17, 0 0 0元 ，惟據内政部警政署告稱，該 

項超勤加班費之發給並無固定金額，多數縣市政府因經費所致，多有未發給情形，該署無法計 

算每人每月平均支領數額，亦不建議列入警察人員經常性給與，故本表未予計列。

3. 本表各項數據均以107年度待遇標準計列。

4. 製 表 ：銓 敘 部 ；日期：10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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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3三讀通過法案退撫新制現金流量(新人維持現制/提撥率18%)

★ 現職人員 +已退人員+新進人員 所得上限影響數 單位:百萬元

提撥率 年度
基金

期初結餘
提撥收入

優存利率 

調降挹注款
利息收入 給付支出

新制調整 

影饗金額

100%舊制 

插注款

當期

收支餘絀

基金

期末結餘

12.0% 106 347,168 27,205 0 13,651 38,971 0 0 1,886 349,054
12.0% 107 349,054 27,410 4,287 13,688 41,103 7 1,532 5,822 354,876

13.0% 108 354,876 29,840 8,874 13,878 45,713 10 3,147 10,036 364,912

14.0% 109 364,912 31,462 9,190 14,223 50,156 12 4,121 8,853 373,765

15.0% 110 373,765 33,867 14,925 14,550 53,903 15 1,678 11,132 384,897

16.0% 111 384,897 36,261 15,283 15,002 55,966 17 2,617 13,213 398,110

17.0% 112 398,110 38,580 15,971 15,514 59,105 20 3,694 14,674 412,783

18.0% 113 412,783 40,901 16,390 16,086 62,187 24 4,898 16,112 428,895

18.0% 114 428,895 40,928 16,994 16,642 66,636 36 6,200 14,163 443,058

18.0% 115 443,058 41,116 17,244 17,169 68,793 64 7,595 14,396 457,454
18.0% 116 457,454 41,356 17,278 17,752 68,659 127 9,044 16,899 474,353
18.0% 117 474,353 41,555 17,226 18,394 70,560 145 10,072 16,832 491,185
18.0% 118 491,185 41,702 17,105 19,023 72,937 180 10,221 15,294 506,479
18.0% 119 506,479 41,822 16,902 19,594 75,104 223 10,329 13,765 520,245
18.0% 120 520,245 41,905 16,643 20,089 77,926 283 10,399 11,394 531,638
18.0% 121 531,638 41,930 16,329 20,479 81,250 347 10,432 8,268 539,906
18.0% 122 539,906 41,938 15,983 20,717 85,879 436 10,398 3,592 543,499
18.0% 123 543,499 41,896 15,605 20,797 89,068 552 10,328 110 543,608
18.0% 124 543,608 41,848 15,193 20,724 92,885 683 10,216 (4,221) 539,387
18.0% 125 539,387 40,980 14,752 20,485 95,486 832 10,053 (8,363) 531,004
18.0% 126 531,004 41,134 14,293 20,083 98,985 972 9,852 (12,652) 518,352
18.0% 127 518,352 41,310 13,813 19,545 100,749 1,088 9,614 (15,379) 502,973
18.0% 128 502,973 41,376 13,311 18,889 102,885 1,192 9,344 (18,772) 484,201
18.0% 129 484,201 41,374 12,785 18,098 104,864 1,288 9,044 (22,275) 461,926
18.0% 130 461,926 41,320 12,240 17,186 105,889 1,368 8,717 (25,059) 436,867
18.0% 131 436,867 41,259 11,683 16,154 107,278 1,445 8,369 (28,367) 400,500
18.0% 132 408,500 41,159 11,117 15,001 108,124 1,512 8,002 (31.334) 377,166
18.0% 133 377,166 40,922 10,545 13,730 108,764 1,580 7,618 (34,369) 342,797
18.0% 134 342,797 40,621 9,968 12,278 112,337 1,648 7,219 (40,603) 302,194
18.0% 135 302,194 40,309 9,388 10,638 112,807 1,722 6,806 (43,943) 258,250
18.0% 136 258,250 40,058 8,808 8,856 113,777 1,795 6,383 (47,877) 210,373
18.0% 137 210,373 39,771 8,229 6,927 114,156 1,866 5,951 (51,411) 158,962
18.0% 138 158,962 39,425 7,656 4,856 114,537 1,929 5,515 (55,156) 103,806
18.0% 139 103,806 39,024 7,090 2,623 115,504 1,988 5,078 (59,702) 44,104
18.0% 140 44,104 38,788 6,533 225 115,738 2,033 4,642 (63,517) (19,412)
18.0% 141 (19,412) 38,473 5,989 0 115,904 2,072 4,213 (65,156) (84,569)
18.0% 142 (84,569) 38,162 5,460 0 115,938 2,104 3,794 (66,418) (150,987)
18.0% 143 (150,987) 37,739 4,947 0 115,833 2,128 3,388 (67,632) (218,619)
18.0% 144 (218,619) 37,183 4,454 0 116,288 2,137 2,999 (69,515) (288,134)
18.0% 145 (288,134) 36,782 3,982 0 116,382 2,130 2,630 (70,858) (358,992)
18.0% 146 (358,992) 36,471 3,533 0 116,417 2,102 2,284 (72,028) (431,020)
18.0% 147 (431,020) 36,137 3,109 0 116,433 2,061 1,963 (73,163) (504,183)
18.0% 148 (504,183) 35,839 2,711 0 116,462 2,013 1,669 (74,230) (578,413)
18.0% 149 (578,413) 35,581 2,341 0 116,561 1,956 1,403 (75/280) (653,692)
18.0% 150 (653,692) 35,339 2,000 0 116,348 1,891 1,165 (75,953) (729,646)
18.0% 151 (729,646) 35,058 1,689 0 116,179 1,817 956 (76,659) (806,304)
18.0% 152 (806,304) 34,770 1,408 0 115,897 1/740 774 (77,205) (883,510)
18.0% 153 (883,510) 34,500 1,157 0 115,684 1,660 618 (77,748) (961,258)
18.0% 154 (961,258) 34,554 937 0 115,224 1,577 487 (77,669) (1,038,927)
18.0% 155 (1,038,927) 34,634 746 0 114,624 1,493 378 (77.374) (1,116,301)

106-155年合計數 1,913,579 484,094 4,728,854 56,320 277,849


